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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1. 本調查資料採用電子計算機處理，因四捨五入關係，故總計數與各細項和

之尾數，容或有未能相符。 

2. 本報告所用各種符號之代表意義如下： 

「-」表示該交叉格無資料。 

「.0」表示百分比為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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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規定，主管機關應每四年對兒童及少

年身心發展進行調查、統計及分析，並公布結果。依據該規定，新竹縣政府

社會局委託虎尾科技大學進行本次調查研究，了解新竹縣零歲以上未滿十八

歲兒童及少年生活現況、各式福利與資源的使用情形等，並據此提出研究建

議供規劃未來兒少福利相關政策之參考。本調查針對不同年齡層而設計三種

問卷，未滿六歲、六歲至未滿十二歲的幼兒與兒童，則透過幼兒園所及國小

轉發問卷，由學童之主要照顧者填寫問卷；至於十二歲至未滿十八歲的少

年，則透過少年所就讀學校轉發問卷，由少年自填問卷。此外，研究團隊另

邀專家學者及兒少代表各舉行一場焦點座談會，以強化本調查之研究結果。

最後，根據研究統計分析，做出結論供有關部門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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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摘要 

According to the Children and Adolescent Welfare and Rights 

Protection Law, the competent authority shall conduct surveys, 

statistics and analysis of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every four years, and publish the results. 

According to this regulation, the Social Bureau of HsinChu County 

Government commissioned National Formosa University to conduct this 

research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living conditions of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from zero to eighteen years old in HsinChu County, as 

well as the use of various benefits and resources, etc. Based on 

this research to propose recommendations which are for reference in 

planning future child welfare related policies. This survey has 

designed three questionnaires for different age groups: if children 

are under six years old, the questionnaire are forwarded through 

kindergartners and filled in by the main family caregivers of 

children; if children are over six years old but under twelve years 

old, the questionnaire are forwarded through elementary schools and 

filled in by the main family caregivers of children; and as for the 

teenagers over the age of twelve, the questionnaire are forwarded 

through schools and filled in by teenagers.  

In addition, the research team invited experts, scholars, and 

representatives of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to hold a focus seminar 

to strengthen the findings of this research.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research, we make conclusions for 

the reference of relevant depart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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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緣起與目的 

新竹縣於 99 年、103 年與 107 年年均辦理兒童及少年生活狀況及福利需

求調查之研究，並根據研究發現與結果，提出提升新竹縣兒童及少年生活品質

及福利服務提供的建議，依據本府各業務分工交由各業務局處列管辦理。 

內政部於民國 80 年創辦兒童生活狀況調查，並於 92 年 5 月將「兒童福

利法」及「少年福利法」整併修正為「兒童及少年福利法」。於 94、99 年依法

陸續辦理兒童及少年生活狀況調查；於 100 年 11 月 30 日將「兒童及少年福利

法」修正為「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目的預期在兒童少年成長期間，

給予他們最基本生活保障、健康安全照護、國民教育、以及兒童權益之保障；

將消極性福利服務調整為積極性福利服務。在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13 條第 2 項規定：「主管機關應每四年對兒童及少年身心發展、社會參與、生

活及需求現況進行調查、統計及分析，並公布結果」辦理。依據上述規定，本

研究團隊預期藉由新竹縣(以下簡稱本縣)0 歲以上未滿 18 歲之兒童及少年生

活現況，以及各式福利與資源的使用需求滿足情形，以做為未來政策規劃之調

整，期邁向友善兒少環境空間。 

本研究調查的主要目的有三，說明如下： 

1. 瞭解新竹縣兒童及少年生活狀況、托育與各項福利需求及對現行兒童及少

年福利措施與保護措施之瞭解情形。 

2. 為新竹縣政府規劃111-115年推動兒童及少年福利政策之重要參考。 

3. 提出政府及民間團體如何協力推動兒童及少年福利各項服務措施之參考。 

 

貳、 文獻探討 

第一節 調查研究問題背景 

一、新竹縣兒童及少年人口概況 

關於本次調查階段的新竹縣兒童及少年人口結構比，請見表 1。民國 109

年 12 月底人口統計，0 至未滿 6 歲人口 34,586 人、6 歲至未滿 12 歲人口有

38,939 人、12 歲至未滿 18 歲計 36,842 人，總計 110,367 人為調查對象。由

於新竹縣幅員寬廣，將以新竹縣 13 個鄉鎮未滿 18 歲之兒童及少年為調查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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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採簡單隨機選樣，以求樣本具普及性及代表性。本研究重點目的則主要是

調查新竹縣兒童及少年身心發展、社會參與、生活與需求現況。同時了解新竹

縣縣民對於兒童及少年福利資源之瞭解、使用狀況、滿意度，以及針對不足資

源提供建議。最後，本調查再針對兒童及少年福利資源建構提出之具體建議。 

表 1 新竹縣兒童及少年人口結構比 

學制階段 年齡 階段總計 各年齡

層小計 

百分比% 

幼兒 出生-1 歲未滿 15,086 4,421 13.11 

  滿 1 歲-2 歲未滿  5,213  

  滿 2 歲-3 歲未滿  5,452  

學齡前幼兒園 滿 3歲-4 歲未滿 19,500 6,080 28.00 

  滿 4 歲-5 歲未滿  6,600  

  滿 5 歲-6 歲未滿  6,820  

國小 1-6 年級 滿 6歲-7 歲未滿 38,939 7,024 32.88 

  滿 7 歲-8 歲未滿  6,361  

  滿 8 歲-9 歲未滿  7,676  

  滿 9 歲-10 歲未滿  6,425  

  滿 10 歲-11 歲未滿  5,271  

  滿 11 歲-12 歲未滿  6,182  

國中 1-3 年級 滿 12 歲-13 歲未滿 18,399 6,122 18.46 

  滿 13 歲-14 歲未滿  6,250  

  滿 14 歲-15 歲未滿  6,027  

高中職 1-3 年級 滿 15 歲-16 歲未滿 18,443 5,991 20.66 

  滿 16 歲-17 歲未滿  6,162  

  滿 17 歲-18 歲未滿  6,290  

  小計 110,367 110,367 113.11 

二、新竹縣地理概況 

新竹縣是位於臺灣的西北部，北邊接臨桃園，南邊接鄰苗栗，東南邊以雪

山山脈與宜蘭與臺中兩地相連；西邊面向臺灣海峽，西邊與新竹市交界。新竹

縣的族群以客家族群居多，客家族群約佔新竹縣總人口數的 84%，是典型的客

家大縣。新竹縣土地總面積約 1,427 平方公里，土地地形除鳳山溪、頭前溪中

下游沖積平原外，其餘地形大多為丘陵、台地及山地。 

新竹縣共有 13 個鄉鎮市(參見圖 1)，目前新竹全縣共轄有竹北市、竹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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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新埔鎮、關西鎮、湖口鄉、新豐鄉、峨眉鄉、寶山鄉、北埔鄉、芎林鄉、

橫山鄉，尖石鄉、五峰鄉，共有 13 個鄉鎮市。 

 

 

 

 

 

 

 

 

 

 

 

圖 1 新竹縣鄉鎮一覽圖 

 



30 
 

第二節 兒童及少年福利相關文獻 

一、台灣兒童及少年福利沿革 

台灣分別自 1973 年以及 1989 年立法通過「兒童福利法」與「少年福利

法」後，兒童福利以及少年福利才陸續受重視。「兒童與少年福利」歷經三個

時期：分別為兒童及少年福利的拓展成長期；兒童及少年福利的制度建制期；

兒童及少年福利的蛻變整合期。說明於下。 

1. 兒童及少年福利的拓展成長期（於 1973 立法通過「兒童福利法」至 1993

年立法通過「兒童福利法」修正前） 

國內第一個有關社會福利---「兒童福利法」於 1973 年被制定並立法通

過，該法規共 5 章 30 條條文，多屬宣示性質，有關兒童保護相關具體措施

還沒明確。故 1973 年 7 月，內政部發布「兒童福利法施行細則」，這也讓各

縣市行政主管機關在實施上也較有法規可依據執行。此時期，衍生出了寄養家

庭制度；在兒童福利法第四條明確載明：「對於因家庭發生重大變故，而致兒

童無法生活者，採家庭寄養或家庭型態之機關教養方式安置」。內政部並於

1983 年公佈「兒童寄養辦法」，家庭寄養服務正式被推動。安置教養機構在此

時期也開始受到制度化評鑑來檢視其服務成果。 

台北市政府於 1989 年 1 月，設置保護兒童專線電話並將兒童保護工作納

入政府施政重點業務之一；而其他各縣市政府則於同年 9 月才開始實施。陸

續於同年，少年福利法也正式通過；並於 1990 年，頒佈「少年福利機構設置

標準及許可辦法 」。 

2. 兒童及少年福利的制度建制期（1993 年「兒童福利法」修正後至 2003 年

「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立法前） 

1993 年「兒童福利法」修正通過，將原有的法規內容增大至 6 章 54 條條

文。在處理兒童受虐或受疏忽時，法條設立最高原則是處理兒童事務下，應該

以「兒童最佳利益」為主要。同時建置兒童出生通報制度、身心障礙兒童指紋

檔案、以及設置兒童福利專責單位。1994 年，除了內政部公佈新修正之兒童福

利法施行細則之外，政府開始對全國兒童福利機構進行評鑑、對兒童福利觀念

進行宣導、對兒童醫療給於補助、以及設置兒童福利服務中心及緊急庇護所、

兒童保護專線。 

1995 年，透過全省兒童保護熱線成立，擴大對於兒童的保護工作。同年，

「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立法通過，保護兒童與少年成為大人的性交易

對象的發生。1999 年，為了讓國內各縣市行政機關在保護兒童與少年時，能明

確執行保護工作，內政部編印「兒童少年保護工作手冊」。同年 11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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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中央兒童福利專責機關---兒童局。2001 年家庭暴力防治委員會及兒童局

整合成立「113 婦幼保護專線」。 

3. 兒童及少年福利的蛻變整合期（2003 年「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立法，於

2011 年將「定兒童及少年福利法」更名為「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

法」後迄今） 

於1993 年修訂兒童福利法，於 1989 年訂定少年福利法則；雖然台灣以年

齡為區隔分立二法，但此兩法內容部分有雷同之處，亦有部分是相異的。國外

先進國家早已對未成年者以一個專法來規範。政府為了減省與預算與人力，學

習新進國家對於福利法設置將兩個法則合併設置。 

故於 2003年5月2日立法院通過將原有「兒童福利法」及「少年福利法」合

併修正為「兒童及少年福利法」，並於同年5月28日公佈施行。此合併後，條文

內容共7章75條。同年，少年福利（含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法制工作）專責

工作移轉於兒童局。2004年，兒童局陸續訂頒「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設置標準」、

「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專業人員資格及訓練辦法」、「私立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

設立許可及管理辦法」、「內政部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評鑑及獎勵辦法」等規定。

讓兒童及少年福利政策及法規更完備。 

於2011年11月11日立法院通過將「定兒童及少年福利法」更名為「兒童及

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並且將法條全文從75條修正到118條。目前。2021年

1月20日，最近一次的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修正公告，該法的全文計

有7章118條。在此，1993年至2020年臺灣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的修法

沿革摘要如下（參見表 2） 

表 2 1993年至2020年臺灣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的修法沿革 

日期 修法 

中華民國 92 年 5 月 2 日制定 

中華民國 92 年 5 月 28 日公布 
 

制定「兒童及少年福利法」。 

中華民國 97 年 4 月 22 日修正 

中華民國 97 年 5 月 7 日公布 
 

第一次修正「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的

第33條以及第58條。 

中華民國 97 年 7 月 18 日修正 

中華民國 97 年 8 月 6 日公布 
 

第二次修正「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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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條。 

中華民國 99 年 4 月 27 日修正 

中華民國 99 年 5 月 12 日公布 
 

新增「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的第50條

之一。 

中華民國 100 年 11 月 11 日全文

修正 

中華民國 100 年 11 月 30 日公布 
 

1. 將「兒童及少年福利法」更名為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

法」 ；並且全文118條修正。 

2. 除第15條至第17條、第29條、第

76條、第87條、第88條及第116條

條文自公布6個月後施行；以及第

25條、第26條及第90條條文自公

布3年後施行外，其餘自公布日施

行。 

中華民國 101 年 7 月 26 日修正 

中華民國 101 年 8 月 8 日公布 
 

增訂「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

法」第54條之一。 

中華民國 103 年 1 月 3 日修正 

中華民國 103 年 1 月 22 日公布 
 

修正「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

法」第33條以及76條。增訂「兒童及

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90條之

一。 

中華民國 104 年 1 月 23 日修正 

中華民國 104 年 2 月 4 日公布 
 

1. 修正「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

障法」第6條、第7條、第15條、

第23條、第26條、第43條、第44

條、第47條、第49條、第51條、

第53條、第54條、第70條、第76

條、第81條、第90條、第90條之

一、第91條、第92條、第94條、

第97條、第100條、第102條、第

103條以及第118條。 

2. 刪除「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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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法」第101條。增訂「兒童及少

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26條之

一與之二、第46條之一。 

3. 本法除第15條至第17條、第29條、

第76條、第87條、第88條及第116

條自公布六個月後施行， 第25

條、第26條及第90條自公布三年

後施行外，自公布日施行。 

中華民國 104 年 11 月 17 日修正 

中華民國 104 年 12 月 2 日公布 
 

修正「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

法」第24條、第88條、第92條。 

中華民國 104 年 11 月 27 日修正 

中華民國 104 年 12 月 16 日公布 
 

修正「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

法」第7條；並且增訂「兒童及少年

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33條之一、第

33條之二、第90條之二。 

中華民國 107 年 11 月 2 日修正 

中華民國 107 年 11 月 21 日公布 
 

修正「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

法」第26條、第29條、第90條之一。

增訂「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

法」第33條之三 

中華民國 107 年 12 月 14 日修正 

中華民國 108 年 1 月 2 日公布 
 

修正「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

法」第26條之一、第26條之二、第81

條。 

中華民國 108 年 3 月 29 日修正 

中華民國 108 年 4 月 24 日公布 
 

1. 修正「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

障法」第10條、第13條、第41條、

第43條、第49條、第53條、第54

條、第56條、第62條、第6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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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4條、第70條、第76條、第81

條、第89條、第90條、第91條、

第97條、第100條、第107條、第

108條。 

2. 增訂「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

障法」第21條之一、第70條之一、

第75條之一、第77條之一、第81

條之一、第105條之一、第105條

之二、第112條之一。 

中華民國 108 年 12 月 13 日修正 

中華民國 109 年 1 月 15 日公布 
 

增訂「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

法」第23條之一。 

中華民國 109 年 12 月 29 日修正 

中華民國 110 年 1 月 20 日公布 1. 修正「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

障法」第26條。 

2. 除第15條至第17條、第29條、第

76條、第87條、第88條及第116條

自公布六個月後施行，第25條、

第26條及第90條自公布三年後施

行外，自公布日施行。 

資料來源：1.全國法規資料庫，（2020），〈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2. 

https://lis.ly.gov.tw/lglawc/lawsingle?0056136C0B310000000000000000

00A000000002FFFFFA00^05125092050200^00000000000 

二、 兒童及少年福利內容與特色 

我國法規與兒童及少年福利最直接密切關係以「兒童及少年福利法」、「兒

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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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兒童及少年福利法  

自 2003 年 5 月，制訂「兒童及少年福利法」且公布實施，並陸續分別於 

2008 年 4 月修正第 33 條以及第 58 條條文，於 7 月修正第 20 條條文。茲就

「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立法內容說明（李瑞金等，2006: 162-164
1
；黃源協、

蕭文高，2006: 241-254
2
；葉肅科，2013

3
）。兒少福利法的內容：首先，健全

的兒童出生通報制度 (胎兒在出生後 7 天內，接生人即會通報戶政與衛生單

位，避免販嬰或孩子無戶口事件發生)，以保障兒童的身分權益；其次，建立

出養制度(為了確保兒童的身分權益，完善保存出養人、收養人與被收養兒少

的身分與健康資料)；最後，建立早期通報系統與早期療育醫療與就學等特殊

照顧(讓家中若有早產、遲緩或重病兒，重視發展遲緩與身心障礙兒童的初期

預防。此外，最後，基於保護兒童與少年的隱私權，任何人不得在媒體或以其

他公開方式揭露兒童與少年的個人資料。 

依據葉肅科(2013)一文，「兒童及少年福利法」主要特色有： 

1. 將服務對象整合為一：讓有限人力與物力做最有效的資源運用。 

2. 尊重並保障兒童及少年之權益：以兒童及少年之最佳利益為優先考量，

並優先處理其保護及救助工作。兒童及少年享有表意權、抗告權、身分隱私保

密權等基本權益；宣示權利主體的地位，也彰顯尊重兒少基本權利的重要性。 

3. 支持以家庭為服務核心之兒童及少年福利：政府應提供支持及維繫家

庭功能之相關福利服務，包括提供家庭諮詢輔導服務、親職教育、家庭生活扶

助及醫療補助、兒童托育服務等。 

4. 強調父母對兒童及少年之教養應負主要職責：協助父母或監護人共同

促進兒童及少年之身心健全發展。規範兒少的禁止行為，父母或監護人應禁止

兒少 吸煙、喝酒、嚼檳榔、吸毒、飆車、觀看 A 片等，也規範任何人對兒少

                                                      
1 李瑞金、陳琇惠、郭俊巖、王秀燕、李明政，（2006），《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臺北：松慧

有 限公司，頁 146-171。 
2 黃源協、蕭文高，（2006），《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臺北：雙葉書廊有限公司，頁 225-
266。 
3 葉肅科(2012)，臺灣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回顧與展望，社區發展季刊 139 期，頁

3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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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禁止行為。 

5. 明確政府公權力介入家庭事務之權責：兒童及少年之生命、身體或自

由有立即危險或有危險，主管機關應提供緊急保護、安置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

等。 

6. 強化公、私部門兒少福利服務措施：鼓勵政府與民間社會福利機 構需

一起努力提供兒童的托育、早期療育與醫療補助等服務範圍。 

7. 落實嬰幼兒醫療保健：法條第20條規定--政府應規劃實施 3 歲以兒

童醫療保健措施，且在必要時，可助其費用。此外，對於未滿十八歲兒童及少

年之給予適當醫療照顧措施。各級政府對於疑似發展遲緩或身心障礙兒童及少

年，應給於通報與提供早期療育；兒童與孕婦應優先照顧、並提供少年之教育

進修機會。 

(二)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2011 年 11 月 30 日將「兒童及少年福利法」更名為「兒童及少年福

利與權益保障法」並全文修正與公布。其後，歷經三次的修正：2012年7月，

第一次增訂第54條之一，並將「兒童及少年施行細則」更名為「兒童及少年福

利與權益保障法施行細則」）；分別於2014年、2015年、2018年、2019年以及2020

年增修訂條文。茲概述「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特色，注意到兒童及

少年的成長的發展，並提供其健康、安全、保護照顧、教育等基本的生活保障

與需求之權益。 

此次的修法將兒童及少年的權益部分都納入，此法包含幾個部分：分別

是主管機關部分、兒少身分權益部分、福利措施部分及保護部分。在主管機關

方面， 配合行政院組織調整，重新檢討各主管機關的工作範圍及權責。兒少

身分權益方面，保障兒少的身分權益，同時修訂出出養、收養的法源，解決販

賣兒童的爭議問題。在福利方面， 透過法律規範，納入國小兒童課後輔導建

立兒童及少年之居家托育之管理、輔導及監督等基本規範以及整合性的服務機

制，協助兒少的安置、生活輔助、就學及醫療補助。另外，健全兒童之托育機

構及早期療育服務的法制化；還要建立 6 歲以下兒童發展的評估機構，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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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遲緩兒童的個人資料。此外，並且律定兒少事件的通報流程與管理機制。

此外，還納入國小兒童課後輔導及居家托育服務的管理、監督及輔導。至於保

護方面，健全兒童及少年之閱聽環境及隱私維護主要是規定報紙、網路的自律、

審議及分級；並且擴大兒少保護網到村里社區。 

 

第三節 主要兒童及少年生活狀況之文獻 

一、 兒童少年家庭照顧 

家庭是兒童及少年最常接觸以及成長最重要的環境場域，影響兒童少年

家庭的主要因素，包括家庭結構、家人關係、家庭角色等。過去研究結果發現

兄弟手足之間或主要照顧者的家人支持包含實際的援助、訊息或建議及陪伴，

有助於降低兒童與少年日後行為問題產生、以及有助於提升兒童與少年的自我

價值感受(Hawkins & Catalano, 1992
4
; Thornberry, 1996

5
)。 

隨著雙薪家庭來到，目前家庭結構的兒童與少年的家庭照顧大多來自於

隔代教養的祖父母或其他手足，但對兒童與少年來說，原生父母角色仍然是最

重要的。過去許多研究顯示，父母親對孩子的愛、接納度與肯定越高，越能避

免兒童與少年的偏差行為發生（Rohner, 2004）
6
。也就是兒童與少年在成長學

習過程中，若能獲得父母親的支持、關愛與溫暖越多，則有助於降低兒童與少

年的偏差行為。反之，但若兒童與少年在成長過程中，感受不到父母親支持、

關懷與溫暖，則將日後越容易產生偏差行為（王乃琳與石泱，2021）
7
。 

此外，郭靜晃、邱貴玲與賴宏昇(2021)
8
一文中，以為12-18歲族群為研究

對象，探討臺灣新北市青少年的身心健康狀況。研究發現母親的教養態度和支

                                                      
4 Hawkins, J. D. & Catalano, R. F. (1992). Communities that Care: Action for Drug Abuse Prevention.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5 Thornberry, T. P. (1996). Empirical support for interactional theory: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In J. 
D. Hawkins (Ed.), Delinquency and Crime: Current Theories (pp. 198-235). New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6 Rohner, R. P. (2004). The parental" acceptance-rejection syndrome": universal correlates of 
perceived rejection. American Psychologist, 59(8), 830-840. http://doi.org/10.1037/0003-
066X.59.8.830 
7 王乃琳與石泱 (2021)，父母、家庭與同儕對兒童及少年網路霸凌行為影響之研究。社會發展

研究學刊，第二十八期，39-72。 
8 郭靜晃、邱貴玲與賴宏昇(2021)，臺灣社會福利學刊 第十七卷第一期 ，頁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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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對小孩心理健康有顯著關係；家庭關係溝通和支持與青少年的自我堅毅力建

立和克服生活和學校生活挑戰也有顯著關係。由此顯見，家庭功能對兒童與少

年的身心健康具有重大相關。 

二、 兒童少年安全照顧 

兒童少年安全照顧包含人身安全、居家安全、校園與交通安全、遊戲安

全、就業安全、食品安全、媒體網路安全。依據 2015 年 6 月 8 日行「政院兒

童及少年安全實施方案』辦理成效，並就兒少食品安全、校園環境安全、兒

少娛樂問題等面向對兒童安全保護之問題與對策」之專案報告。兒童少年安

全實施方案中，人身安全以及居家安全部分，主要在於落實兒虐通報制度，

以建立兒少高風險家庭預警機制，以及加強居家用火用電安全及消防常識宣

導。校園與交通安全、遊戲安全部分，在於鼓勵學校建置校園安全防護機

制，持續充實軟硬體設備，並推動「師生自我防護知能」、「建構完善警監系

統」、「落實人車進出管制」、「加強校園安全巡查」、「建立雙向聯繫合作」及

「精進緊急應變能力」等相關措施，以維護校園安全。遊戲安全部分，是針

對公園與兒童遊樂設施安全做查核。就業安全以及食品安全部分，將職場安

全衛生納入國、高中課程，落實職場安全教育；並且整合校園食安風險管理

機制，推動中央地方及學校三級防護策略，加強食材源頭管控，並督導各地

方衛生局積極稽查校園餐飲衛生，確保兒少用餐品質；媒體網路安全部分，

透過廣電監理查處、網路內容防護機構受理申訴案件、遊戲軟體分級標示抽

查等機制，維護兒少閱聽權益。 

 

三、 兒童少年健康照顧 

國民健康署公佈「臺灣出生世代研究」，21世紀的臺灣兒童，有67%學齡前

兒童屬正常體位，但研究指出隨著年齡增加，臺灣兒童體位異常的比率也隨之

提高，肥胖盛行率在嬰幼兒期（6個月11.2%，1歲半11.4%）到進入學齡前期（3

歲15.1%，5歲半14.0%），有增加的趨勢。兒童處於不良 的社會環境越久或是

所處的社會環境越糟的話，對兒童所造成的影響越大(Smith, Brooks-Gunn, 



39 
 

and Klebanov, 1997)
9
 。 此 外 ， Nick(2003)

10
 David(2003)

11
以 及

Jeffrey(2003)
12
認為藉由社會福利政策，可以彌補低收入戶孩童的資源不足。

另外「台灣出生世代研究」也指出，外籍配偶所生子女的疾病發生率到醫療服

務利用情形等健康方面，都與本國籍母親所生子女沒有差別；顯示異國婚姻不

會影響到兒童的健康與發展能力。然後，本國籍所生子女在3歲時能固定三餐

的用餐之飲食習慣佔56.1%，而東南亞國籍所生子女佔44.2%;再者，東南亞國

籍所生子女每天進食蔬果的數值比率以及限制觀看電視的時間也較本國及所

生子女低。有鑒於此，國民健康署建議家長不論從飲食到照顧兒童視力，都要

加強注意孩子的健康行為。 

此外，行政院已於2020年度核定「優化兒童醫療照護計畫」， 優化 兒

童醫療照護，增加兒童醫療及健康資源之挹注。兒童處於不良 的社會環境越

久或是所處的社會環境越糟的話，對兒童所造成的影響越大(Smith, Brooks-

Gunn, and Klebanov, 1997)
13
 。此外，Nick(2003)

14
 David(2003)

15
以及

Jeffrey(2003)
16
認為藉由社會福利政策，可以彌補低收入戶孩童的資源不足。 

 

四、 兒童少年休閒娛樂 

幼兒至少年的動作發展階段依序為：反射行為(未滿一歲)、未發達的基

礎動作(一歲至未滿兩歲)、基礎運動能力(兩歲至未滿七歲)、一般運動能力(七

歲至未滿十歲)、特殊運動能力(十一歲至未滿十三歲)、專門運動能力(十三歲

至未滿十八歲) (Gallauhe, 1976）
17
。幼兒期的動作發展應屬於基礎動作能力

                                                      
9 Smith JR, Brooks-Gunn J, Klebanov P (1997), The consequences of living in poverty for young 
children's cognitive and verbal ability and early schooling achievement. In: Duncan GJ, Brooks-Gunn 
J, eds. The Consequences of Growing Up Poor.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32-89. 
10 Nick S. (2003), Soci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determinants of child health. Pediatrics, 112: 704-6. 
11 David G.(2003), Health policy in relation to improving equity in child health. Pediatrics, 112: 725-6. 
12 Jeffrey G. (2003), Children's rights and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Pediatrics, 112: 742-5. 
13 Smith JR, Brooks-Gunn J, Klebanov P (1997), The consequences of living in poverty for young 
children's cognitive and verbal ability and early schooling achievement. In: Duncan GJ, Brooks-Gunn 
J, eds. The Consequences of Growing Up Poor.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32-89. 
14 Nick S. (2003), Soci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determinants of child health. Pediatrics, 112: 704-6. 
15 David G.(2003), Health policy in relation to improving equity in child health. Pediatrics, 112: 725-6. 
16 Jeffrey G. (2003), Children's rights and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Pediatrics, 112: 742-5. 
17 Gallahue, D.L.（1976）. Motor development and movement experience for  young children.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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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承續先前未發達的動作。國小兒童生理發展處於穩定，從事時間較長的活

動或一般運動，以提升心肺功能以及促進骨骼與肌肉成長，並且發展細微動作

技巧(Cordes and Ibrahim, 2003
18
) 。由兒童與少年動作發展可了解，其身體

發展以運動為軸心，促進腦部的活化運作，引發智能與心理的機能的發展。過

去學者研究（林風南，1997
19
）認為嬰兒出生後，其腦部開始急激發展，到十

歲時幾乎接近成人的程度；也就是當十歲之後，兒童與少年的腦部透過運動所

受的刺激效果就會大大地減低。林風南（1997）書中提到幼兒運動遊戲是以運

動為主體，藉由遊戲得以培養幼兒身心發展的基礎能力之活動。郭志輝(1991）

20
也認為幼兒運動遊戲是活動身體的遊戲，透過遊戲以提高幼兒體能、培養規

律的生活習慣、促進良好的人際關係。 

休閒活動(leisure activity)， 過去學者 King 等(2004)
21
認為，可以依

活動性質可分成娛樂活動(recreation activity)、體能/運動活動(physical 

activity) 、社會活動(social activity)、技巧導向活動(skill activity)，

以及自我增進活動(self-improved activity)等五種類別(category)；而依活

動依是否具有規則、目標或有教練或指導者，分為正式(formal)與非正式

(informal)活動。正式活動包含游泳、舞蹈學習課程，非正式活動如拼圖活動、

參加任何餐、宴會或派對等。 

五、 兒童少年權益與支持系統 

為加強對弱勢家庭及其子女之照顧與輔導，自2002年起政府補助民間單

位辦理「兒童少年社區照顧輔導支持系統」及「弱勢家庭兒童少年外展服

務」，以培養兒童少年健全的人格。 

自2007年起政府所規劃的「推動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社區照顧服務計

畫」目的：將以「家庭」為中心，針對家庭支持系統較缺乏之家庭，藉以社

                                                      
York: Wiley. 
18  Cordes, K. A., & Ibrahim, H. M. (2003). Application in recreation and leisure for today and the 
future (3rd ed.). New York, N.Y.: McGraw-Hill. 
19
 林風南(1990)。幼兒體能與遊戲。台北市:五南。  

20
 郭志輝(1991)。幼兒體育指導。台北市:台北市立體專體育學術研究會。  

21 King, G., Law, M., King, S., Hurley, P., Hanna, S., Kertoy, M., Rosenbaum, P., & Young, N. (2004). 
Children's Assessment of Participation and Enjoyment (CAPE) and Preferences for Activities of 
Children (PAC). San Antonio, TX: Harcourt Assessment,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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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化模式提供必要支持性、補充性及學習性服務措施，以分擔家庭教養及照

顧壓力、支持家庭照顧能量及提升家長親職功能。此計畫由直轄市政府社會

局或縣(市)政府，評估轄內各區域需求，結合區域的社會福利機構與團體等

單位，針對家庭支持系統較缺乏之家庭，提供社區化及近便性之服務。其服

服務內容包含家庭訪視、電話諮詢、社區推廣、心理輔導、團體輔導、課後

臨托與照顧、認輔志工服務、兒童及少年簡易家務指導、親職教育或親子活

動、寒暑期兒童少年生活輔導服務、兒童少年休閒服務等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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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新竹縣兒童及少年福利 

(一) 新竹縣兒童及少年福利沿革 

新竹縣兒童少年服務發展理念的沿革，可說明於下。 

1. 為了維護弱勢家庭兒少基本生活，促進兒童與少年的身心健康發展 

關於經濟弱勢兒少生活扶助及特殊境遇家庭扶助之福利服務部分，新竹

縣政府針對設籍且實際居住新竹縣的兒童與少年，因家庭無力撫育遭遇困境，

政府機關為改善其經濟生活，促進兒童與少年的健康成長。依據兒童及少年福

利與權益保障法第23條及弱勢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與托育及醫療費用補助辦

法第2條與第3條規定。新竹縣於2000年11月3日公佈施行「新竹縣辦理兒童及

少年生活扶助審核作業要點」，在2004年6月25日公佈施行「新竹縣弱勢兒童

及少年醫療補助實施要點」。除了讓弱勢家庭中兒童少年，能夠獲得基本生活

權益，透過新竹縣政府的經濟支持與扶助，使弱勢家庭之兒童少年生活有所依

靠。 也可以讓經濟弱勢家庭兒童少年獲得健康照顧，以及保障兒童少年就醫

權益，並減輕其家庭經濟負擔。 

2. 提供多元托育支持，友善育兒環境 

為減輕家庭育兒負擔，新竹縣政府於2014年10月9日宣布將於107學年度

完成普設公幼100所，朝公私立幼兒園比率40%目標前進。學前幼兒就學補助措

施有「5歲幼兒免學費教育計畫」、「中低收入家庭托育津貼」、「低收入戶

子女托育津貼」、「尖石、五峰鄉國幼班四歲原住民免收學費」、「原住民族

幼兒就學補助」及「身心障礙幼兒補助」等。實施以來，每學期受惠人數達6100

人，每年補助經費高達2億元。透過免學費計畫及相關配套措施之推行，期減

輕一般家庭家長育兒經費及經濟負擔，並使經濟弱勢家庭幼兒及家庭獲得學費

補助及照顧。  

建構多元托育資源網絡及優質托育管理制度：新竹縣提供「居家托育服

務中心」諮詢，縣內有兩個居家托育服務中心，分別委託明新科技大學辦理新

竹縣北區居家托育服務中心、以及社團法人臺南市心技能全齡學習推廣學會辦

理新竹縣南區居家托育服務中心。提供幼兒家長洽詢專業托育人員之媒合與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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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服務。以及提供幼兒家長及托育人員諮詢服務。並針對幼兒家長提供社區親

職教育，宣傳育兒知能。還有辦理中心內托育人員之在職訓練與訪視輔導服務

等。 

3. 推展兒少安全措施，提升福利機構品質 

新竹縣於2012年7月9日修正施行「新竹縣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評鑑及獎

勵辦法」，建立公平且具公信力之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評鑑制度，特依兒童及

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八十四條第三項規定。透過訪視輔導、公安消防稽查

及評鑑等機制，督促機構合法營運及維護服務品質。 

 

(二) 新竹縣兒童及少年福利中程施政計畫（108—111年度） 

依據111年新竹縣政府施政計畫
22
，有關新竹縣兒童及少年福利的實施計

畫有：建構友善育兒體系，提高生育率、推展托育服務及提昇幼兒照顧品質，

落實兒童照顧權益；落實家庭暴力、性侵害及性騷擾防治工作，健全家庭功能

以及提供被害人及其家庭完整之服務。 

其中，建構友善育兒環境，提升嬰幼兒照顧品質與福祉方面：（1）布建

本縣社區公共托育家園配合中央托育政策推動在地、社區化且達損益平衡之托

育服 務模式，逐年布建本縣社區公共托育家園 15 處，提供價格合宜、安全

無虞、小型化、社區化的托育照顧環境。（2）定期辦理托育人員專業訓練 定

期辦理本縣托育人員專業訓練 7 場次，培育本縣質優量足之托育人員。（3）

擴展托育資源中心服務量逐年擴展托育資源中心服務量 500 服務人次，提供

托育服務 諮詢、幼兒照顧諮詢、辦理 0-3 歲嬰幼兒活動等服務，另提供教玩

具借閱(用)服務，不定期舉辦社區宣導活動，中心內 更設置 0-6 歲親子遊戲

室供縣民攜子入內活動，給予幼兒照顧者喘息支持。 （4）新建親子夢想館(綜

合社會福利館) 新建親子夢想館設1處，藉由新建本縣第一所綜合社會福利館

空間機能，提供融合性的示範場域，並結合嬰幼兒、兒少、家庭及社區等內、

                                                      
22
 引用自 111 年新竹縣政府施政計畫之社會處資料，來自

https://www.hsinchu.gov.tw/News.aspx?n=140&sms=8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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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資源，整合多元的社會福利，提供多元性、連續性、可近性的福利服務體系，

實現「以兒童為重、以家庭為中心、以社區為基礎」之願景，發展本縣因地制

宜之社福政策。 

 

(三) 新竹縣兒童與少年生活福利之相關文獻 

 2018年衛生福利部的兒童與少年福利調查計畫 

衛生福利部(2018)
23
的調查包含了七大主題：幼兒基本資料、受訪者基本

資料、幼兒家庭狀況、幼兒本身狀態、幼兒遊戲及育樂狀況、幼兒托育及養育

狀況及幼兒福利部分。 

(1)0歲至未滿6歲 

0至未滿6歲幼兒家長方面，學齡前兒童父母親之婚姻狀況，已結婚者占 

93.8%，其中父母同住一起者占90.4%，不住在一起者占3.4%；而父母離婚者占

4.4%。依兒童父母親的教育程度，父親為專科、大學程度者占 51.8%，母親為

59.9%。 

若觀察學齡前兒童父母親之工作狀況，父母均有工作者占58.1%。依父母

親每週工作情形觀察，父親需要在週末工作者占48.0%，母親為37.4%；就每天

平均工作時數而言，父親為8.8小時，母親為8.3小時。依學齡前兒童父母親請

育嬰假情形，母親有請過育嬰假的比率為 29.1%，父親為4.6%；若就平均請育

嬰假的月數而言，母親為8.6 個月，父親為6.0個月。再就父母親沒有請育嬰

假的原因，母親的前三項主要原因為當時無工作(占37.8%)、小孩已有他人照

顧(占33.6%)及育嬰留職停薪津貼不夠貼補短少的薪水(占17.5%)；而父親則為

小孩已有他人照顧(占51.0%)、改由配偶申請(占 23.9%)及育嬰留職停薪津貼

不夠貼補 短少的薪水(占19.9%)。學齡前兒童與父母親同住比率為89%。學齡

前兒童之家庭平均共同居住人數為4人，平均房間數為4.7間。學齡前兒童全家

                                                      
23 引用衛生福利部統計處的 107 年兒童及少年狀況調查分析資料，來自

https://dep.mohw.gov.tw/DOS/lp-5098-113-xCat-y1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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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平均支出為50,497元，其中兒童花費占24.1%。 

近9成6學齡前兒童每天都有吃早餐；另98.9%齡前兒童有和父母親共同用

餐，平均每週共同用餐次數為 15.3次。學齡前兒童早餐與晚餐多與家長一起

在家吃，中餐則以托育者供應居多。學齡前兒童前三大支出主要項目為食物、

托育以及教育、才藝。學齡前兒童有發展遲緩問題者占 1.9%。有身心障礙之

學齡前兒童中，54%為輕度障礙。學齡前兒童遭受身體事故傷害而送醫者以跌

（墜）落居多。55% 學齡前兒童每天遊戲時間為 2 至未滿 6 小時。學齡前兒

童最常在住家內空間玩耍，其次為鄰近公園、學校、幼兒園。3~未滿 6 歲兒

童才藝學習以繪畫、外語及舞蹈為主。 

就學齡前兒童托育安排的考量因素觀察，重要度最高者為環境安全

(41.3)，托育人員的愛心、耐心(37.4)、照顧專業度(37.2)則分居二、三名。

學齡前兒童之平均每月托育費用為 9,773 元。學齡前兒童由父母親自照顧的

主要原因是「父母想自己帶小孩」。學齡前兒童由父母以外親屬照顧的主要原

因是「親屬有照顧意願」。由幼兒園照顧之學齡前兒童中，就讀公立幼兒園者

占 2 成 5。照顧或養育學齡前兒童主要的問題是「沒時間陪孩子」。7 成 2 

學齡前兒童的家庭曾遭遇托育問題。學齡前兒童家庭的育兒知識主要來源為

「網路搜尋資訊」及「長輩親友傳授」。學齡前兒童家庭使用率最高的兒童福

利措施為「育兒津貼」。學齡前兒童家庭認為政府應加強的兒童福利措施以「育

兒津貼」占比最高。4 成學齡前兒童家庭認為在使用政府的各項兒童福利服務

上大致並無困難。 

(2) 6歲至未滿12歲 

學齡兒童之主要照顧者以父母親居多。學齡兒童之父母親係結婚且同住

一起者占 8 成 4。雙薪家庭占 7 成 6。學齡兒童與父母親同住比率為 8 成 

4。學齡兒童家庭平均共同居住人數為 3.7 人，平均房間數為 4.9 間。學齡

兒童全家每月平均支出為 48,681 元，其中兒童花費占 23.0%。，8 成 3 學

齡兒童每天都有吃早餐；另 98.8%學齡兒童有與父母親共同用餐，平均每週共

同用餐 10.3 次。學齡兒童的三餐來源，早餐多數由父母親準備，占 88.7%， 

晚餐則多與家長一起在家吃，占 83.3%，午餐則以學校營養午餐占 92.3%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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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就學齡兒童每月支出項目，支出主要項目以教育、才藝之重要度 64.0 最

高，食物 52.2，課後照顧服務 30.0 分居二、三名。65%的學齡兒童沒有零用

錢。有身心障礙之學齡兒童中，5 成 7 為輕度障礙。學齡兒童遭受身體事故

傷害而送醫者以撞擊、夾傷及跌(墜)落居多。6 成 5 學齡兒童每天休閒活動

時間未滿 2 小時。學齡兒童常參與的休閒活動類型為看電視。就學齡兒童上

網情形，有上網者占 82.6%，且隨年級別愈高，有上網比率逐漸增加。學齡兒

童最常使用 3C 產品玩遊戲及看影片。學齡兒童課餘生活安排以參加校外課

後照顧服務中心、補習班、才藝班或安親班，以及在家有大人照顧為主。學齡

兒童每月補習及課後照顧費用平均為 7,280元。85%學齡兒童家長對於兒童教

育大致上沒有問題。93%學齡兒童有學習才藝，以學習外語、游泳者居多。9 成 

8 以上學齡兒童主要照顧者認同孩子要有好的品德行為。7 成以上學齡兒童

家長知道政府或民間團體辦理之兒童福利機構或福利措施。約 4 成 6 學齡

兒童家長認為政府應加強「育兒津貼」及「兒童課後服務照顧」。近 6 成學

齡兒童家長在使用兒童福利服務上無困難或是未曾使用過。 

(3) 12歲至未滿18歲 

少年之父母親婚姻狀況以結婚且同住一起者占 7 成 7 居多。少年父母

親教育程度均為專科、大學以上者占 3 成 7。少年與父母親同住比率為 7 成 

7。擁有 2 位及以上兄弟姊妹之少年僅占 2 成 9，較 103 年減少 8.4 個百

分點。9 成 1 少年自覺家庭之經濟條件狀況為普通或小康。7 成 3 少年每

天吃早餐。5 成4 少年每月平均支出未滿2,000 元，最主要開銷為吃零食喝飲

料。國中生平均每月零用錢為 946 元、高中職生為 1,657 元。6 成 8 之少

年與母親感情融洽經常聊天，較父親之 5 成 6 為高。少年與父母親意見不一

致的原因主要是生活習慣及課業與升學問題。父母親(或主要照顧者)對少年放

學後去向的瞭解程度明顯高於少年交友狀況。 

3 成 7 的少年每天休閒活動時間為 2 至 4 小時，最常玩手機及平板。

少年平均一週運動 3.4 天，男生 3.8 天稍高於女生的 2.9 天。5 成 5 少

年之平常主要運動項目為跑步，為籃球者則占 4 成 6。成 2 少年每日平均

上網時間為 1 至未滿 4 小時。少年最常使用 3C 產品聽音樂、看影片、發送

即時訊息及玩遊戲。4 成 5 的少年有參加校外補習，平均每週補習時數為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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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2 成 6 的少年有打工經驗，主要目的是為滿足個人額外需求。曾打工

之少年中，有 4 成在餐飲業，1 成 3 在自家公司打工。學校課業及未來前途

是少年對目前生活中最感困擾的事情。8 成 5 的少年認同朋友是友善且有幫

助的。9成 2 的少年沒有感覺遭受歧視。少年對於政府頒訂的兒童及少年福利

相關法規不甚熟悉。近 6 成以上少年知道政府提供的各項少年福利措施。6 

成 5 少年認為政府應優先提供弱勢家庭經濟扶助。近 5 成少年曾參與志願

服務。近 6 成少年有參與住家社區附近或校外社團活動。少年覺得重要的前

三項公共議題為社會治安、教育及禁止歧視。近 8 成少年不知道地方政府已

建立可參與公共事務決策與討論的管道。8成 1 少年認同政府有責任協助弱

勢民眾。 

 2015年新竹縣的兒童與少年福利調查計畫 

依據新竹縣2015年兒童及少年生活狀況、托育與福利需求調查報告
24
，指

出 

(1)0 至未滿 6 歲幼童 

幼童基本資料與家庭狀況，幼童主要是跟父母住在一起，照顧者主要是

生母/繼母/養母；而幼童的父母多數都 是大專及以上教育程度的本國籍人士，

且多數有工作，建議在規劃相關養育輔導政策 時，應以高教育程度的本國籍

父母為主要範圍。 然而，對於中低教育程度的幼童父母、新住民與原住民的

幼童父母需求情形，會與高教育程度本國籍的幼童父母有差異，仍應考慮規劃

適合其的輔導政策。 

幼童本身狀態與遊戲育樂狀況，在每個月花費在幼童的支出費用中，主

要是食物、玩樂或玩具。幼童早餐及午餐 大部分都是在家吃，晚餐則都是與

家長一起在家吃。 除了在住家內空間玩耍外，多數的家長都會帶幼童在鄰近

的公園玩，對幼童遊戲 環境的期待也以設施安全性、設施多樣化與設施距離

近為主；較多的受訪者也表示， 照顧或養育幼童時，比較主要會碰到的問題

是當地幼童休閒場地不夠。建議未來可再 廣設社區公園，並強化對社區公園

                                                      
24
 資料引用新竹縣政府社會處的 105 年新竹縣兒童及少年生活狀況、托育與福利需求調查報

告。資料來自：https://social.hsinchu.gov.tw/News_Content.aspx?n=203&s=241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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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性及設施多樣化的監督與管理。在社區公園的規劃或建置適宜設施部分，

可考慮邀請地方企業認養，提供建設或日常維護的相關資源，並由新竹縣政府

成立跨部會的監督體系。另可訂定社區自治管理方法，讓周圍住家共同監督與

管理。對社區公園的安全性與設施進行定期檢測與管理。 

幼童托育及養育狀況，受訪者對目前的主要托育方式(自行照顧與托育於

幼兒園)幾乎都表示滿意，但表示照顧或養育幼童時，當地的幼童學習活動太

少。建議新竹縣政府可規劃更多符合幼童需求的學習活動，並請公立幼兒園或

其他適合的機構廣為推廣，如閱讀可以幫助幼童學習，也可幫助幼童養成專注

的習慣。有幼童托育方面問題時，受訪者主要會求助的對象有向(岳)父母親或

長輩求助。而受訪者育兒方面知識的主要為網路搜尋資訊與自己閱讀育兒相關

書籍。受訪者認為托育或保育人員應具備的條件主要有具愛心、耐心、喜愛幼

童、有育兒/教保經驗、具有政府所核發之合格證照、托育/教保環境整潔安全

與瞭解不同年 齡階段孩子的需要與行為發展，建議根據此五點特質與條件，

強化托育或保育人員的資格。 

幼童福利，在 19 項【幼童福利機構或福利措施】中，受訪者對各項福

利機構或措施都有 66.9%及以上的認知度；而在使用過該項機構或措施的受訪

者中，對 19 項【幼童福利 機構或福利措施】的滿意度都超過 61.6%。「家

庭教育諮詢專線」與「親職教育活動」雖然認知度都有 79.9%至 81.4%，但是

使用的比例僅有 7.4%至 19.0%。現有對「家庭教育諮詢專線」與「親職教育

活動」 的推廣已達到相當的成效，未來為能普及至更多的父母，建議持續強

化「家庭教育諮詢專線」與「親職教育活動」的內容與方式，並以實例的效果

進一步向幼童父母推廣。 另建議整合各方的資源，推動「幼童教養諮詢平台」，

結合專業人士，彙整網路上或其他管道的幼童教養相關資訊，並做品質的把關，

再推廣給幼童父母，協助父母可以更快速獲得適宜的教養相關諮詢與資訊。 使

用政府幼童福利服務時，受訪者遇到的最主要困難為福利服務的相關資訊缺乏。

民眾認為政府應該加強的幼童福利措施主要有增設公立幼兒園、幼童醫療補助、

增設公立托嬰中心、幼童課後照顧服務、父母未就業家庭育兒津貼與增設幼童

專科醫療院所。受訪者認為私立幼兒園或托嬰中心應強化人員資格、師生比、

環境安全及清潔與收費標準，建議應強化定期掌握並審查相關人員的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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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6 至未滿 12 歲兒童 

兒童基本資料與家庭狀況，兒童主要是跟父母住在一起，照顧者主要是

生母/繼母/養母；而兒童的父母多數都 是大專及以上教育程度的本國籍人士，

且多數有工作，建議在規劃相關養育輔導政策時，應以高教育程度的本國籍父

母為主要範圍。然而，對於中低教育程度的兒童父母、新住民與原住民的兒童

父母需求情形，會高教育程度本國籍的兒童父母有差異，仍應考慮規劃適合其

的輔導政策。 

 兒童本身狀態與遊戲育樂狀況，每個月花費在兒童的支出費用最主要用

在教育、才藝及食物，有 72.6%父母在過去一個月都沒有給兒童零用錢。 95.0%

的兒童午餐都是學校營養午餐，持續強化兒童學校營養午餐的管理與提升，對

新竹縣兒童的健康影響相當大。兒童主要的休閒活動中，在室內的看電視及數

位視聽器材最多，其次是手機/平板，另戶外活動主要有球類體育活動、騎腳

踏車、登山郊遊露營等。建議未來在學校或社區公園，規劃更多適合的場地與

設施。受訪者對兒童遊戲環境的期待主要是設施安全性、設施多樣化與設施距

離近。未來在相關場地與設施的監督管理上，應更著重在安全性與設施多樣化

層面。在社區公園的規劃或建置適宜設施部分，可考慮邀請地方企業認養，提

供建設或日常維護的相關資源，並由新竹縣政府來協調跨部會的監督體系。另

可訂定社區自治管理方法，讓周圍住家共同監督與管理。對社區公園的安全性

與設施進行定期檢測與管理。  

兒童托育及養育狀況，在學期中(48.9%)或寒暑假(47.4%)時，都有近半

數的兒童會參加校外課後照顧服務中心、補習班、才藝班或安親班，未來新竹

縣政府對這些機構的監督與管理應持續強化。受訪者在遇兒童教養方面問題時

最主要求助對象是孩子學校老師或上網／閱讀書籍等方式搜尋相關資訊，以目

前學校老師授課的忙碌情形，或許無法有充分的時間為 所有有需要的家長提

供適宜的諮詢服務。但家長的需求也需要有適當的回應，宜考慮 提供老師更

多的資源或協助。建議整合各方的資源，推動「兒童教養諮詢平台」，結合專

業人士，彙整網路上或其他管道的兒童教養相關資訊，並做品質的把關，再推

廣給兒童父母，協助父母可以 更快速獲得適宜的教養相關諮詢與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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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福利，在 19 項【兒童福利機構或福利措施】中，受訪者在各項福

利機構或措施都有 67.1%及以上的認知度，而在使用過該項機構或措施的受訪

者中，超過 80.0%認為該機 構或措施有幫助。 「家庭教育諮詢專線」與「親

職教育活動」雖然認知度都有 78.7%至 85.3%，但 是使用的比例僅有 10.4%

至 19.4%。建議進一步強化「家庭教育諮詢專線」與「親職 教育活動」的內

容與方式，並以實例的效果進一步向兒童父母推廣。另外結合上述「兒童教養

諮詢平台」，為家長提供更多元的資訊管道。使用政府兒童福利服務時受訪者

遇到的主要困難為福利服務的相關資訊缺乏，受訪者認為政府應該加強的兒童

福利措施主要有兒童課後照顧服務、增設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與兒童醫療補助。  

(3)12 至未滿 18 歲少年 

少年基本資料，少年主要是跟父母住在一起，照顧者主要是生母/繼母/

養母，少年的父母的教育程度較分散，建議在規劃相關養育輔導政策時，應考

慮不同教育程度的父母需求。然而，新住民或原住民父母需求情形，會與本國

籍的少年父母有差異，仍應考慮規劃適合其的輔導政策。少年生活狀況，少年

主要的休閒活動有玩手機/平板、家中上網、聊天講電話與看電視及數位視聽

器材，少年上網的目的主要為網路社群、觀看影片與線上遊戲。少年運動的頻

率也相對較不足。建議透過學校或相關機構，宣導減少使用 3C 產品、增加運

動時間的平 衡觀念。較多少年會做的運動項目是籃球或跑步，建議未來由學

校之外的其他機構於社區內或適宜場地規劃籃球或路跑的活動，鼓勵少年投入

更多時間於運動。前新竹縣於暑期推動青春專案-保護青少年活動中，舉辦許

多類型活動，如籃球比賽、體育競賽等等，未來可再多規劃推動此類活動。少

年父親(25.7%)與母親(26.7%)「不論多忙，每一天都會留一些時間與少年相處」

的比例偏低，建議經由適當機構或活動，鼓勵所有的少年父母，多花一些時間

與少年相處。通常社經地位較低的父母，受限於時間不夠，較難花更多時間與

少年相處，未來應再深入探討更可行的輔導措施。課業與升學問題是導致較多

的少年與父母意見不一致的最主要問題，建議於學校投注更多資源，由專業輔

導老師多與少年父母溝通，幫助父母與少年在課業或升學問題上有更好的溝通。

另可由政府相關單位舉辦親子活動，將少年課業與升學問題納入活動主題中，

幫助少年父母與孩子間建立更好的溝通模式。 少年有困擾時會討論的對象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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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同學朋友或父母親，建議相關單位以網路諮詢 平台、少年活動營等方式，

由專業人員提供少年更多元的困擾諮詢管道。 

64.1%的少年認為家中的經濟情況為「普通」。少年每月平均生活花費(不

含學費) 不到 2,000 元比例最多，其每月主要花費的項目(不含正餐及交通

費)主要是吃零食喝飲料。有工作經驗的少年，其工作時間主要是在寒暑假或

平日課餘時間，打工的地點較 多的是在餐飲業，工作的主要理由為滿足個人

慾望與分擔家計。少年福利， 在 13 項【政府提供之少年福利服務】中，受

訪者對各項福利服務都有 61.1%及以 上的認知度，應強化就業訓練、保護服

務、親職教育、諮詢服務及輔導服務的使用率 例，而使用過各項服務的少年

有 60%以上均認為該服務有幫助。政府最應加強的少年福利措施為提供經濟扶

助、提供安全打工的機會、增設專屬少年的室內休閒場所、提供課業、生活與

情感上之諮詢服務與增設專屬少年的戶外休閒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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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調查方法 

第一節 調查對象及區域範圍 

(一) 調查對象 

民國110年12月底之前設籍新竹縣0至未滿12歲學齡前兒童之主要照顧

者、12至未滿18歲之在校學生。  

(1) 學齡前兒童：泛指0歲至未滿6歲之兒童。以民國110年12月底戶籍

設於本調查地區範圍內，戶內有未滿六歲兒童之家庭，主要訪問對象為該戶

兒童之父母、養父母、監護人或主要照顧者。 

(2) 學齡兒童：泛指6歲至未滿12歲之兒童。以新竹縣111學年度國小在

校學生為調查母體，主要訪問對象為該戶兒童之父母、養父母、監護人或主

要照顧者。 

(3) 12至未滿18歲之在校學生：以新竹縣111學年度國中至高中在校學

生為調查母體，主要訪問對象在校學生本身。 

 

(二) 區域範圍 

調查區域範圍，包括竹北市、竹東鎮、新埔鎮、關西鎮、湖口鄉、新豐

鄉、峨眉鄉、寶山鄉、北埔鄉、芎林鄉、橫山鄉，尖石鄉、五峰鄉等13個鄉

鎮市。 

 

第二節 調查實施時間 

調查實施期間：111年8月至111年10月 

 

第三節 調查項目及調查表式 

(一)調查項目 

1. 未滿6歲嬰幼兒問卷大綱： 

第一部分：基本資料：出生年月、性別、排行、居住地、就學或托育地及主

要照顧者等。 

第二部分：嬰幼兒家庭狀況：家屬同住情形、住家房間數、是否低收或中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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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戶、最近一年全家每月收入及支出狀況、嬰幼兒占全家每月

平均支出比率、兒童主要花費項目、嬰幼兒之父母婚姻狀況及國

籍、父母之學歷及工作狀況、該嬰幼兒之父母申請或使用育嬰假

之狀況、該嬰幼兒之托育狀況、該嬰幼兒每月委外平均托育費

用、為該嬰幼兒請假之天數、該嬰幼兒托育方面問題求助管道、

該嬰幼兒一周內用餐情形、該嬰幼兒照顧或養育遭遇問題、該嬰

幼兒教養方面問題求助管道、該嬰幼兒教養知識來源、該嬰幼兒

安全保護之行為、該嬰幼兒遊戲及育樂狀況花費時間、該嬰幼兒

常使用的遊戲場所或設施、該嬰幼兒遊戲環境。 

第三部分：對嬰幼兒福利措施的需求與使用情形：該嬰幼兒是否領有身心障

礙證明、該兒童是否遭受過身體事故傷害、是否知道及使用過下

列各種新竹縣政府辦理之嬰幼兒福利機構或福利措施、在申請、

使用嬰幼兒福利服務時遇到之困難、認為政府應加強幼兒福利措

施。 

第四部分：自評與期望：對新竹縣嬰幼兒福利友善程度給予評分、針對新竹

縣嬰幼兒福利給予意見。 

 

2. 未滿12歲兒童問卷大綱： 

第一部分：基本資料：出生年月、性別、排行、居住地、就學狀況及主要照

顧者等。 

第二部分：兒童的生活狀況：家屬同住情形、住家房間數、是否低收或中低

收入戶、最近一年全家每月收入及支出狀況、該兒童占全家每月

平均支出比率、該兒童主要花費項目、該兒童平均一周零用錢之

使用狀況、全家每月平均收入及支出、兒童之父母國籍及婚姻狀

況、父母之學歷及工作狀況、該兒童一周內用餐情形、為該兒童

請假情形、該兒童安全保護之行為、該兒童休閒活動參與類型、

該兒童是否進行至少30分鐘流汗的體能活動、該兒童上網情形、

該兒童遊戲環境、該兒童每天放學後至晚飯前的安排、該兒童平

均補習、課後照費費用、該兒童暑寒假的安排、該兒童學過的才

藝、該兒童教養方面問題及求助管道、該兒童教養知識來源、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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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教養方式說法。 

第三部分：對兒童福利措施的需求與使用情形：該兒童是否領有身心障礙證

明、該兒童是否遭受過身體事故傷害、是否知道及使用過下列各

種新竹縣政府辦理之兒童福利機構或福利措施、在申請、使用兒

童兒福利服務時遇到之困難、政府應加強兒童福利措施。 

第四部分：自評與期望：對新竹縣兒童福利友善程度給予評分、針對新竹縣

兒童福利給予意見。 

 

3. 未滿18歲少年問卷大綱： 

第一部分：基本資料：性別、出生年月、排行、就學狀況、居住地、就學區

域。 

第二部分：少年的生活狀況：家屬同住情形、兄弟姊妹數量、住家房間數、

是否低收或中低收入戶、少年之父母國籍及婚姻狀況、父母之學

歷及工作狀況、與父母親關係之親近程度、與父母親意見不一致

原因、該兒童是否領有身心障礙證明、該兒童是否遭受過身體事

故傷害、該少年生活狀況、該少年上網情形、該少年認為自家經

濟狀況、該少年金錢來源及花費狀況、該少年感到困擾的事情、

該少年之交友狀況、該少年之打工情形、該少年之補習狀況、該

少年之受歧視情形、該少年受到不當對待時，利用之管道。 

第三部分：對少年福利措施的需求與使用情形：是否知道及使用過下列各種

新竹縣政府頒定兒童及少年福利法規、認為政府應優先提供少年

福利措施、知道及使用過下列各種新竹縣政府辦理之少年福利服

務、該少年參與志願服務情形、該少年參與社團情形、該少年覺

得重要的公共議題。 

第四部分：未來期許：高中畢業後是否會繼續升學、希望自身達到之教育程

度、對社會之信心程度給予滿意度評分。 

第五部分：自評與期望：針對新竹縣少年福利友善程度給予評分、針對該少

年目前幸福程度給予評分、針對新竹縣少年福利給予意見。 

 

第四節 資料標準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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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靜態資料：以110年12月31日為資料標準日。 

    (二)動態資料：以各調查項目所列之時期為準。 

 

第五節 調查方式 

    調查方式採實地訪查、留置填表或郵寄問卷等混合方式處理。 

   (一)學齡前（0~未滿3歲）兒童調查 由父母、養父母或主要照顧者填答 

       依本縣戶籍人口資料至戶籍地址，由訪員親自至當地委請居民協助對

父母、養父母或主要照顧者進行面訪。 

   (二)學齡前（3~未滿6歲）兒童調查 由父母、養父母或主要照顧者填答 

       將問卷以郵寄或訪員親送至幼兒園所，請老師協助轉交給父母、養父

母或主要照顧者進行填答。 

   (三)國小（6~未滿12歲）兒童調查 由父母、養父母或主要照顧者填答 

       將問卷以郵寄或訪員親送至學校，由老師或相關人員轉交給父母、養

父母或主要照顧者進行填答。 

   (四)國中、高中（職）及五專前3年（12~未滿18歲）少年調查 由學生自

填將問卷以郵寄或訪員親送至學校，請老師協助學生教室內自填問卷

或由訪員至樣本學校，採教室內由學生自填問卷方式。 

 

第六節 抽樣設計 

   (一)採分層二段隨機抽樣法，第1段樣本單位為鄉鎮市；第2段樣本單位為

0~未滿18歲分段人口年齡層。 

   (二)分層準則：新竹縣13鄉鎮市各為單一副母體，各副母體分別依0~未滿

18歲分段年齡層結構為分層標準，釐訂適當層數。抽樣樣本分配表如

下。 

   

 0歲以上 

未滿3歲 

3歲以上 

未滿6歲 

6歲以上 

未滿12歲 

12歲以上 

未滿15歲 

15歲以上 

未滿18歲 

樣本 

小計 

總 計 90 125 232 134 92 673 

竹北市 47 58 109 51 42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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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西鎮 3 4 6 4 4 21 

新埔鎮 3 3 10 5 4 25 

竹東鎮 12 16 32 23 17 100 

峨眉鄉 2 2 3 0 0 7 

湖口鄉 9 12 27 15 14 77 

橫山鄉 1 4 4 3 0 12 

新豐鄉 6 10 25 14 11 66 

芎林鄉 2 4 5 6 0 17 

寶山鄉 1 4 3 4 0 12 

北埔鄉 1 2 2 2 0 7 

尖石鄉 2 4 5 4 0 15 

五峰鄉 1 2 1 3 0 7 

    

 

 3-未滿6歲以及6-未滿18歲的幼稚園學生以及在校學生，先以隨機抽樣抽

出樣本學校，各層內學校按學生數多寡進行排序，因此各校抽樣機率與學生

數成正比。各層應抽學校數依各層在校學生數占各層總在校學生數的比例分

配。各層至少抽出1所學校，因此將樣本學校數不足1所的層別提高至1 所，

抽出的學校(詳見表 3)。 

 

 (三)有效樣本認定，進行訪問時，對於抽出之可能情形如下： 

(1)成功訪問：受訪者願意接受訪問，願意在問卷所有變項上皆完整作答。 

(2)拒絶訪問及中途拒訪：受訪者明確表達無接受訪談之意願時，需要訪員耐

心說明及溝通。溝通之後，若仍不願訪談，始放棄該樣本，並以名單中下

一位為替代樣本取代之。 

(3)漏答與追補：問卷中有部份問項漏答，會要求訪員再進一步訪問，若無法

達成有效問卷之標準，始放棄該樣本，並以替代樣本取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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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幼兒園(幼童)樣本配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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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高中、國中、國小樣本配置表(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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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資料處理與統計分析 

原始資料經整理及除錯後，使用 SPSS For Windows (社會科學統計套裝軟體)

於電腦系統中運算資料，根據樣本資料的特性決定合適的統計分析工具與方法，統計

方法與分析程序如下： 

樣本經一致性檢定結果與母體分配無顯著差異之後，於 SPSS For Windows 統

計軟體中進行： 

(1) 次數分配(Frequency)： 

進行次數分配之資料呈現，主要用意在呈現次數分配情形。 

(2) 百分比(Percentage)： 

進行統計百分比的分析，呈現各題項下各選項之百分比分配情形。 

(3) 交叉分析(Cross tabulation)： 

主要用意在呈現各不同基本變項的受訪者，與不同題項之間的分佈情況。 

(4) 卡方檢定(Chi-Square Test)： 

使用卡方檢定，用以檢定不同基本變項的受訪者，與不同題項之間是否呈現顯

著差異。 

(5) 樣本適合度檢定(Test of goodness of fit)： 

調查執行完畢以後，為瞭解樣本之代表性為何，需先就樣本結構中有意義的特

定變數進行適合性檢定，若有呈現不一致的現象，為避免資料分析時造成推論的偏差，

將進行樣本的加權處理。 

樣本加權處理採用多變數「反覆加權」法(Raking)，首先針對顯著差異大的變數

進行加權，再以卡方檢驗檢測其他變數之結構與母體結構之間是否有顯著差異，而後

進行加權，然後再檢驗，然後再對另一變數進行加權，再檢驗，有顯著差異則進行加

權處理，直到樣本各變數結構皆符合母體結構。每一筆資料都乘以調整權數是 W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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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N)╳(n/ni)是第 i 組的人佔母體人數的比例，而每一層佔總樣本的比例為權值

ni /n，而最後的權值是各步驟加權的累積乘數。 

調整權數：    Ni / N 

                      ni/ n 

Ni:第 i 交叉組的母體人數 

N：母體總人數 

ni：第 i交叉組的樣本加權人數 

n ：樣本加權總人數 

 

 以性別做樣本與母體結構一致性檢定(參見表 4)，由表發現 0-未滿 6 歲、6-

未滿 12 歲、以及 12-未滿 18 歲的 P 值分別為 0.466、0.471、以及 0.575，顯示在統

計水準 5%顯著水準之下，樣本的性別結構與母體的結構沒有差異。 

 

表 4 樣本與母體結構檢定 

 0-未滿 6歲樣本與母體結構一致性檢定 

分配 

 

性別 

樣本分配 母體分配 
卡方值

（P 值） 
樣本數

（人） 

百分比

（%） 

母體數

（人） 

百分比

（%） 

生理男 109 50.7 17,470 51.78 
0.531 

(0.466) 
生理女 106 49.3 16,266 48.22 

總計 215 100.0 33,736 100.0 

 6-未滿 12 歲樣本與母體結構一致性檢定  

   分配 

 

性別 

樣本分配 母體分配 
卡方值 

（P 值） 
樣本數

（人） 

百分比

（%） 

母體數

（人） 

百分比

（%） 

生理男 114 49.1 20,408 51.50 
0.520 

(0.471) 
生理女 118 50.9 19,216 48.50 

總計 232 100.0 39,624 100.00 

 12-未滿 18 歲樣本與母體結構一致性檢定  

   分配 

 

性別 

樣本分配 母體分配 
卡方值 

（P 值） 
樣本數

（人） 

百分比

（%） 

母體數

（人） 

百分比

（%） 

生理男 123 54.4 19,186 52.56 
0.315 

(0.575) 
生理女 103 45.6 17,316 47.44 

總計 226 100.00 36,502 100.00 

 

 

 



  

61 
 

肆、 統計分析結果 

第一節 0-未滿6歲的統計分析結果 

一、基本資料 

學齡前兒童的性別部分(參見表 5)，男生(生理)有 109 人，約占全部 50.7%；女

生有 106 人，占全部 49.3%。該學齡前兒童出生年月(參見表 6)，以 106 年度居多有

49 個(佔 22.8%)，其次 108 年度有 42 個(佔 19.5%)；出生月分以 10 月份居多有 27

個(佔 12.6%)，其次 1 月份有 24 個(佔 11.2%) 

 

表 5 學齡前兒童性別情況 

性別 樣本數

（人） 

百分比

（%） 

男生(生理) 109 50.7 

女生(生理) 106 49.3 

總計 215 100.0 

 

表 6 學齡前兒童年月情況 

出生年度 出生月份 

年 次數 百分比 月 次數 百分比 

103 1 0.5 1 24 11.2 

104 1 0.5 2 20 9.3 

105 33 15.3 3 12 5.6 

106 49 22.8 4 12 5.6 

107 33 15.3 5 15 7.0 

108 42 19.5 6 13 6.0 

109 34 15.8 7 16 7.4 

110 18 8.4 8 11 5.1 

111 4 1.9 9 25 11.6 

   10 27 12.6 

   11 23 10.7 

   12 17 7.9 

總計 215 100.0 總計 215 100.0 

 

學齡前兒童的排行部分(參見表 7)，以排行老大最多有 115 人(佔 53.5)%；其

次，排行老二佔 37.2% ，再次則是老三及以上佔 9.3%。 

 

表 7 學齡前兒童的排行的情況 

選項 
樣本數

（人） 

百分比

（%） 

老大 115 53.5 

老二 80 37.2 

老三及以上 20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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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學齡前兒童的排行的情況 

選項 
樣本數

（人） 

百分比

（%） 

總計 215 100.0 

 

學齡前兒童的居住地部分(參見從就學或托育地區部份(表 9)，竹北市約99人，佔全

部人口最多，約占全部46.0%。其次為竹東鎮、湖口鄉以及新豐鄉，人數分別為26、20、以及19人，占

全部的比率分別為12.1%、9.3%、以及8.8%。其他就學或托育區域(圖 3)，以桃園市居多有2位。 

 

表 8)，竹北市約92人，佔全部人口最多，約占全部42.8%。其次為竹東鎮、湖

口鄉以及新豐鄉，人數分別為32、22、以及19人，占全部的比率分別為14.9%、

10.2%、以及8.8%。其他居住地則以新竹市最多有5位；其次是桃園市有4位。 

 

從就學或托育地區部份(表 9)，竹北市約 99 人，佔全部人口最多，約占全部

46.0%。其次為竹東鎮、湖口鄉以及新豐鄉，人數分別為 26、20、以及 19 人，占全部

的比率分別為 12.1%、9.3%、以及 8.8%。其他就學或托育區域(圖 3)，以桃園市居多

有 2位。 

 

表 8 學齡前兒童的居住地 

居住地區 
樣本數

（人） 

百分比

（%） 

竹北市 92 42.8 

關西鎮 6 2.8 

新埔鎮 6 2.8 

竹東鎮 32 14.9 

湖口鄉 22 10.2 

橫山鄉 2 0.9 

新豐鄉 19 8.8 

芎林鄉 8 3.7 

寶山鄉 3 1.4 

北埔鄉 3 1.4 

峨眉鄉 2 0.9 

尖石鄉 4 1.9 

五峰鄉 1 0.5 

其他 15 7.0 

總計 215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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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學齡前兒童的其他居住地 

 

表 9 學齡前兒童的目前的就學或托育地 

就學或托育

地區 

樣本數

（人） 

百分比

（%） 

竹北市 99 46.0 

關西鎮 6 2.8 

新埔鎮 6 2.8 

竹東鎮 26 12.1 

湖口鄉 20 9.3 

橫山鄉 5 2.3 

新豐鄉 19 8.8 

芎林鄉 8 3.7 

寶山鄉 5 2.3 

北埔鄉 3 1.4 

峨眉鄉 4 1.9 

尖石鄉 6 2.8 

五峰鄉 2 .9 

其他 6 2.8 

總計 215 100.0 

 
圖 3 學齡前兒童在其他地方就學或托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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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學齡前兒童關係部份(參見表 10)，受訪者與學齡前兒童關係以「生母」為

最多，其次是「生父」，分別有 24 人與 182 人，占的比率分別為 84.7%以及 11.2%。

從主要照顧者而言(表 11)，「生母」是學齡前兒童主要照顧者有 143 人(約占全部

66.5%)、其次是「父母雙親」是學齡前兒童主要照顧者有 50 人(佔 23.3%)。「外祖

母」是主要照顧者比較少，為 1人(約占全部 0.5%)。 

 

表 10 受訪者與學齡前兒童的關係 

與學齡前兒童的關係 
樣本數

（人） 

百分比

（%） 

生父 24 11.2 

生母 182 84.7 

繼母 1 0.5 

祖父 1 0.5 

父親之兄弟姊妹 2 0.9 

母親之兄弟姊妹 1 0.5 

幼兒之兄、姊 1 0.5 

托育人員(保母) 2 0.9 

其他 1 0.5 

總計 215 100.0 

註：其他的 1位是幼兒園老師 

 

表 11 學齡前兒童的主要照顧者 

學齡前兒童的主要照顧者 
樣本數

（人） 

百分比

（%） 

生父 9 4.2 

生母 143 66.5 

祖父 2 0.9 

祖母 4 1.9 

外祖父 2 0.9 

外祖母 1 0.5 

父親之兄弟姊妹 2 0.9 

父母雙親 50 23.3 

托育人員(保母) 2 0.9 

總計 215 100.0 

 

二、 學齡前兒童的生活狀況 

(一) 學齡前兒童家庭狀況 

府上目前有誰與這位學齡前兒童同住部分(參見表 12)，學齡前兒童與「生

母/繼母/養母」同住者以及「生父/繼父/養父」最多，均有 194 人，均佔 31.0%；

其次，與「祖父/外祖父」同住者有 98 人，佔 15.7%；再其次，與「祖母/外祖母」

同住者有 59 人，約佔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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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目前與這位學齡前兒童同住家屬之比例分佈(複選) 

選項 
樣本數

（人） 

百分比

（%） 

生母/繼母/養母 194 31.0% 

生父/繼父/養父 194 31.0% 

兄弟姊妹 42 6.7% 

祖母/外祖母 59 9.4% 

祖父/外祖父 98 15.7% 

父親的兄弟姊妹 20 3.2% 

母親的兄弟姊妹 14 2.2% 

其他 4 0.6% 

總計 625 100.0% 

註:外傭、叔叔姑婆、曾祖母、舅媽表妹 

 

與學齡前兒童共同居住人數以及房間數(參見表 13)，與這位嬰幼兒共同居住

的人口數(不包含幼兒本身)，平均人口數約 4個人。這位嬰幼兒住家的房間數共有

幾間(包括臥室、書房、客廳、餐廳，不包括廚房和浴室)，平均房間數約 5間。 

 

表 13 學齡前兒童共同居住人口數與房間數 

 

總計 最小

值 

最大

值 

眾數 平均

值 

與這位嬰幼兒共同居住的人口數 (不包含幼兒

本身) 
215 1 12 3 3.71 

這位嬰幼兒住家的房間數共有幾間(包括臥

室、書房、客廳、餐廳，不包括廚房和浴室) 
215 2 11 4 4.51 

 

學齡前兒童家庭的經濟狀況(是否屬低收或中低收入戶)部份，從表 14 觀察學

齡前兒童家庭的經濟狀況(是否屬低收或中低收入戶)，以否最多占 97.2%。進一步

從性別觀察學齡前兒童家庭的經濟狀況(是否屬低收或中低收入戶) (參見圖 4)，以

男性 108 位居高，女性則為 101 位。而在選項屬於「中低收入戶」，以女性的人數較

高。 

 

表 14 學齡前兒童家庭的經濟狀況(是否屬低收或中低收入戶) 

經濟狀況 樣本數（人） 百分比（%） 

屬於低收入戶 0 0.0 

屬於中低收入戶 6 2.8 

否 209 97.2 

總計 21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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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性別下，學齡前兒童家庭的經濟狀況(是否屬低收或中低收入戶)分佈 

 

進一步從居住地區觀察學齡前兒童家庭的經濟狀況(是否屬低收或中低收入

戶)，中低收入戶以竹北市居多有 2位，其餘竹東鎮、新豐鄉、尖石鄉以及其他，詳

細內容請見圖 6。 

 

圖 6 各鄉鎮學齡前兒童家庭的經濟狀況(是否屬低收或中低收入戶)的比例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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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學齡前兒童全家的每月平均支出部分，從表 15 觀察學齡前兒童全家的

每月平均支出，以 80,000 元以上最多，佔 20.9%。進一步從性別觀察學齡前兒童全

家的每月平均支出(參見圖 7)，80,000 元以上，以女性約 12.09%，男性則為

8.84%；而在全家的每月平均支出「未滿 20,000 元」中男性比例較高(1.86%)。在全

家的每月平均支出「30,000-39,999 元」、「20,000-29,999 元」、以及「50,000-

59,999 元」、「70,000-79,999 元」，以男性比例較高；而在「40,000-49,999 元」、

「60,000-69,999 元」，以女性比例較高。 

表 15 學齡前兒童全家的每月平均支出情況 

選項 
樣本數

(人) 

百分比

（%） 

未滿 20,000 元 4 1.9 

20,000-29,999 元 27 12.6 

30,000-39,999 元 40 18.6 

40,000-49,999 元 30 14.0 

50,000-59,999 元 29 13.5 

60,000-69,999 元 20 9.3 

70,000-79,999 元 20 9.3 

80,000 元以上 45 20.9 

總計 215 100.0 

 

 

 

 

 

 

 

 

 

 

 

  

 

圖 7 針對不同性別下，學齡前兒童家庭全家的每月平均支出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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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 16 與 

圖 8 觀察花費在學齡前兒童身上的平均每月支出，以「8,001-11,000 元」最多佔

20.5%(從性別觀察，男與女性比例一樣)。其次是「11,001-14,000 元」佔 18.1%(其

中，男性比例居高)。 

 

表 16 花費在學齡前兒童身上的平均每月支出 

選項 
樣本數

(人) 

百分比

（%） 

未滿 5,000 元 3 1.4 

5,001-8,000 元 28 13.0 

8,001-11,000 元 44 20.5 

11,001-14,000 元 39 18.1 

14,001-17,000 元 22 10.2 

17,001-20,000 元 27 12.6 

20,001-23,000 元 30 14.0 

23,001 元以上 22 10.2 

總計 215 100.0 

 

 

 

 

 

 

 

 

 

 

 

 

 

 

 

 

 

圖 8 針對不同性別下，花費在學齡前兒童身上的平均每月支出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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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 觀察在學齡前兒童身上花費最多主要 3個項目的支出，第一個主要支出最

多是「就讀幼兒園」佔 37.7% ；進一步從性別觀察(參見圖 9)，以女性中最高 (佔

20.00%)。第二個主要支出最多，以「食物」為主，佔 26%。第三個主要支出則是

「玩樂、玩具」項目，佔 20.5%；進一步從性別觀察，以男性中最高 (佔 11.17%)。 

表 17 在學齡前兒童身上花費最多的主要 3個支出項目 

 第一個主要支出  第二個主要支出  第三個主要支出 

選項 
樣本數

（人） 

百分比

（%） 
選項 

樣本數

（人） 

百分比

（%） 

 樣本數

（人） 

百分比

（%） 
食物 58 27.0 食物 56 26.0食物 43 20.0 
衣物 1 .5 衣物 20 9.3衣物 17 7.9 
教育、才藝 27 12.6 教育、才藝 33 15.3教育、才藝 27 12.6 
玩樂、玩具 3 1.4 玩樂、玩具 24 11.2玩樂、玩具 44 20.5 
托育費用(托
育、托嬰中
心及托育人
員) 

29 13.5 交通 5 2.3交通 4 1.9 

就讀幼兒園 81 37.7 托育費用(托
育、托嬰中
心及托育人
員) 

3 1.4托育費用(托
育、托嬰中
心及托育人
員) 

5 2.3 

醫療 2 .9 就讀幼兒園 20 9.3就讀幼兒園 23 10.7 
儲蓄(教育基
金、保險等) 

13 6.0 醫療 2 .9醫療 2 .9 

其他 1 .5 書籍 5 2.3書籍 12 5.6 
   儲蓄(教育基

金、保險等) 
41 19.1儲蓄(教育基

金、保險等) 
27 12.6 

   其他 1 .5其他 2 .9 
總計 215 100.0 總計 210

*
97.7

*
總計 206

*
95.8

*
 

註：*表示有遺漏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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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針對不同性別下，每月在學齡前兒童身上花費的前三個主要支出項目 

 

從表 18 觀察學齡前兒童家庭的每月收支的平衡情形，以「收支平衡」最多占

49.8%。進一步從性別觀察學齡前兒童家庭的每月收支的平衡情形(參見圖 10)，以男

性中最高(26.51%)，女性其次(23.26%)。而在支出大於收入(不夠用)中，以女性比例

較高(8.48%)。在收入大於支出(有儲蓄)中，以男性比例較高(19.07%)。 

 

表 18 學齡前兒童家庭的每月收支的平衡情況 

選項 
樣本數

（人） 
百分比(%) 

支出大於收入(不夠用) 30 14.0 

收支平衡 107 49.8 

收入大於支出(有儲蓄) 78 36.3 

總計 215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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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學齡前兒童家庭的每月收支的平衡情形 

 

(二)學齡前兒童父母親狀況 

由表 19觀察父母親婚姻狀況，「已結婚」佔95.9%；其中，「父母親住在一起」

約94.0%，「不住在一起」約1.9%；「兒童父母親離婚」者佔2.8%。從 

表 20觀察學齡前兒童家長1的身分以「父親」為居多，佔70.2%，「母親」佔

29.8%。國籍皆以「本國籍」為主佔100.0%；其中，「父親不具原住民及新住民身份」

比例居多，其次是「具原住民身分」。從 

表 21觀察學齡前兒童家長2身分以「母親」為居多，佔70.0%，「父親」佔

30.0%。國籍皆以「本國籍」為主；其中，「父母親已不具原住民及新住民身份」比

例居多，其次是「具原住民身分」。 

 

表 19 學齡前兒童父母親之婚姻狀況 

  

總計 

結婚             

同住一起 不住在一

起 

未婚單

親 

未婚同

居 

離婚 一方

去世 

父母

親皆

過世 

其他 

人數 215 202 4 - 1 6 1 1 1 

百分比 100 94.0 1.9 - 0.5 2.8 0.5 0.5 0.47 

 

 

表 20 學齡前家長1的身分與國籍狀況 

身分 總計 

本國籍 外國籍 其他 

具原住民

身份 

具新住

民身份 

不具原住民及

新住民身份 

  

父親 151 9 - 142 父親 151 

百分比 70.2 100.0 - - 

母親 64 4 - 60 母親 64 

百分比 29.8 1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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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學齡前家長 2 的身分與國籍狀況 

身分 總計 

本國籍 外國

籍 

其他 

具原住民身

份 

具新住民身

份 

不具原住民

及新住民身

份 

 

父親 63 3 - 60 - - 

百分比 30.0 100.0 - - 

母親 147 7 1 139 1 - 

百分比 70.0 99.3 0.7 - 

 

學齡前兒童有家長 1，以「有」佔 99.1% 居多，而「沒有」佔 0.9% ；然

而，有家長 2，以「有」佔 100% 居多，請見表 22。 

 

表 22  學齡前兒童有無家長情況 

選項 
家長 1 家長 2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沒有 2 0.9 - - 

有 213 99.1 215 100.0 

總計 215    

 

學齡前兒童的家長 1與 2工作狀況(請見 

表 23)，家長 1與家長 2以「有工作」居多，分別佔 98.6% 與 87.9%，而「沒

工作」，家長 1僅有 1人，但家長 2有 23 人。若進一步觀察「沒工作」中，「料理家

務」居多，家長 2因「料理家務」而沒工作者有 17 位，佔沒工作者 77.3%。 

 

表 23 學齡前兒童家長工作狀況 

 家長 1 家長 2 

選項 1 選項 2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有工作  212 98.6 189 87.9 

沒工作  1 0.5 23 10.7 

 正在找工作 0 0.0 3 13.6 

 料理家務 1 100.0 17 77.3 

 其他 0 0.0 2 9.1 

不清楚  2 0.9 3 1.4 

 

學齡前兒童的家長 1教育程度(請見表 24)，以專科、大學佔 49.3% 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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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為研究所以上(佔 32.1%)以及高中職(佔 15.8%)。家長 2的教育程度，以專

科、大學居多佔 69.3%，其次為研究所以上(佔 19.5%)與高中職(佔 8.4%)。 

表 24 學齡前兒童家長教育程度 

選項 
家長 1 家長 2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國小及以下 - - 2 0.9 

國初中 4 1.9 1 0.5 

高中職 34 15.8 18 8.4 

專科、大學 106 49.3 149 69.3 

研究所以上 69 32.1 42 19.5 

不清楚 2 0.9 3 1.4 

總計 215 100 215 100 
 

學齡前兒童的父/母親請育嬰假的情形(請見表 25)，以「沒有」請育嬰假居

多；其中，父親較多，其次是母親，分別佔 81.9 以及 54.9%%。「有」請育嬰假以母

親居多(佔 43.3%)，「不清楚」父親是否請育嬰假佔 12.1%。學齡前兒童的父親考慮

或正式申請育嬰假時，有沒有遭遇公司阻擾勸退部分，以父親「沒有」遭遇公司阻

擾勸退居多佔 92.3%，而「有」遭遇公司阻擾勸退佔 7.7%。學齡前兒童的母親考慮

或正式申請育嬰假時，有沒有遭遇公司阻擾勸退，以沒有遭遇公司阻擾勸退居多佔 

86.0%，而有遭遇公司阻擾勸退佔 12.9%。 

 

 表 25 學齡前兒童父/母親請育嬰假的情形 

  父親 母親 

是否請

育嬰假 

沒有遭遇公司

阻擾勸退 
次數 

百分

比 
次數 

百分

比 

有  13 6.0 93 43.3 

 有 - - 12 12.9 

 沒有 12 92.3 80 86.0 

 不清楚 1 7.7 1 1.1 

沒有  176 81.9 118 54.9 

不清楚  26 12.1 4 1.9 

總計  215 100.0 215 100.0 

 

依據表 26，學齡前兒童的母親預計請假的月數比孩童的父親還多，學齡前兒

童的母親預計或總計請假平均為 10.31 個月(最少為 1 個月，最多為 40 個月)。然

而，學齡前的父親預計或總計請平均為 5.31 個月(最小為 1 個月，最大為 15 個

月)。  

 

表 26 學齡前兒童的父母親總共或預計請幾個月的育嬰假 

學齡前兒童的父母親總共

或預計請幾個月的育嬰假 
總計 

最小

值 

最大

值 
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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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 13 1 15 5.31 

母親 93 1 40 10.44 

學齡前兒童的父親育嬰假結束後是否返回原職場工作情況(參見表 27)，以

「有」返回原職場工作居多佔 70%，而「沒有」返回原職場工作佔 30%。學齡前兒

童的母親育嬰假結束後是否返回原職場工作，以「有」返回原職場工作佔 79.6% 居

多，而「沒有」返回原職場工作佔 19.4% ；正在育嬰假期間佔 1.1%。 

 

表 27 學齡前兒童父/母育嬰假結束後是否返回原職場工作情況 

選項 
父親 母親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有 8 70.0 74 79.6 

沒有 5 30.0 18 19.4 

正在育嬰假期間 - - 1 1.1 

總計 13 100.0 93 100.0 

 

學齡前兒童的父親育嬰假結束後返回工作，職等與薪資變化情況(參見表 

28)，「職等與薪資沒變化」居多，佔 100.0%。學齡前兒童的母親育嬰假結束後返回

工作，職等與薪資變化，「職等與薪資沒變化」居多佔 85.1% ；其次，次之「職等

變高、薪資變高」佔 8.1% ，再次之為「職等變低、薪資變低」佔 6.8%。 

 

表 28 學齡前兒童父/母育嬰假結束後返回工作，職等與薪資變化情況 

選項 
父親 母親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職等變高、薪資變高 - - 6 8.1 

職等變高、薪資變低 - - - - 

職等變低、薪資變高 - - - - 

職等變低、薪資變低 - - 5 6.8 

職等與薪資沒變化 8 100.0 63 85.1 

總計 8 100.0 74 100.0 

 

學齡前兒童的父親在育嬰假後沒有返回原職場就業的原因(參見表 29)，以

「就業環境因素」，佔 60%。母親在育嬰假後沒有返回原職場就業的原因，以「想親

自照顧幼兒」居多佔 36.0%；其次，為「料理家務」佔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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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 學齡前兒童父/母在育嬰假後沒有返回原職場就業的原因(複選) 

選項 
父親 母親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想親自照顧幼兒 1 20.0 9 36.0 

就業環境因素 3 60.0 3 12.0 

料理家務 1 20.0 5 20.0 

家人不支持回去就業   1 4.0 

職場長官/ 老闆辭退   1 4.0 

找不到合適的照顧人

力 
  1 4.0 

其他   3 13.6 

總計 5 100.0 23 93.6 

         註：其他主要是轉職、改就近上工。 
 

學齡前兒童的父親沒有因為這位嬰幼兒請過育嬰假的原因(請參見表 30 與圖 

11)，以「小孩已有他人照顧」居多，佔 41.8%，其次為「改由配偶申請」佔

29.1% ，再其次是「育嬰留職停薪津貼不夠貼補短少的薪水」佔 11.4%。學齡前兒

童的母親沒有因為這位嬰幼兒請過育嬰假的原因，以「小孩已有他人照顧」居多佔 

68.9%，其次為「育嬰留職停薪津貼不夠貼補短少的薪水」佔 9.8% ，再次之是「改

由配偶申請」佔 3.8%。 

 

表 30 學齡前兒童父/母沒有因為這位嬰幼兒請過育嬰假的原因(複選) 

選項 
父親 母親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小孩已有他人照顧 92 41.8 91 68.9 

改由配偶申請 64 29.1 5 3.8 

育嬰留職停薪津貼不

夠貼補短少的薪水 
25 11.4 13 9.8 

擔心影響升遷 11 5.0 3 2.3 

擔心失去競爭力 8 3.6 3 2.3 

擔心工作年資中斷 6 2.7 4 3.0 

擔心被解僱 6 2.7 2 1.5 

擔心被調職 5 2.3 5 3.8 

其他 2 0.9 6 4.5 

同事不支持 1 0.5 -  

總計 220 100.0 132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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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學齡前兒童父/母沒有因為這位嬰幼兒請過育嬰假的原因(n=215) 

  

(三)這位嬰幼兒托育狀況 

學齡前兒童之托育安排狀況(表 31、圖 12、圖 13)，最理想的托育以「家人

外專業托育」型態為居多；其中，「送到非工作場所的托嬰中心或幼兒園」居多，佔

28.4%，其次「送到工作場所的托嬰中心或幼兒園」佔 20.9%。進一步以學齡前兒童

性別比較，「送到非工作場所的托嬰中心或幼兒園」以及「送到工作場所的托嬰中心

或幼兒園」的學齡前兒童的男性高於其女性。 

實際主要照顧安排以「家人外專業托育」型態為居多；其中，「送到非工作場

所的托嬰中心或幼兒園」居多，佔 44.2%，以「送到工作場所的托嬰中心或幼兒

園」為次要(佔 22.3%)。進一步以學齡前兒童性別比較，「送到非工作場所的托嬰中

心或幼兒園」以及「送到工作場所的托嬰中心或幼兒園」的學齡前兒童的男性高於

其女性。 

 

表 31 學齡前兒童的理想/實際托育安排情況 

分類 托育安排 
最理想的托育安排 實際的主要照顧安排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父/母

身兼

照顧

與工

作 

  

  

  

  

  

  

父親與母親輪流請育嬰假在家照

顧 

23 10.7 4 1.9 

母親請育嬰假在家照顧 11 5.1 6 2.8 

父親請育嬰假在家照顧 1 .5 - - 

母親把這名嬰幼兒帶到工作場所 4 1.9 1 .5 

父親把這名嬰幼兒帶到工作場所 1 .5 1 .5 

母親一邊工作一邊照顧(在家工

作無經營店面) 

5 2.3 4 1.9 

父親一邊工作一邊照顧(在家工

作無經營店面) 

1 .5 - - 

家裡自己開店，母親在家自行照 24 11.2 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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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事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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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家裡有經營店面，由母親一

面顧店一面照顧小孩) 

家裡自己開店，父親在家自行照

顧(家裡有經營店面, 由父親一

面顧店一面照顧小孩) 

23 10.7 1 .5 

父/母

不工

作在

家照

顧  

母親不工作，在家照顧 24 11.2 11 5.1 

父親不工作，在家照顧 - - 1 .5 

家人

外專

業托

育 

  

  

  

  

送到非工作場所的托嬰中心或幼

兒園 

61 28.4 95 44.2 

送到工作場所的托嬰中心或幼兒

園 

45 20.9 48 22.3 

送到托育人員（保母）家裡托育

12 小時以上(全日托) 

2 .9 3 1.4 

送到托育人員（保母）家裡托育

12 小時以內(日托) 

14 6.5 12 5.6 

托育人員（保母）到宅照顧 3 1.4 1 .5 

其他 

  

  

由其他家人照顧(如：祖父母、

外公外婆) 

19 8.8 22 10.2 

由家庭幫傭( 外傭) 照顧 - - 1 .5 

其他 1 .5 3 1.4 

總計  262 122.7 215 100.0 

 

 
圖 12 在性別下，學齡前兒童的理想托育安排情況(n=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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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在性別下，學齡前兒童實際主要照顧安排情況(n=215) 

 

學齡前兒童之每月委外平均托育費用(參見表 32)，以 1~4999 元居多佔 

22.8%，次之為 15000~19999 元佔 20.5% ，再次之為不需要付費佔 13.5%。 

表 32 學齡前兒童每月委外平均托育費用 

選項 人數 百分比 

不需要付費 29 13.5 

1~4,999 元 49 22.8 

5,000~9,999 元 27 12.6 

10,000~14,999 元 20 9.3 

15,000~19,999 元 44 20.5 

20,000~24,999 元 21 9.8 

25,000~29,999 元 2 .9 

30,000 元以上 23 10.7 

總計 215 100.0 

 

學齡前兒童之家長過去一年中，因為這位嬰幼兒生病或其他狀況，照顧這位嬰

幼兒而必須向工作場所請假之天數(參見表 33)，有請過假居多佔 72.6%；平均請假

天數為 10.22 天，請假天數最小為 1天，最大為 365 天(參見表 34)。沒有請過假其

次佔 20.5% ，不適用的佔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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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過去一年中，因為學齡前兒童生病或其他狀況， 

照顧這位幼童而必須向工作場所請假情況 

選項 次數 百分比 

有請過假 156 72.6 

沒有請過假 44 20.5 

不適用：無工作 15 7.0 

總計 215 100.0 
 

表 34 一年中，照顧學齡前兒童而必須向工作場所請假之天數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一年中，向工作場所請假之天數 1 365 10.22 

 

學齡前兒童主要照顧者關於幼童托育問題的求助對象或管道(參見圖 14)，以

「向(岳)父母親或長輩」求助居多佔 26.1%；其次為「上網查詢」與「向孩子學校老

師求助」(佔 18.5% )。 

 

 
圖 14 關於學齡前幼童托育問題的求助對象或管道(複選)(n=215) 

 

(四)嬰幼兒教養與安全狀況 

學齡前兒童過去一星期內，吃早餐情況(參見表 35)有吃早餐居多(佔

90.2%)；其中，有吃早餐的天數(參見表 36)平均為 6.73 天，最小為 1天，最大為

14 天。每天都沒吃者佔 9.8%。 

表 35 學齡前兒童一星期內有吃早餐情況 

選項 次數 百分比 

有吃 194 90.2 

每天都沒吃 21 9.8 

總計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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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學齡前兒童，一星期內，有吃早餐的天數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一星期內，吃早餐的天數 1 14 6.73 

 

學齡前兒童最常吃早餐的地方(參見表 37)，以「在托育機構（幼兒園、托嬰

中心）」早餐居多佔 50.2；其次為「在家吃」吃早餐佔 48.4% 。再次之為「在外

面」吃佔 0.9%。 

表 37 學齡前兒童最常吃早餐的地方 

選項 人數 百分比 

在家吃 104 48.4 

在外面吃 2 .9 

托育機構（幼兒園、托嬰中心） 108 50.2 

其他 1 .5 

總計 215 100 

 

最常與嬰幼兒吃早餐的人(參見表 38)，以「家長」居多佔 48.4%，次之為「托育

者」佔 46.51% ，再次之為「其他 」6.51%。 

 

表 38 最常與學齡前兒童吃早餐的人 

選項 人數 百分比 

家長 102 47.4 

托育者 101 47.0 

其他 12 5.6 

總計 215 100 

 

學齡前兒童每週和父母親共同用餐的次數(每天早、中、晚餐各算一次) (參

見 

表 39)，每週和父母親共用參佔 98.6%，沒有用餐者佔 1.4% ；有用餐者平

均共餐次數(參見表 40)為 10.76 次，最小為 1次，最大為 26 次。 

 

表 39 學齡前兒童，每週和父母親共同用餐的情況 

選項 次數 百分比 

有 212 98.6 

沒有 3 1.4 

總計 215 100 
 

表 40  學齡前兒童每週和父母親共同用餐的次數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每週共用早餐次數(每天

早、中、晚餐個算一次) 
1 26 1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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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齡前兒童在照顧或養育孩子方面(參見圖 15)，最常遭遇的問題，以「大致

上沒問題」居多佔 29.4%，其次遭遇「沒時間陪孩子」佔 15.1% ，另外遭遇「不知

如何帶小孩或引導孩子學習」佔 13.5%。 

 
圖 15 在照顧或養育學齡前兒童方面，最常遭遇的問題(複選)(n=215)

 

學齡前幼童教養問題的求助對象或管道(參見圖 16)，主要以「上網查詢相關

文章/資料」居多(佔 24.5%)，其次為「向孩子學校老師求助」(佔 22.0%) ，再其

次為「向同事、朋友或鄰居求助」 (佔 17.4%)。 

照顧學齡前的幼童的教養知識來源(參見圖 17)，主要照顧者以「自己帶孩子

的經驗累積」居多(佔 19.2%)，「自己閱讀育兒相關書籍」為次要(佔 18.9%)，「網

路媒體資訊」再次之(佔 17.6%) 。 

學齡前兒童的照顧者重視的兒童安全問題部分(參見圖 18)，主要以「健康安

全(如：腸病毒、流行性感冒等) 」居多(佔 24.1%)，「托育安全」為次要(佔 

18.2%) ，「食品安全」( 14.4% )再次之。 

 

 
圖 16 學齡前兒童教養問題的求助對象或管道(複選)(n=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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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學齡前兒童照顧者的教養知識來源(複選)(n=215) 

 

 
圖 18 學齡前兒童照顧者重視的兒童安全問題(複選)(n=215) 

 

學齡前兒童的照顧者與家人曾為這位嬰幼兒做過的安全保護部分(參見圖 19)，

主要以「注意嬰幼兒是否在可目測視線範圍內」居多(佔 9.3%)，「避免嬰幼兒獨自處

於不安全的環境」為次要(佔 8.7% )，「教導嬰幼兒不讓他人隨意觸摸自己的身體」、

「教導嬰幼兒交通安全」、「注意嬰幼兒遊戲場所是否有陌生人接近」、「嬰幼兒食品安

全」再次之( 均佔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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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照顧者與家人曾為學齡前兒童做過的安全保護(複選)(n=215) 

 

(五)這位嬰幼兒遊戲及育樂休閒狀況 

學齡前兒童之在非托育機構期間內，嬰幼兒平均每天的育樂時間部分(參見表 

41)，以「未滿 2小時」居多(佔 47.0%)，其次為「2 至未滿 4小時」(佔 

38.6%) ，再次之為「4 至未滿 6 小時」(佔 11.2%)。 

 

表 41 在非托育機構期間內，學齡前兒童平均每天的育樂時間 

選項 人數 百分比 

未滿 2小時 101 47.0 

2 至未滿 4 小時 83 38.6 

4 至未滿 6 小時 24 11.2 

6 至未滿 8 小時 3 1.4 

8 小時以上 4 1.9 

總計 215 100 
 

學齡前兒童在非托育機構期間內，嬰幼兒的育樂同伴部分(參見表 42)，以

「父母親」陪伴居多佔 39.2%，其次是「幼兒之兄弟姊妹」陪伴(佔 27.5%) ，再次

之為「自己獨自玩」(佔 12.4%)。 

表 42 在非托育機構期間內，學齡前兒童的育樂同伴(複選) 

選項 次數 百分比 
父母親 184 39.2% 
幼兒之兄弟姊妹 129 27.5 
親戚鄰居、朋友小孩 38 8.1 
自己獨自玩 58 12.4 
外籍幫傭 1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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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8 1.7 
總計 469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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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齡前兒童常使用的遊戲場所或設施部分(參見表 43)，學齡前兒童主要遊戲

場所或設施以「在鄰近的公園、學校、幼兒園設施」居多(佔 35.0%)；其次場所或

設施以「使用自己的遊戲設備」(佔 33.8%) ，另外使用「所居住之社區大樓公共設

施」佔 9.8%。 

 

表 43 學齡前兒童常使用的遊戲場所或設施(複選) 

選項 次數 百分比 

使用自己的遊戲設備 159 33.8 

所居住之社區大樓公共設施 46 9.8 

在鄰近的公園、學校、幼兒園設施 165 35.0 

使用政府提供設施（婦幼館、兒福中心、托育資源中心

(親子館)） 
30 6.4 

需付費私人企業提供的設施（湯姆熊、健兒園） 42 8.9 

免費私人企業提供的設施（麥當勞、大賣場、百貨公司） 25 5.3 

其他 4 0.8 

總計 471 100 

 

學齡前兒童的照顧者期望的兒童遊戲環境部分(參見表 44)，學齡前兒童的照

顧者」認為遊戲環境需要「設施安全性」居多(佔 30.0%)，其次認為環境需要「設

施多樣化(佔 18.7% )，再次之為「設施距離近」佔 16.2%。 

 

表 44 照顧者期望的學齡前兒童遊戲環境(複選) 

選項 次數 百分比 

設施距離近 103 16.2 

設施安全性 191 30.0 

開放時間彈性 73 11.5 

設施多樣化 119 18.7 

價錢公道 34 5.3 

交通便利 68 10.7 

有專業人員指導 44 6.9 

其他 5 0.8 

總計 637 100 

 
 

三、對嬰幼兒福利措施的需求與使用情形 

學齡前兒童領有發展遲緩證明書的情形(參見表 45)，有 95.3%的學齡前兒童

沒有領有發展遲緩證明書，而領有發展遲緩證明書佔 4.7%；其中，「溝通」、「社會

情緒」、「認知」、「動作」、「自理能力」分別佔 26.7%、26.7%、20.7%、20.7%、

6.7%(參見表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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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學齡前兒童領有發展遲緩證明的情形 

選項 人數 百分比 

無 205 95.3 

有 10 4.7 

總計 215 100 

 

表 46 學齡前兒童領有發展遲緩證明書，其發展遲緩現象 

選項 人數 百分比 

認知 3 20.0 

動作 3 20.0 

溝通 4 26.7 

社會情緒 4 26.7 

自理能力 1 6.7 

總計 15 100.0 

 

 

學齡前兒童之領有身心障礙證明的情形(參見表 47)，無領有身心障礙證明居

多(佔 99.5%)，而有領有身心障礙證明佔 0.5%。依據表 48，發現學齡前兒童身心

障礙程度，主要是輕度，佔 100%。 

表 47 學齡前兒童領有身心障礙證明的情形 

選項 人數 百分比 

無 214 99.5 

有 1 0.5 

總計 215 100.0 

 

表 48 學齡前兒童的身心障礙程度 

選項 人數 百分比 

輕度 1 100.0 

中度 0 0.0 

重度 0 0.0 

極重度 0 0.0 

總計 1 100.0 

 

學齡前兒童之身心障礙證明的類別(參見表 49)，主要是第二類：眼、耳及相

關構造與感官功能及疼痛，佔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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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學齡前兒童的身心障礙證明的類別 

選項 次數 百分比 

第二類：眼、耳及相關構造與感官功能及
疼痛 

1 100.0 

 

學齡前的兒童曾遭受到的身體事故傷害（指有曾經遭受到身體事故傷害送醫

的狀況）部份(參見表 50)，大部分學齡前兒童過去「都沒有」遭受到身體事故傷害

佔 71.4% 居多，其次曾遭受到「動物及昆蟲咬」佔 9.4% ，再次之為曾遭受到「身

體的撞擊、夾傷、扭傷」佔 8.5%。 

 

表 50 學齡前兒童曾遭受到的身體事故傷害(複選) 

選項 次數 百分比 

都沒有 167 71.4 
動物及昆蟲咬 22 9.4 
燒燙傷 5 2.1 
交通 3 1.3 
中毒（藥物、氣體、農藥、食物） 1 0.4 
跌（墜）落 13 5.6 
刀器、利銳器傷害 1 0.4 
撞擊、夾傷、扭傷 20 8.5 
其他 2 0.9 
總計 23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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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齡前兒童的主要照顧者對於新竹縣政府提供之「家庭照顧服務」方面福利措

施知道與否部份(參見表 51)，在這三類的福利措施的項目中，以家庭照顧服務類福

利措施知道的人數最多，其中又以「育兒指導服務（含新手父母、弱勢家庭）」、「弱

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低收入戶兒童生活補助」與「新生兒營養補助」等

福利措施項目為最多，分別佔 67.4%、74.0%、62.8%、62.8%。另外，醫療健康服務

的「4~5 歲幼兒教育補助」福利措施項目，知道的人數最多，佔 78.6%。以及托育照

顧服務的「托育補助費用」福利措施項目，知道的人數最多，佔 84.7%。 

然而，不知道醫療健康服務的「弱勢兒童與少年醫療費用補助」，以及托育照

顧服務的「托育補助費用」與「兒少性剝削防治與宣導，以及兒少性剝削的輔導與

諮詢」等福利措施最多，分別佔 35.8%、34.9%。除此之外，在家庭照顧服務這類

中，不知道「低收入戶兒童生活補助」、「新生兒營養補助」福利措施居次，各佔

37.2%；再其次是「育兒指導服務（含新手父母、弱勢家庭）」佔 32.6%。另外，在

醫療健康服務這類中，不知道「弱勢兒童與少年醫療費用補助」福利措施居次，佔

35.8%。再者，托育照顧服務這部份，不知道「未成年懷孕防治諮詢」、「身心障礙者

臨時及短期照顧服務」、「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之福利措施居次，分別佔 34.0%、

31.2%、30.7%。 

 

表 51 學齡前兒童主要照顧者對新竹縣政府提供之「家庭照顧服務」方面福利措施 

知否情形 

分類 福利措施項目 

不知道 知道 

次
數 

百分
比 

次
數 

百分
比 

家庭照顧

服務 

育兒指導服務（含新手父母、弱勢家庭） 70 32.6 145 67.4 

父母育兒津貼 25 11.6 190 88.4 

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 56 26.0 159 74.0 

低收入戶兒童生活補助 80 37.2 135 62.8 

新生兒營養補助 80 37.2 135 62.8 

特殊境遇家庭扶助 22 10.2 193 89.8 

醫療健康

服務 

弱勢兒童與少年醫療費用補助 77 35.8 138 64.2 

發展遲緩兒童的早期療育費用補助 64 29.8 151 70.2 

4~5 歲幼兒教育補助 46 21.4 169 78.6 

托育照顧

服務 

托育補助費用 33 15.3 182 84.7 

非營利幼兒園 38 17.7 177 82.3 

居家托育服務中心(原保母系統) 44 20.5 171 79.5 

身心障礙者臨時及短期照顧服務 67 31.2 148 68.8 

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 66 30.7 149 69.3 

未成年懷孕防治諮詢 73 34.0 142 66.0 

兒少性剝削防治與宣導，以及兒少性剝削的輔導與

諮詢 
75 34.9 140 65.1 

 

學齡前兒童的主要照顧者對於新竹縣政府提供之「家庭照顧服務」方面福利措

施不知道，但需要情形部份(參見表 52)，主要照顧者認為雖然不知道但覺得醫療健

康服務的「4~5 歲幼兒教育補助」(佔 60.0%)以及托育照顧服務的「托育補助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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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措施是需要(佔 43.8%)。另外，對於家庭照顧服務的「新生兒營養補助」也需要

者次之(34.2%)。針對托育照顧服務的「托育補助費用」以及「非營利幼兒園」福利

措施需要者最少，分別為 43.8%與 30.6%。 

 

表 52  學齡前兒童主要照顧者對新竹縣政府提供之「家庭照顧服務」方面福利

措施（若不知道，需不需要） 

分類 福利措施 
總人

數 

需要 不需要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家庭照顧

服務 
育兒指導服務（含新手父母、

弱勢家庭） 
69 26 20.0 43 62.3 

父母育兒津貼 25 16 36.0 9 64.0 

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 56 7 12.5 49 87.5 

低收入戶兒童生活補助 50 7 14.0 43 20.0 

新生兒營養補助 79 27 34.2 52 65.8 

特殊境遇家庭扶助 25 2 8.0 23 10.7 

醫療健康

服務 

弱勢兒童與少年醫療費用補助 76 7 9.2 69 90.87 

發展遲緩兒童的早期療育費用

補助 
62 3 4.8 59 27.4 

4~5 歲幼兒教育補助 45 27 60.0 18 40.0 

托育照顧

服務 

托育補助費用 32 18 43.8 14 56.2 

非營利幼兒園 36 11 30.6 25 69.4 

托育照顧

服務 

居家托育服務中心(原保母系

統) 
44 10 22.7 34 77.3 

身心障礙者臨時及短期照顧服

務 
66 3 4.5 62 95.5 

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 66 2 97.0 64 3.0 

未成年懷孕防治諮詢 71 6 8.5 65 91.5 

兒少性剝削防治與宣導，以及

兒少性剝削的輔導與諮詢 
74 10 4.7 64 29.8 

 

學齡前兒童的主要照顧者對於新竹縣政府提供之「家庭照顧服務」方面福利措

施知道且使用狀況(參見表 53)，主要照顧者知道且曾經用過這三類的福利措施的項

目中，以家庭照顧服務類福利措施為最多，其中又以「父母育兒津貼」、「新生兒營養

補助」、「育兒指導服務（含新手父母、弱勢家庭）」等福利措施項目為最多，分別佔

79.8%，32.4%，與 30.1%。另外，在醫療健康服務類，主要照顧者知道且曾經用過以

「4~5 歲幼兒教育補助」為最多，佔 59.8%。在托育照顧服務類，主要照顧者知道且

曾經用過以「托育補助費用」等福利措施項目，知道的人數最多，佔 59.3%；其次，

「非營利幼兒園」、「居家托育服務中心(原保母系統)」等福利措施項目。 

主要照顧者知道且從未使用過部分，在家庭照顧服務類，其中以「育兒指導服

務（含新手父母、弱勢家庭）」、「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與「新生兒營養補

助」等福利措施項目為最多，分別佔 50.0%、34.2%、34.6%。另外，在醫療健康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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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以「弱勢兒童與少年醫療費用補助」為最多，佔 38.6%。在托育照顧服務類，以

「居家托育服務中心(原保母系統)」為最多，佔 43.6%；其次，「兒少性剝削防治與宣

導，以及兒少性剝削的輔導與諮詢」、「未成年懷孕防治諮詢」、「身心障礙者臨時及短

期照顧服務」、與等福利措施項目，分別佔 43.3%、37.5%、37.7%。 

主要照顧者知道但不需要部分，在家庭照顧服務類，以「特殊境遇家庭扶助」

為最多佔 80.7%；其次，「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福利措施項目，佔 26.1%。

另外，在醫療健康服務類，以「發展遲緩兒童的早期療育費用補助」為最多，佔 28.1%。

在托育照顧服務類，以「未成年懷孕防治諮詢」福利措施項目為最多，佔 42.4%；其

次，「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與「兒少性剝削防治與宣導，以及兒少性剝削的輔導與

諮詢」等福利措施項目，分別佔 40.9%與 37.6%。 

主要照顧者知道但資格不符部分，在家庭照顧服務類，以「低收入戶兒童生活

補助」為最多佔 32.9%；其次，「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福利措施項目，佔

29.2%。另外，在醫療健康服務類，以「弱勢兒童與少年醫療費用補助」為最多，佔

33.6%。在托育照顧服務類，以「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福利措施項目為最多，佔 19.5%；

其次，「非營利幼兒園」與「身心障礙者臨時及短期照顧服」與等福利措施項目，分

別佔 12.8%與 17.9%。 

表 53  學齡前兒童主要照顧者對新竹縣政府提供之「家庭照顧服務」福利措施（若知道，

使用狀況如何） 

分類 福利措施 
總人

數 

不需要 曾經用過 從未用過 資格不符 

次

數 

百分

比 

次

數 

百分

比 

次

數 

百分

比 

次

數 

百分

比 

家庭照

顧服務 
育兒指導服務（含新手

父母、弱勢家庭） 
146 23 15.8 44 30.1 73 50.0 6 4.1 

父母育兒津貼 188 8 4.3 150 79.8 9 4.8 21 11.2 

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生

活扶助 
161 42 26.1 17 10.6 55 34.2 47 29.2 

低收入戶兒童生活補助 167 42 25.1 18 10.8 52 31.1 55 32.9 

新生兒營養補助 136 27 19.9 44 32.4 47 34.6 18 13.2 

特殊境遇家庭扶助 192 155 80.7 11 5.7 15 7.8 11 5.7 

醫療健

康服務 

弱勢兒童與少年醫療費

用補助 
140 18 12.9 21 15.0 54 38.6 47 33.6 

發展遲緩兒童的早期療

育費用補助 
153 43 28.1 26 17.0 46 30.1 38 24.8 

4~5 歲幼兒教育補助 169 9 5.3 101 59.8 37 21.9 22 13.0 

托育照

顧服務 

托育補助費用 182 14 7.7 108 59.3 38 20.9 22 12.1 

非營利幼兒園 179 21 11.7 73 40.8 62 34.6 23 12.8 

居家托育服務中心(原保

母系統) 
172 31 18.0 48 27.9 75 43.6 18 10.5 

身心障礙者臨時及短期

照顧服務 
151 54 35.8 13 8.6 57 37.7 27 17.9 

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 149 61 40.9 12 8.1 47 31.5 29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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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學齡前兒童主要照顧者對新竹縣政府提供之「家庭照顧服務」福利措施（若知道，

使用狀況如何） 

分類 福利措施 
總人

數 

不需要 曾經用過 從未用過 資格不符 

次

數 

百分

比 

次

數 

百分

比 

次

數 

百分

比 

次

數 

百分

比 

未成年懷孕防治諮詢 144 61 42.4 11 7.6 54 37.5 18 12.5 

兒少性剝削防治與宣

導，以及兒少性剝削的

輔導與諮詢 

141 53 37.6 13 9.2 61 43.3 14 9.9 

 

 

學齡前兒童的主要照顧者對於新竹縣政府提供之「家庭照顧服務」方面福利措

施曾使用且幫助情況(參見 

表 54)，在家庭照顧服務類福利措施中，非常有幫助的福利措施項目，以「新

生兒營養補助」、「父母育兒津貼」等最多，分別佔 51.1%，47.0%。另外，在醫療健康

服務類，非常有幫助的福利措施項目，以「4~5 歲幼兒教育補助」為最多，佔 54.4%。

在托育照顧服務類，非常有幫助的福利措施項目，以「居家托育服務中心(原保母系

統)」與「非營利幼兒園」等福利措施項目最多，分別佔 54.2%與 54.7%。 

有幫助的福利措施項目，在醫療健康服務類，以「發展遲緩兒童的早期療育費

用補助」為最多，佔 42.9%。在托育照顧服務類，非常有幫助的福利措施項目，以「身

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與「兒少性剝削防治與宣導，以及兒少性剝削的輔導與諮詢」等

福利措施項目最多，分別佔 50.0%、46.2%。 

 

表 54 學齡前兒童主要照顧者對新竹縣政府提供之「家庭照顧服務」方面福利措

施(若使用過，幫助程度) 

分類 福利措施 
總人

數 

非常有幫助 有幫助 普通 沒幫助 完全沒幫助 

次數 
百分

比 
次數 

百分

比 
次數 

百分

比 
次數 

百分

比 
次數 

百分

比 

家庭

照顧

服務 

育兒指導服

務（含新手

父母、弱勢

家庭） 

47 6 12.8 27 57.4 13 27.7 1 2.1 - - 

父母育兒津

貼 

151 71 47.0 64 42.4 13 8.6 2 1.3 1 0.7 

弱勢家庭兒

童及少年生

活扶助 

17 2 11.8 8 47.1 7 47.1 7 41.2 - - 

低收入戶兒

童生活補助 

19 6 31.6 8 42.1 1 5.3 1 5.3 - - 

新生兒營養

補助 

45 23 51.1 13 28.9 9 20.0 - - - - 

特殊境遇家

庭扶助 

9 3 33.3 4 44.4 1 11.1 1 11.1 - - 



  

91 
 

醫療

健康

服務 

弱勢兒童與

少年醫療費

用補助 

21 5 23.8 9 4.2 5 2.3 1 4.8 1 4.8 

發展遲緩兒

童的早期療

育費用補助 

28 10 35.7 12 42.9 3 10.7 1 3.6 2 7.1 

4~5 歲幼兒

教育補助 

103 56 54.4 37 17.2 10 9.7 - - - - 

托育

照顧

服務 

托育補助費

用 

110 54 49.1 42 38.2 12 10.9 1 0.9 10.9  

非營利幼兒

園 

75 41 54.7 20 26.7 10 13.3 2 2.7 2 2.7 

居家托育服

務中心(原保

母系統) 

48 26 54.2 15 31.3 4 8.3 3 6.3 - - 

身心障礙者

臨時及短期

照顧服務 

13 2 15.4 4 30.8 4 30.8 3 23.1 - - 

身心障礙者

生活補助 

12 2 16.7 6 50.0 2 16.7 2 16.7 - - 

托育

照顧

服務 

未成年懷孕

防治諮詢 

11 3 27.3 5 45.5 2 18.2 1 9.1 - - 

兒少性剝削

防治與宣

導，以及兒

少性剝削的

輔導與諮詢 

13 3 23.1 6 46.2 2 15.4 1 7.7 1 7.7 

 

 

學齡前兒童的主要照顧者對於申請或使用政府的幼兒福利服務曾遭遇的困難

(參見表 55)，主要照顧者大多數認為「大致上無困難」佔 36.8%；其次，以「未曾

使用」佔 23.0% ，再次之為「福利服務的相關資訊缺乏」佔 14.1%。 

 

表 55 學齡前兒童主要照顧者，申請或使用政府的幼兒福利服務曾遭遇的困難(複
選) 

選項 次數 百分比 

沒有適當方法（如交通工具、身體障礙等）前往申請福利

服務 
3 1.1 

福利服務的工作人員態度不佳 5 1.9 

福利服務的相關資訊缺乏 38 14.1 

福利服務有名額的限制 12 4.5 

福利服務提供的地點距離太遠 17 6.3 

福利補助的金額太低 25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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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 學齡前兒童主要照顧者，申請或使用政府的幼兒福利服務曾遭遇的困難(複
選) 

選項 次數 百分比 

其他 8 3.0 

大致上無困難 99 36.8 

未曾使用 62 23.0 

總計 269 100.0 
 

學齡前兒童的主要照顧者期望政府應加強的幼兒福利措施部分(參見表 56)，主

要照顧者以「提高育兒津貼」佔 12.9% 居多，次之為「提高幼兒醫療補助」佔 

8.9% ，再次之為「增設幼兒專科醫療院所」佔 8.1%。 

 

表 56 學齡前兒童主要照顧者期望政府應加強的幼兒福利措施(複選) 

選項 次數 百分比 

推廣親職教育 65 5.5 

增加幼兒心理衛生服務 33 2.8 

提高幼兒醫療補助 105 8.9 

提高育兒津貼 152 12.9 

增設幼兒專科醫療院所 95 8.1 

增加托育人員( 保母) 訓練與建立制度 60 5.1 

鼓勵企業建立托嬰、托兒制度 69 5.9 

提高弱勢幼兒及少年生活補助 32 2.7 

加強隔代家庭福利服務 32 2.7 

增設公立或公設民營托嬰中心 51 4.3 

增設公立或公設民營幼兒園 63 5.4 

喘息服務 46 3.9 

幼兒保護工作防止幼兒受虐待、被販賣或被疏於照

顧 
69 5.9 

共融式遊戲設施 50 4.3 

公共空間足夠及性別友善的哺乳空間 54 4.6 

友善無障礙的道路地面 56 4.8 

兒少性剝削的防治與宣導 25 2.1 

兒少性剝削的保護與安置措施 26 2.2 

嬰幼兒臨時托育需求服務 86 7.3 

其他 5 0.4 

總計 1174 100.0 

 

學齡前兒童的主要照顧者對於目前新竹縣政府的嬰幼兒福利友善程度給分部

分(參見表 57)，照顧者對於縣府的學齡兒童福利友善程度指標，6 分居多佔 26.0%、

8 分其次佔 20.5%。由表 58，福利友善程度的平均指標為 6，顯示對於目前學齡兒童

福利友善程度是給予正面的肯定。學齡兒童的主要照顧者針對新竹縣的兒童福利意見

(參見表 59)，主要照顧者以「無意見」居多(佔 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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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7 學齡前兒童主要照顧者，對目前新竹縣政府的學齡兒童福利友善程度給分 

 分數 計數 百分比% 

1 2 0.9 

2 5 2.3 

3 3 1.4 

4 9 4.2 

5 9 4.2 

6 56 26.0 

7 38 17.7 

8 44 20.5 

9 41 19.1 

10 4 1.9 

總計 215 100.0 

 

表 58 學齡前兒童主要照顧者對目前新竹縣政府的嬰幼兒福利友善程度給分平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您對目前新竹縣政府的嬰幼兒福利友善

程度，若由低到高為 0-10 分，您會給

幾分？ 

0 10 6.01 

 

表 59 學齡前兒童主要照顧者針對新竹縣的兒童福利意見 

項目 計數 百分比% 

無意見、無、沒有意見 159 73.9 

提升及放寬新竹縣育兒津貼補助，建議由發放單位自行統計 12 5.6 

托育人員福利略顯不足，完善老師的福利，加強托育的教育訓練及提

升教學品質 

5 2.3 

公立托嬰中心太少，偏鄉也需要托嬰機構及特教機構，能有多一些臨

時托育地方 

5 2.3 

幼兒園設施增加、環境改善及飲食能增加有機蔬果有利健康 3 1.4 

友善設施多親子車位、街道利於幼童行走 3 1.4 

各鄉鎮公園設施老舊、遊戲空間不足，把舊有設施改成共融式，而特

色公園設施定期維護，增設廁所，希望能增設兒童安全公園及親子館 

10 4.7 

室內親子設施少、多增加設施補助 1 0.5 

親職教育課程建議周末 晚上也可舉辦並提? 1 0.5 

各項補助及福利增加多一點。例如自費打針、早期療及雙親離婚後共

同扶養補助 

5 2.3 

需要全面加強嬰幼兒的照護與輔導機能，簡化各項申請流程多使用線

上申請，各項幼兒福利藉由民政系統多為宣傳 

3 1.4 

親子活動及課程文宣及活動增加，並多加推廣 1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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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北市空汙改善及水質改善 1 0.5 

不太瞭解嬰幼兒福利所以不知有什麼意見 2 0.9 

可以更好、再加油一定會更好 2 0.9 

比照新竹市各項建設及補助 1 0.5 

謝謝你們辛苦了 1 0.5 

總計 215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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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6-未滿12歲的統計分析結果 

 
一、基本資料 

學齡兒童的性別部分(參見表 60)，男生(生理)有 114 人(佔 49.1%)；女生(生理)

為 118 人(佔 50.9%)。 

 

表 60 學齡兒童性別情況 

選項 人數 百分比(%) 

男生(生理) 114 49.1 

女生(生理) 118 50.9 

總計 232 100.0 

 

學齡兒童的性別部分(參見表 61)，以 101 年出生居多(佔 19.4%)，其次為 103

年出生(佔 18.1)，再其次為 100 年(佔 15.1%)；其中出生月份以 4 月居多(佔

12.1%)，其次為 9月(佔 11.6%)，再其次為 1月(佔 10.3%)。 

表 61 學齡兒童年月情況 

出生年度 出生月份 

年 次數 百分比 月 次數 百分比 

99 10 4.3 1 24 10.3 

100 35 15.1 2 16 6.9 

101 45 19.4 3 22 9.5 

102 34 14.7 4 28 12.1 

103 42 18.1 5 22 9.5 

104 32 13.8 6 15 6.5 

105 32 13.8 7 17 7.3 

106 1 .4 8 10 4.3 

111 1 .4 9 27 11.6 

   10 20 8.6 

   11 17 7.3 

   12 14 6.0 

總計 232 100.0 總計 232 100.0 

 

學齡兒童在家裡的排行(參見表 62)，老大有 124 人，佔 53.4% 居多；次之為

老二有 86 人，佔 37.1%；再次之為老三及以上有 22 人，佔 9.5% 。 

 

表 62 學齡兒童的排行的情況 

選項 人數 百分比 

老大 124 53.4 

老二 86 37.1 

老三及以上 22 9.5 

總計 232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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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齡兒童的居住區域與就學地區部份(參見表 63)，竹北市居住區域與就學地

區分別約 92 人與 108 人，分別約占全部 39.7%與 46.6%，佔全部人口最多。其次為竹

東鎮、新豐鄉以及湖口鄉，居住區域人數，分別為 36、26、以及 25人，占全部的比

率分別為 15.5%、11.2%、以及 10.8%。就學區域人數，分別為 32、27、以及 25 人，

占全部的比率分別為 13.8%、11.6%、以及 10.8%。其他居住地(參見圖 20)則以新竹

市最多有 10 位。 

 

表 63  學齡兒童居住區域與就學地區 

 居住區域 就學地區 

選項 人數(人) 百分比(%) 人數(人) 百分比(%) 

竹北市 92 39.7 108 46.6 

關西鎮 9 3.9 6 2.6 

新埔鎮 12 5.2 10 4.3 

竹東鎮 36 15.5 32 13.8 

湖口鄉 25 10.8 27 11.6 

橫山鄉 3 1.3 4 1.7 

新豐鄉 26 11.2 25 10.8 

芎林鄉 4 1.7 5 2.2 

寶山鄉 3 1.3 3 1.3 

北埔鄉 2 .9 2 .9 

峨眉鄉 1 .4 3 1.3 

尖石鄉 5 2.2 5 2.2 

五峰鄉 1 .4 1 .4 

其他 13 5.6 1 .4 

總計 232 100.0 232 100.0 
註：就學區域，其他的1位是新竹市 

 

 

圖 20 學齡兒童其他居住區域 

 



  

97 
 

 

學齡兒童的就學狀況部份(參見表 64)，以國小五年級有 44 人居多(佔 19%)；

其次為國小四年級有 41 人(佔 17.7%)，再其次為國小三年級有 39 人(佔 16.8%)。 

 

表 64 學齡兒童就學狀況 

選項 人數 百分比(%) 

國小一年級 39 16.8 

國小二年級 38 16.4 

國小三年級 39 16.8 

國小四年級 41 17.7 

國小五年級 44 19.0 

國小六年級 31 13.4 

總計 232 100.0 

 

與這位學齡兒童的關係(參見表 65)，生母有 184 人居多(佔 79.3%)；次之為生

父及其他，人數分別為 37 人及 6人，各佔 15.9%及 2.6%。其中，其他(表 66)為導

師有 4人、老師有 2人。 

 

表 65 受訪者與學齡兒童的關係 

選項 次數 百分比 

生父 37 15.9 

生母 184 79.3 

繼母 1 .4 

祖父 1 .4 

祖母 1 .4 

父親之兄弟姊妹 1 .4 

托育人員(保母) 1 .4 

其他 6 2.6 

總計 232 100.0 

 

表 66 其他與學齡兒童的關係 

選項 次數 百分比 

老師 2 .9 

導師 4 1.7 

總計 6 100.0 

 

學齡兒童的主要照顧者部份(參見表 67)，生母約 163 人，佔全部 70.3% 居

多；次之為父母雙親與生父各有 50 人與 13 人，各佔 21.6%及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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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7 學齡兒童的主要照顧者 

 次數 百分比 

生父 13 5.6 

生母 163 70.3 

繼母 1 .4 

祖母 4 1.7 

父親之兄弟姊妹 1 .4 

父母雙親 50 21.6 

總計 232 100.0 

 

二、兒童家庭狀況 

(一)學齡兒童生活狀況 

觀察學齡兒童兒童的同住家人(參見表 68 與圖 21)，同住家人為「生父.繼父.

養父」有 205 人，佔全部 30.4% 居多；次之為「生母.繼母.養母」有 196 人，約佔

29.1%；再次之為「兄弟姊妹」有 153 人，約佔 22.7%。 

表 68 與學齡兒童的同住家人情況(複選) 

 個數 百分比 

生父.繼父.養父 205 30.4% 

生母.繼母.養母 196 29.1% 

祖父外祖父 37 5.5% 

祖母外祖母 55 8.2% 

兄弟姊妹 153 22.7% 

父親的兄弟姊妹 15 2.2% 

母親的兄弟姊妹 10 1.5% 

其他 3 0.4% 

總計 674 100.0% 

 
圖 21 與學齡兒童的同住家人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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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學齡兒童共同居住的人口數最小為 1人(參見表 69)，最多為 11 人，平均為

3.67 人。 

 

表 69 與學齡兒童共同居住的人口數 

 個數 最小值 最大值 眾數 平均數 

與這位兒童共同居住的人口

數 (不包含兒童本身) 
232 1 11 3 3.67 

 

學齡兒童住家的房間數共有幾間部份(包括臥室、書房、客廳、餐廳，不包括廚

房和浴室)，最小為 1間，最多為 10 間，平均為 4.81 間(參見表 70)。 

 

表 70 這位學齡兒童住家的房間數 

 
個數 

最小

值 

最大

值 
眾數 

平均

數 

這位兒童住家的房間數共有幾間(包括臥

室、書房、客廳、餐廳，不包括廚房和浴

室) 

232 1 10 5 4.81 

 

學齡兒童家庭的經濟狀況(是否屬低收或中低收入戶)部份，從表 71 觀察學齡

兒童家庭的經濟狀況(是否屬低收或中低收入戶)，以否最多佔 96.6%。進一步從性

別觀察學齡前兒童家庭的經濟狀況(是否屬低收或中低收入戶) (參見圖 22)，以男

性佔 48.71 居高，女性為 47.84%。而在選項屬於「中低收入戶」，以女性的人數最

高，佔 3.0%。 

表 71 學齡兒童家庭的經濟狀況(是否屬低收或中低收入戶) 

選項 人數 百分比(%) 

屬於低收入戶 1 0.4 
屬於中低收入戶 7 3.0 
否 224 96.6 
總計 232  

 
圖 22 學齡兒童家庭的經濟狀況(是否屬低收或中低收入戶)比例分佈 

進一步從居住地區觀察學齡前兒童家庭的經濟狀況(是否屬低收或中低收入

戶)，中低收入戶以湖口鄉居多有 4位，其餘竹北市、關西鎮、尖石鄉，詳細內容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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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圖 23。 

 
圖 23 各鄉鎮學齡兒童家庭的經濟狀況(是否屬低收或中低收入戶)的比例分佈 

 

觀察學齡兒童的全家每月平均支出部份，從表 72 觀察兒童的全家每月平均支

出，以 80,000 元以上有 51 人，佔 22.0% 居多；次之為 40,000-49,999 元有 39

人，佔 16.8%；再次之為 50,000-59,999 元有 39 人，佔 16.8%。進一步從性別觀察

學齡兒童全家的每月平均支出(參見圖 24)，80,000 元以上，以男性約 13.36%，女

性則為 8.62%；而在全家的每月平均支出「未滿 20,000 元」中男性比例較高

(0.43%)。在全家的每月平均支出「50,000-59,999 元」，以男性比例較高；而在

「20,000-29,999 元」、「30,000-39,999 元」、「40,000-49,999 元」、「60,000-

69,999 元」、「70,000-79,999 元」，以女性比例較高。 

 

表 72 學齡兒童家庭全家的每月平均支出情況 

選項 人數 百分比(%) 

未滿 20,000 元 1 0.4 

20,000-29,999 元 27 11.6 

30,000-39,999 元 28 12.1 

40,000-49,999 元 40 17.2 

50,000-59,999 元 39 16.8 

60,000-69,999 元 31 13.4 

70,000-79,999 元 15 6.5 

80,000 元以上 51 22.0 

總計 232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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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針對不同性別下，學齡兒童全家的每月平均支出比例分佈 

 

花費於學齡兒童身上的平均每月支出(參見表 73)，以「17,001 元以上」最多佔

20.7%。其次為「11,001-13,000 元」佔 11.2%；再次之為「13,001-15,000 元」佔 14.7%。 

 

表 73 花費在學齡兒童身上的平均每月支出 

選項 人數 百分比(%) 

未滿 5,000 元 12 5.2 

5,001-7,000 元 38 16.4 

7,001-9,000 元 38 16.4 

9,001-11,000 元 26 11.2 

11,001-13,000 元 26 11.2 

13,001-15,000 元 34 14.7 

15,001-17,000 元 10 4.3 

17,001 元以上 48 20.7 

總計 232 100.0 

 

 

表 74 觀察學齡兒童身上花費最多的最主要 3 個項目的支出如下，第一個主要支

出最多是「才藝補習班」佔 29.7%；進一步從性別觀察(參見圖 25)，以女性中最高佔

(15.95%)。第二個主要支出最多，以「食物」及「才藝補習班」為主，各佔 21.1%。

第三個主要支出則是「食物」與「儲蓄(教育基金、保險等)」，各佔 27.2%與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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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4 在學齡兒童身上花費最多的最主要 3 個支出項目 

 第一個主要支出  第二個主要支出  第三個主要支出 

選項 
樣本數

（人） 

百分比

（%） 
選項 

樣本數

（人） 

百分比

（%） 
選項 

樣本數

（人） 

百分

比

（%） 

食物 46 19.8 食物 49 21.1 食物 63 27.2 

衣物 4 1.7 衣物 12 5.2 衣物 22 9.5 

才藝補習班 69 29.7 才藝補習班 49 21.1 才藝補習班 13 5.6 

學科補習班 52 22.4 學科補習班 29 12.5 學科補習班 5 2.2 

交通 2 .9 交通 2 0.9 交通 3 1.3 

玩樂、玩具 1 .4 玩樂、玩具 15 6.5 玩樂、玩具 32 13.8 

課後照服務

(安親班) 
35 15.1 

課後照服務

(安親班) 
24 10.3 

課後照服務

(安親班) 
5 2.2 

醫療   醫療 3 1.3 醫療 3 1.3 

書籍 4 1.7 書籍 8 3.4 書籍 17 7.3 

儲蓄( 教育

基金、保險

等) 

15 6.5 

儲蓄( 教育

基金、保險

等) 

30 12.9 

儲蓄( 教育

基金、保險

等) 

39 16.8 

其他 4 1.7 其他 1 0.4 其他 1 0.4 

總計 232 100.0 總計 222
*
 95.7

*
 總計 203

*
 87.5

*
 

註：
*
表示有遺漏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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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針對不同性別下，每月在學齡兒童身上花費的前三個主要支出項目 

 

學齡兒童平均一週的零用錢部份(參見表 75)，以「完全沒有」佔 51.7%居多；

進一步從性別觀察(參見圖 26)以男性中最高佔(26.29%)。次之為「100~299 元」佔

22.0%；再次之為「未滿 100 元」佔 19.4%。 

 

表 75 學齡兒童平均一週的零用錢 

選項 人數 百分比(%) 

完全沒有 120 51.7 

未滿 100

元 
45 19.4 

100~299 元 51 22.0 

300~499 元 12 5.2 

500 元以上 4 1.7 

總計 232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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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兒童平均一週的零用錢 

 

從表 76 觀察學齡兒童家庭的每月平均收支平衡狀態，以「收入大於支出(有儲

蓄)」最多佔 48.7%；進一步從性別觀察學齡前兒童家庭的每月收支的平衡情形(參

見圖 27)，以男性中最高(25.43%)，女性其次(23.28%)。收支平衡次之，佔

44.8%，以女性中最高(24.14%)，女性其次(20.69%)。而在支出大於收入(不夠用)，

以女性比例較高(3.45%)。 

 

表 76 學齡兒童家庭的每月平均收支平衡狀態 

選項 人數 百分比(%) 

支出大於收入(不夠用) 15 6.5 

收支平衡 104 44.8 

收入大於支出(有儲蓄) 113 48.7 

總計 232 100.0 

 

 
圖 27 學齡兒童家庭的每月平均收支的平衡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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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兒童父母親狀況 

由表 77 觀察學齡兒童父/母親之婚姻狀況，「已結婚」佔 93.6%；進一步從性

別觀察(參見圖 28)以女性居多，佔 45.69%；其中，「父母親住在一起」約 89.7%，

「不住在一起」約 3.9%；「父母親離婚」者佔 4.3%。 

 

表 77 學齡兒童父/母親之婚姻狀況 

選項 人數 百分比(%) 

結婚，且同住一起 208 89.7 

結婚，但不住在一起 9 3.9 

未婚單親 2 .9 

離婚 10 4.3 

一方去世 2 .9 

其他 1 .4 

總計 232 100.0 

 

 
圖 28 學齡兒童父/母親狀況 

 

學齡兒童家長身份(參見表 78)，家長 1以父親有 205 人，佔 88.4%居多；次之

為母親有 27 人，佔 11.6%；家長 2以母親有 205 人，佔 88.4%居多；次之為父親有

27 人，佔 11.6%。 

 

表 78 學齡兒童家長身份狀況 

家長 1 次數 百分比 家長 2 次數 百分比 

父親 205 88.4 父親 27 11.6 

母親 27 11.6 母親 205 88.4 

總計 232 100.0 總計 232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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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齡兒童家長國籍(參見表 79)，家長 1以本國籍有 231 人，佔 99.6%居多；次

之為外國籍有 1人，佔 0.4%；家長 2本國籍有 228 人，佔 98.3%居多；次之為外國

籍有 4人，佔 1.7%。 

 

表 79 學齡家兒童家長的國籍狀況 

選項 
家長 1 家長 2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本國籍 231 99.6 228 98.3 

外國籍(未取得中華民國

身分證者) 
1 .4 4 1.7 

總計 232 100.0 232 100.0 

註：家長 1外國籍身分為馬來西亞 

 

學齡兒童家長有無情況(參見表 80)，家長 1「有」是 231 人，佔 99.6%居多；次

之為「無家長」是 1人，佔 0.4%；家長 2「有」是 224 人，佔 96.6%居多；次之為「無

家長」是 8人，佔 3.4%。 

 

表 80 學齡兒童家長有無情況 

選項 
家長 1 家長 2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有家長 231 99.6 224 96.6 

無家長 1 0.4 8 3.4 

總計 232 100.0 232 100.0 

 

學齡兒童家長工作狀況(參見表 81)，家長 1以「有工作」居多(佔 97%)；次之

為無工作(佔 1.7%)，家長 2 以「有工作」居多(佔 85.8%)；次之為無工作(佔

10.8%)。其中，家長 1無工作原因(參見圖 29)為「料理家務」居多，家長 2無工作

原因(參見圖 30)以「料理家務」有 21 位居多。 

 

表 81 學齡兒童家長工作狀況 

選項 
家長 1 家長 2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有工作 225 97.0 199 85.8 

無工作 4 1.7 25 10.8 

不清楚 2 .9 1 .4 

總計 231 99.6 225 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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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 學齡兒童家長1無工作原因 

 

 
圖 30 學齡兒童家長2無工作原因 

 

學齡兒童家長 1教育程度部份(參見表 82)，以專科、大學佔 49.34%居多；次

之為研究所以上及高中(職)，各佔比 42.79%及 6.11%。家長 2的教育程度，以專

科、大學佔 47% 居多；次之為研究所以上及高中(職)，各佔比 39.2%及 7.3%。 

 

表 82 學齡兒童家長教育程度 

選項 

家長 1 家長 2 

人數(人) 
百分比

(%) 
人數(人) 

百分比

(%) 

國小及以下 0 0.00 1 .4 

國(初) 中 3 1.31 3 1.3 

高中(職) 14 6.11 17 7.3 

專科、大學 113 49.34 109 47.0 

研究所以上 98 42.79 91 39.2 

不清楚 1 0.44 4 1.7 

總計 229 100 225* 97.0* 

註：*表示有遺漏填答 

 

(三)兒童教養與安全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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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齡兒童過去一星期內，吃早餐情況(參見表 83)有吃早餐居多(佔 89.2%)；其

中，有吃早餐的天數(參見表 84)平均為 7.18 天。然而，每天都沒吃者佔 10.8%。 

 

表 83 學齡兒童一星期內有吃早餐情況 

選項 人數 百分比(%) 

有吃 207 89.2 

每天都沒吃 25 10.8 

總計 232 100.0 

 

表 84 學齡兒童，一星期內，有吃早餐的天數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一星期內，吃早餐的天數 1 21 7.18 

學齡兒童每週與父母親共同用餐次數(每天早、中、晚餐各算一次)部份(參見

表 85)，每週有與父母親共同用餐佔 97.8%，「沒有」用餐者佔 2.2%；有用餐者平均

每週共餐次數(參見表 86)為 12 次，最小為 1次，最大為 23 次。 

 

表 85 學齡兒童每週與父母親共同用餐次數 

選項 人數 百分比(%) 

有 227 97.8 

沒有 5 2.2 

總計 232 100.0 

 

表 86 學齡兒童每週和父母親共同用餐的次數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每週共用早餐次數(每天早、中、晚

餐個算一次) 
1 23 12.00 

 

過去一年中，因為這位兒童生病或其他情況，照顧這位兒童而必須向工作場所

請假之天數部份(參見表 87)，一年中，有請過假居多佔 57.8%；平均請假天數為

6.78 天，請假天數最小為 1 天，最大為 100 天(參見表 88)。沒有請過假佔 34.1%，

不適用佔 8.2%。 

表 87 學齡兒童生病或其他情況，必須向工作場所請假之天數 

選項 人數 百分比(%) 

有請過假 134 57.8 

沒有請過假 79 34.1 

不適用：無工作 19 8.2 

總計 232 100.0 

 

表 88 一年中，照顧學齡兒童而必須向工作場所請假之天數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一年中，向工作場所請假之天數 1 100 6.78 

觀察擔憂學齡兒童各項安全部份(參見表 89)，以擔憂學齡兒童的「健康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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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多(佔 21.4%)，其次為「交通安全」及「食品安全」(各佔 16.9%及 9%)。最不擔

憂的為「交友安全」(佔 0.6%)。其他擔憂的兒童安全(參見表 90)還有人身安全與

治安。 

 

關於為學齡兒童兒童的安全保護曾做過哪些事項(參見表 91)，以「教導兒童不

讓他人隨意觸摸自己的身體」居多(佔 9.3%)；次之為「教導兒童交通安全」及「教

導兒童防範與陌生人互動的陷阱」(分別佔 9.2%及 9.1%)。而其他對兒童的安全保護

(參見表 92)有情緒與情感教育及避免兒童接受不必要的試吃。 

表 89 擔憂各項學齡兒童安全(複選) 

選項 次數(人) 百分比(%) 

交友安全 4 0.6% 

交通安全 109 16.9% 

玩具安全 11 1.7% 

遊戲設施安全 38 5.9% 

用藥安全 8 1.2% 

食品安全 58 9.0% 

健康安全(如：腸病毒、流行性感冒等) 138 21.4% 

媒體視聽分級安全 32 5.0% 

不良物質安全(如：檳榔、香菸、電子菸、

或成癮性物質) 
9 1.4% 

總計 407 100.0% 

 

表 90 其他擔憂各項學齡兒童安全 

 次數 百分比 

人身安全 1 0.4 

治安 1 0.4 

 

表 91 為學齡兒童的安全保護曾做過哪些事項(複選) 

 個數 百分比 

避免兒童單獨操作火燭、鞭炮瓦斯爐等易燃物 181 8.7% 

檢查與注重居家安全 139 6.7% 

購買家具、衣物用品會注意產安全標示或檢驗合格證

明 
120 5.8% 

檢查遊戲場所及設施的安全（如穩固、生鏽尖銳物防

護措施等） 
136 6.6% 

教導兒童防範與陌生人互動的陷阱 189 9.1% 

教導兒童不讓他人隨意觸摸自己的身體 192 9.3% 

教導兒童交通安全 191 9.2% 

注意兒童遊戲場所是否有陌生人接近 163 7.9% 

注意兒童是否在可目測視線範圍內 154 7.4% 

避免兒童獨自處於不安全的環境 169 8.2% 

避免兒童接觸到不良物質(如：檳榔、香菸、電子菸、

或成癮性物質) 
150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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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導使用網路安全(如交友、詐騙陷阱) 144 6.9% 

食品安全 142 6.8% 

其他 3 0.1% 

總計 2073 100.0% 

 

表 92 其他學齡兒童的安全保護 

 次數 百分比 

情緒與情感教育 1 0.4 

避免兒童接受不必要的試

吃 
1 0.4 

 

(四)兒童遊戲及育樂休閒狀況 

學齡兒童休閒活動參與類型(參見表 93)，以「看電視」居多(佔 20.3%)；其次

為為「騎腳踏車」及「球類體育活動」(各佔 11.7%及 11.0%)。最少的為「去 KTV」

(佔 0.3%)。 

 

表 93 學齡兒童休閒活動參與類型情況(複選) 

選項 個數 百分比 

看電視 141 20.3% 

球類體育活動 76 11.0% 

彈奏樂器 54 7.8% 

閱讀報章雜誌、書籍 70 10.1% 

逛街 21 3.0% 

看電影 14 2.0% 

音樂會或藝文活動 8 1.2% 

去 KTV 2 0.3% 

登山、郊遊、露營等戶外活動 53 7.6% 

家中上網 ( 含打電動玩具 ) 38 5.5% 

社團活動 17 2.4% 

跳舞 20 2.9% 

騎腳踏車 81 11.7% 

玩手機 / 平板 51 7.3% 

跑步 21 3.0% 

游泳 18 2.6% 

其他 9 1.3% 

總計 694 100.0% 

 

學齡兒童最常與誰一起參與休閒活動部份(參見 

表 94)，以「母親」陪伴居多(佔 31.0%)，其次為「父親」和「兒童之兄弟姊

妹」(分別佔 26.5%及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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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齡兒童每週有幾天會進行至少 30 分鐘流汗的體能活動部份(參見表 95)，以

「1 到 2 天」居多(佔 39.7%)，進一步從性別觀察(參見圖 31 圖 31)以女性居多佔

25.43%；次之為「3 到 4 天」及「5到 6 天」(各佔 35.3%及 14.2%)。「完全沒有」進

行至少 30 分鐘流汗的體能活動佔 2.6%。 

 

表 94 兒童最常與誰一起參與休閒活動(複選) 

選項 個數 百分比 

父親 164 26.5% 

母親 192 31.0% 

學校之老師 2 0.3% 

學校之同學 35 5.6% 

兒童之兄弟姊妹 152 24.5% 

親戚 14 2.3% 

鄰居朋友小孩 22 3.5% 

自己獨自玩 12 1.9% 

祖父母 / 外祖父

母 
24 3.9% 

其他 3 0.5% 

總計 620 100.0% 

 

表 95 每週有幾天會進行至少30分鐘流汗的體能活動 

選項 
人數

(人) 
百分比(%) 

完全沒有 6 2.6 

1 到 2 天 92 39.7 

3 到 4 天 82 35.3 

5 到 6 天 33 14.2 

每天都有 19 8.2 

總計 232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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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學齡兒童每周有幾天會進行至少30分鐘流汗的體能活動 

 

分析學齡兒童每天看螢幕的時間部份（電視、電腦、手機）(參見 

表 96)，以「30 分鐘至未滿 1 小時」居多(佔 32.8%)，進一步從性別觀察(參見圖 

32)以女性居多佔 17.67%；次之為「1小時至未滿 2小時」及「未滿 30 分鐘」(各佔

28.9%及 15.9%)。 

 

表 96 學齡兒童每天看螢幕的時間 

選項 
人數

(人) 

百分比

(%) 

以上都沒有 4 1.7 

未滿 30 分鐘 37 15.9 

30 分鐘至未滿 1 小時 76 32.8 

1 小時至未滿 2 小時 67 28.9 

2 小時至未滿 3 小時 35 15.1 

3 小時至未滿 4 小時 5 2.2 

4 小時以上 7 3.0 

不清楚 1 .4 

總計 232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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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學齡兒童每天看螢幕的時間（電視、電腦、手機） 

 

進一步分析學齡兒童每天平均花多少時間上網部份(參見表 97)，以「未滿 1小

時」居多(佔 39.7)%；次之為「1至未滿 3小時」及「完全沒有上網」(各佔 38.4%

及 19%)。 

 

表 97 學齡兒童每天平均花多少時間上網 

選項 
人數

(人) 

百分比

(%) 

完全沒有上網 44 19.0 

未滿 1小時 92 39.7 

1 至未滿 3 小時 89 38.4 

3 至未滿 5 小時 4 1.7 

5 至未滿 7 小時 2 .9 

7 至未滿 9 小時 1 .4 

總計 232 100.0 

 

學齡兒童所使用的電腦、手機或平板是否有被安裝防護軟體 (如色情守門員、

時間限制)部份 (參見表 98)，以沒有安裝居多佔 47.4%，進一步從性別觀察(參見

圖 33)以女性居多佔 32.98%；而有安裝防護軟體佔 33.6%。 

 

表 98 學齡兒童使用的電腦、手機或平板是否有被安裝防護軟體  

(如色情守門員、時間限制) 

選項 人數(人) 百分比(%) 

有安裝 78 33.6 

沒有安裝 110 47.4 

總計 188 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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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學齡兒童使用的電腦、手機或平板是否有被安裝防護軟體 

 

觀察學齡兒童其最常使用 3C 產品(如手機、平板電腦)做什麼部份(參見表 

99)，以「看影片」居多(佔 23.1%)；其次為「玩遊戲 (含線上遊戲、App 下載的遊

戲)」及「聽音樂」(各佔 16.8%與 13%)。 

 

表 99 學齡兒童最常使用3C 產品(如手機、平板電腦)做什麼(複選) 

選項 次數 百分比 

社群應用軟體(如 Facebook、

Messenger、Whatsapp、Instagram) 
15 2.8% 

聽音樂 69 13.0% 

拍照 49 9.3% 

發送即時訊息(如 LINE) 18 3.4% 

查看 MAIL 16 3.0% 

玩遊戲(含線上遊戲、App 下載的遊戲) 89 16.8% 

看影片 122 23.1% 

網路購物 1 0.2% 

數位學習 56 10.6% 

蒐尋資料(含寫作業) 63 11.9% 

看新聞 3 0.6% 

線上預定及網路訂票 2 0.4% 

電子地圖服務 4 0.8% 

查交通訊息 3 0.6% 

電子書、漫畫、小說 7 1.3% 

直播平台(如 17、UP 直播) 4 0.8% 

其他 8 1.5% 

總計 529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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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期望學齡兒童需要的遊戲環境部份(參見表 100)，以「設施安全性」居多

(佔 32.8%)；其次為「設施多樣化」及「設施距離近」(各佔 17.9%及 15.2%)。 

 

表 100 期望學齡兒童需要的遊戲環境(複選) 

選項 次數 百分比 

設施距離近 91 15.2% 

設施安全性 196 32.8% 

開放時間彈性 51 8.5% 

設施多樣化 107 17.9% 

價錢公道 30 5.0% 

交通便利 71 11.9% 

有專業人員指導 48 8.0% 

其他 4 0.7% 

總計 598 100.0% 

 

(五)兒童教養狀況 

學齡兒童每天放學後至晚飯前這段時間安排情形(參見表 101)，以「在家，有大

人照顧」居多(佔 50.2% )；次之為「參加校外課後照顧服務中心、補習班、才藝班或

安親班」(佔 31.1%)；再次之為「參加校內課後照顧服務班或社團」(佔 7.2%)。再進

一步分析學齡兒童每月平均補習、課後照顧的費用(參見表 102)，以每月平均在補習、

課後照顧的費用約在「5,000~9,999 元」居多(佔 29.7%)。其次，依序花費在

「10,000~14,999 元」、「未付費」及「1~4,999 元」 (各佔 20.3%、15.1%及 13.8%)。 

 

表 101 學齡兒童每天放學後至晚飯前這段時間安排情形(複選) 

選項 人數(人) 百分比 

在家，有大人照顧 153 50.2% 

在家，由未成年人照顧 7 2.3% 

在家，沒有人照顧 4 1.3% 

到父母親上班地方 18 5.9% 

托親戚朋友鄰居照顧 3 1.0% 

送托育人員 ( 保母照顧 ) 2 0.7% 

參加校內課後照顧服務班或社團 22 7.2% 

參加校外課後照顧服務中心、補習班、才

藝班或安親班 

95 31.1% 

其他 1 0.3% 

總計 305 100.0% 

 

表 102 學齡兒童每月平均補習、課後照顧的費用 

選項 人數(人) 百分比(%) 

未付費 35 15.1 

1~4,999 元 32 13.8 

5,000~9,999 元 69 29.7 

10,000~14,999 元 47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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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項 人數(人) 百分比(%) 

15,000~19,999 元 14 6.0 

20,000~24,999 元 16 6.9 

25,000~29,999 元 1 .4 

30,000 元以上 18 7.8 

總計 232 100.0 

 

分析學齡兒童的寒暑假安排情形(參見表 103)，以「在家，有大人照顧」居多(佔

49.7%)；次之為「參加校外課後照顧服務中心、補習班、才藝班或安親班」(佔 22.2%)；

再次之為「參加校內課後照顧服務班或社團」(佔 8.8%)。進一步分析學齡兒童學過的

才藝(參見表 104)，學齡兒童以學過「外語」居多(佔 15.0%)；次之為「游泳」及「繪

畫」(各佔 12.8%及 12.6%)。 

表 103 學齡兒童寒暑假安排情形(複選) 

選項 人數(人) 百分比(%) 

在家，有大人照顧 186 49.7% 

在家，沒有人照顧 4 1.1% 

到父母親上班地方 23 6.1% 

托親戚朋友鄰居照顧 11 2.9% 

送托育人員(保母) 1 0.3% 

參加校內課後照顧服務班或社團 33 8.8% 

參加校外課後照顧服務中心、補習班、才藝班或安親班 83 22.2% 

參加校外營隊(例如：救國團、國外營隊等) 29 7.8% 

其他 4 1.1% 

總計 374 100.0% 

表 104  學齡兒童學過的才藝(複選) 

選項 次數 百分比(%) 

從未上過 22 2.8% 

游泳 99 12.8% 

球類 70 9.1% 

外語 116 15.0% 

珠心算、數學 25 3.2% 

音樂 90 11.7% 

繪畫 97 12.6% 

書法 10 1.3% 

創意積木(如樂高機器人等) 37 4.8% 

舞蹈 47 6.1% 

溜冰、直排輪 67 8.7% 

電腦 9 1.2% 

作文 25 3.2% 

棋藝 23 3.0% 

國術、跆拳、空手、劍道 20 2.6% 

其他 15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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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772 100.0% 

 

分析學齡兒童的照顧者在照顧或教育(養育)孩子方面，曾遭遇的問題部份(參見

表 105)，以「大致上沒問題」居多(佔 32.6%)；次之為「沒時間陪兒童」及「當地

兒童休閒場地不夠」(各佔 11.6%及 9.5%)。 

進一步分析學齡兒童的照顧者遇到兒童教育(養)方面問題求助對象或管道部份

(參見表 106)，以「上網查詢相關文章∕資料」居多(佔 28.3%)；次之為「向孩子

學校老師求助」及「向同事、朋友或鄰居求助」，皆佔 21.8%。至於「完全沒處理」

僅佔 0.4%。 

表 105 學齡兒童照顧者在照顧或教育(養育)孩子方面，曾遭遇的問題(複選) 

選項 次數 百分比(%) 

大致上沒問題 124 32.6% 

經濟困難，不能滿足兒童身心發展 5 1.3% 

沒時間陪兒童 44 11.6% 

不知如何帶兒童或引導兒童學習 20 5.3% 

尋找適當的兒童安親或課後照顧有困難 12 3.2% 

兒童生理與心理醫療院所不夠 5 1.3% 

孩子不能適應學校教育 10 2.6% 

特殊兒童照護機構不足 2 0.5% 

當地兒童學習活動太少 26 6.8% 

當地兒童休閒場地不夠 36 9.5% 

父母教養育方式不一致 32 8.4% 

無法引導孩子重視課業 18 4.7% 

孩子學業表現不好 23 6.1% 

在學校被同學欺負 5 1.3% 

無法在家輔導孩子做功課 10 2.6% 

無法配合學校遠距教學 3 0.8% 

其他 5 1.3% 

總計 380 100.0% 

 

表 106 學齡兒童照顧者遇到兒童教育(養)方面問題求助對象或管道(複選) 

選項 次數 百分比(%) 

完全沒處理 2 0.4% 

順其自然、沒有向其他人求助 21 4.2% 

向(岳)父母親或長輩求助 40 8.1% 

向孩子學校老師求助 108 21.8% 

向同事、朋友或鄰居求助 108 21.8% 

向手足（兄弟姊妹）求助 38 7.7% 

向政府機構（如福利服務中心社工員、

親子館等）求助 

9 1.8% 

向民間專業機構求助 10 2.0% 

上網查詢相關文章/資料 140 28.3% 

從未遇到問題 13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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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6 1.2% 

總計 495 100.0% 

 

分析學齡兒童的照顧者的教育(養)知識來源部份(參見表 107)，以「網路搜尋

資訊」居多(佔 18.1%)。次之為「自己閱讀育兒相關書籍」、「同輩親友討論」及

「自己帶孩子的經驗累積」，各佔 17.9%、16.8%及 14.3%。 

 

表 107 學齡兒童照顧者的教育(養)知識來源(複選) 

選項 次數 百分比(%) 

長輩親友傳授 74 9.6% 

同輩親友討論 129 16.8% 

自己閱讀育兒相關書籍 138 17.9% 

自己帶孩子的經驗累積 110 14.3% 

參與保育方面的訓練課程 22 2.9% 

網路搜尋資訊 139 18.1% 

參與親子、育兒相關座談、演講.. 等團體活動 67 8.7% 

參與政府單位所提供親子、育兒相關座談、演講…

等知識宣傳活動 

31 4.0% 

求學過程中所習得之幼保、護理、家政等相關知識 57 7.4% 

其他 3 0.4% 

總計 77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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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學齡兒童的照顧者的教育(養)理念部份(參見表 108)，「孩子學習不用心就

要責罰」以同意居多(佔 35.3%)、「孩子行為表現不好就要責罰」以同意居多(佔 39.2%)、

「孩子要聽話」以同意居多(佔 50.4%)、「孩子要尊敬父母親」以同意居多(佔 49.1%)、

「孩子要有家教」以非常同意居多(佔 52.2%)、「孩子要有好的品德行為」以非常同意

居多(佔 68.1%)、「孩子的管教要嚴格」以普通居多(佔 40.9%)、「孩子做錯事要懂得

自我反省」以非常同意居多(佔 50.4%)、「孩子做錯事需要教訓」以同意居多(佔 39.7%)。 

 

表 108 學齡兒童照顧者的教育(養)理念 

選項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孩子學習不用心就要責罰 18 7.8 52 22.4 66 28.4 82 35.3 14 6.0 

孩子行為表現不好就要責罰 18 7.8 46 19.8 59 25.4 91 39.2 18 7.8 

孩子要聽話 2 0.9 14 6 75 32.3 117 50.4 24 10.3 

孩子要尊敬父母親     14 6 114 49.1 104 44.8 

孩子要有家教     7 3 104 44.8 121 52.2 

孩子要有好的品德行為     3 1.3 71 30.6 158 68.1 

孩子的管教要嚴格 8 3.4 19 8.2 95 40.9 88 37.9 22 9.5 

孩子做錯事要懂得自我反省 1 0.4 1 0.4 11 4.7 102 44.0 117 50.4 

孩子做錯事需要教訓 8 3.4 27 11.6 81 34.9 92 39.7 24 10.3 

總計 55 23.7 159 68.4 411 176.9 861 371 602 259.4 

 
學齡兒童有無身心障礙證明部份(參見表 109)，學齡兒童的身心障礙證明是

「無」選項有 224 人居多，佔 96.6%；然而，有身心障礙證明則「有」選項為 8

人，佔 3.4%。 

表 109 學齡兒童有無身心障礙證明 

選項 人數(人) 百分比(%) 

無 224 96.6% 

有 8 3.4% 

總計 232 100.0% 

 

進一步分析學齡兒童的身心障礙程度(參見表 110)，「輕度」佔 75.0%居多；次

之為「中度」及「極重度」各佔 12.5%。 

 

表 110 學齡兒童領有身心障礙證明的身心障礙程度 

選項 人數(人) 百分比(%) 

輕度 6 75.0% 

中度 1 12.5% 

極重度 1 12.5% 

總計 8 100.0% 

 

其中身心障礙證明類別(參見表 111)，以「第一類：神經系統構造及精神、心

智功能」居多(佔 62.5%)；次之為「第二類：眼、耳及相關構造與感官功能及疼

痛」與「第三類：涉及聲音與言語構造及其功能」、「第七類：神經、肌肉、骨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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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相關構造及其功能」均佔 12.5%。 

 

表 111 兒童的身心障礙證明類別 

選項 次數(人) 百分比(%) 

第一類：神經系統構造及精神、心智功能 5 62.5% 

第二類：眼、耳及相關構造與感官功能及疼痛 1 12.5% 

第三類：涉及聲音與言語構造及其功能 1 12.5% 

第七類：神經、肌肉、骨骼之移動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1 12.5% 

總計 8 100.0% 

 

學齡兒童在學齡期曾遭受到身體事故傷害（指有曾經遭受到身體事故傷害送醫

的狀況）部份(參見表 112)，學齡兒童在學期間以「都沒有」遭受到身體事故傷害

居多(佔 53.8%)。然而，遭受「撞擊、夾傷、扭傷」佔 15.0%；遭受「動物及昆蟲

咬」佔 11.6%。 

 

表 112 學齡兒童在學齡期曾遭受到身體事故傷害(複選) 

選項 人數(人) 百分比(%) 

都沒有 141 52.8% 

動物及昆蟲咬 31 11.6% 

燒燙傷 7 2.6% 

交通 5 1.9% 

跌（墜）落 18 6.7% 

溺水 3 1.1% 

異物哽塞 3 1.1% 

刀器、利銳器傷害 14 5.2% 

撞擊、夾傷、扭傷 40 15.0% 

其他 5 1.9% 

總計 267 100.0% 

 

新竹縣政府提供之「家庭照顧服務」方面福利措施之瞭解狀況(參見 

表 113)，所有的福利措施都知道，其中以「低收入戶兒童生活補助」居多(佔

79.7%)；其次，分別是「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佔 78.4%)、「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生

活扶助」(佔 78%)、「特殊境遇家庭扶助」(佔 77.6%)、「中低收入戶 18 歲以下子女健

保費補助」 (佔 76.3)、「兒童少年緊急安置服務」(佔 76.3%)、「兒少性剝削防治與

宣導」(佔 75.4%)、「脆弱家庭處遇服務」(佔 73.7%)、「兒童少年性剝削的輔導與諮

詢」(佔 72.8%)「弱勢兒童與少年醫療費用補助」(佔 72.8%)、「未成年懷孕防治諮詢」

(佔 72%)。 

 

表 113 學齡兒童主要照顧者對新竹縣政府提供之「家庭照顧服務」福利措施 

之瞭解狀況 

選項 知道 百分比 不知道 百分比 

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 181 78 51 22 

低收入戶兒童生活補助 185 79.7 47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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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境遇家庭扶助 180 77.6 52 22.4 

中低收入戶 18 歲以下子女健保費補助 177 76.3 55 23.7 

弱勢兒童與少年醫療費用補助 169 72.8 63 27.2 

未成年懷孕防治諮詢 167 72 8 28 

兒童少年緊急安置服務 177 76.3 55 23.7 

脆弱家庭處遇服務 171 73.7 61 26.3 

兒少性剝削防治與宣導 175 75.4 57 24.6 

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 182 78.4 50 21.6 

兒童少年性剝削的輔導與諮詢 169 72.8 63 27.2 

 

進一步探究不知道新竹縣政府提供之「家庭照顧服務」方面福利措施之需求狀

況(參見表 114)，在不知道但需要選項中，以「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居

多(佔 9.8%)，其次為「中低收入戶 18 歲以下子女健保費補助」(佔 9.1%)，再其次

為「低收入戶兒童生活補助」(佔 8.5%)。在不知道且不需要選項中，以「脆弱家庭

處遇服務」居多(佔 96.7%)，其次為「兒童少年緊急安置服務」(佔 94.5%)。 

 

表 114 學齡兒童主要照顧者，不知道新竹縣政府提供之「家庭照顧服務」福利措施

之需求狀況 

選項 不需要 百分比 需要 百分比 

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 46 90.2 5 9.8 

低收入戶兒童生活補助 43 91.5 4 8.5 

特殊境遇家庭扶助 48 92.3 4 7.7 

中低收入戶 18 歲以下子女健保費補助 50 90.9 5 9.1 

弱勢兒童與少年醫療費用補助 58 92.1 5 7.9 

未成年懷孕防治諮詢 60 92.3 5 7.7 

兒童少年緊急安置服務 52 94.5 3 5.5 

脆弱家庭處遇服務 59 96.7 2 3.3 

兒童少年性剝削防治與宣導 53 93 4 7 

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 47 94 3 6 

兒童少年性剝削的輔導與諮詢 59 93.7 4 6.3 

 

知道新竹縣政府提供之「家庭照顧服務」方面福利措施之使用狀況(參見 

表 115)，在知道且「曾經使用過」選項中，以「弱勢兒童與少年醫療費用補助」

使用居多(佔 3.0%)；其次為「脆弱家庭處遇服務」使用居多(佔 2.9%)、「中低收入戶

18 歲以下子女健保費補助」(佔 2.8%)；再其次為「低收入戶兒童生活補助」(佔 2.7%)。 

 

表 115 學齡兒童主要照顧者對新竹縣政府提供之「家庭照顧服務」福利措施 

之使用狀況 

選項 
資格不符 從未用過 曾經使用過 不需要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 63 34.8 47 26 3 1.7 68 37.6 

低收入戶兒童生活補助 69 37.3 41 22.2 5 2.7 70 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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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境遇家庭扶助 64 35.6 44 24.4 2 1.1 70 38.9 

中低收入戶 18 歲以下子女健

保費補助 
62 35 44 24.9 5 2.8 66 37.3 

弱勢兒童與少年醫療費用補助 54 32 43 25.4 5 3.0 67 39.6 

未成年懷孕防治諮詢 39 23.4 53 31.7 2 1.2 73 43.7 

兒童少年緊急安置服務 40 2.6 61 34.5 3 1.7 73 41.2 

脆弱家庭處遇服務 38 22.2 55 32.2 5 2.9 73 42.7 

兒童少年性剝削防治與宣導 38 21.7 59 33.7 4 2.3 74 42.3 

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 51 28 52 28.6 4 2.2 75 41.2 

兒童少年性剝削的輔導與諮詢 35 20.7 58 34.3 3 1.8 73 43.2 

 

曾經使用過新竹縣政府提供之「家庭照顧服務」方面福利措施之幫助狀況(參見 

表 116)，在曾經使用過且「有幫助」選項中，以「中低收入戶 18 歲以下子女

健保費補助」有幫助居多(佔 60%)，其次為「兒童少年性剝削防治與宣導」(佔

50%)，再其次為「低收入戶兒童生活補助」(佔 40%)。另外，認為完全沒幫助是

「兒童少年緊急安置服務」(佔 33.3%)。 

 

表 116 學齡兒童主要照顧者曾經使用過新竹縣政府提供之「家庭照顧服務」福利措

施之幫助狀況 

選項 
完全沒幫助 沒幫助 普通 有幫助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     2 66.7 1 33.3 

低收入戶兒童生活補助     3 60 2 40 

特殊境遇家庭扶助     2 100   

中低收入戶 18 歲以下子女健保費補助     2 40 3 60 

弱勢兒童與少年醫療費用補助 1 25 1 25 1 25 1 25 

未成年懷孕防治諮詢   1 50 1 50   

兒童少年緊急安置服務 1 33.3 1 33.3 1 33.3   

脆弱家庭處遇服務 1 25 1 25 1 25 1 25 

兒童少年性剝削防治與宣導   1 25 1 25 2 50 

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 1 25 1 25 1 25 1 25 

兒童少年性剝削的輔導與諮詢   1 33.3 1 33.3 1 33.3 

 

學齡兒童在申請或使用政府的兒童福利服務曾遭遇的困難部份(參見表 117)，

「未曾使用」申請或使用政府兒童福利的人居多(佔 50.2%)，次之為「福利服務的

相關資訊缺乏」及「大致上無困難」(各佔 18.7%及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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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7 學齡兒童主要照顧者申請或使用政府的兒童福利服務曾遭遇的困難(複選) 

選項 人數(人) 百分比(%) 

沒有適當方法（如交通工具、身體障礙等）前

往申請福利服務 

11 3.6% 

福利服務的工作人員態度不佳 4 1.3% 

福利服務的相關資訊缺乏 57 18.7% 

福利服務有名額的限制 18 5.9% 

福利服務提供的地點距離太遠 21 6.9% 

福利補助的金額太低 11 3.6% 

大致上無困難 27 8.9% 

未曾使用 153 50.2% 

其他 3 1.0% 

總計 305 100.0% 

 

學齡兒童的主要照顧者期望政府應加強的兒童福利措施部份(參見表 118)，以

「增加兒童心理衛生服務」居多(佔 12.0%)；次之為「推廣親職教育」、「增設兒童

專科醫療院所」 (分別佔 11.9%、11.8%)。 

 

表 118 學齡兒童主要照顧者期望政府應加強的兒童福利措施(複選) 

選項 次數 百分比(%) 

推廣親職教育 104 11.9% 

增加兒童心理衛生服務 105 12.0% 

提高兒童醫療補助 79 9.1% 

增設兒童專科醫療院所 103 11.8% 

提高弱勢兒童及少年生活補助 57 6.5% 

加強單親家庭兒童服務 55 6.3% 

加強隔代家庭福利服務 68 7.8% 

兒童保護工作(防止兒童受虐待、被販賣或被疏於

照顧) 

99 11.4% 

增設兒童課後照顧服務 98 11.2% 

兒少性剝削的防治與宣導 54 6.2% 

兒少性剝削的保護與安置措施 44 5.0% 

其他 6 0.7% 

總計 872 100.0% 

 

三、對兒童福利措施的需求與使用情形 

學齡兒童照顧者對於目前新竹縣政府的學齡兒童福利友善程度給分(參見 

表 119)，照顧者對於縣府的學齡兒童福利友善程度指標，5分居多佔 22.8%、7

分其次佔 22.0%。由表 58，福利友善程度的平均指標為 6，顯示對於目前學齡兒童福

利友善程度是給予正面的肯定。學齡兒童的主要照顧者針對新竹縣的兒童福利意見

(參見表 121)，主要照顧者以「無意見」居多(佔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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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9 學齡兒童主要照顧者對目前新竹縣政府的學齡兒童福利友善程度給分 

分數 計數 百分比% 

1 1 0.4 

2 8 3.4 

3 17 7.3 

4 12 5.2 

5 53 22.8 

6 43 18.5 

7 51 22.0 

8 36 15.5 

9 6 2.6 

10 5 2.2 

總計 232 100.0 

 

表 120 學齡兒童主要照顧者對目前新竹縣政府的學齡兒童福利友善程度給分平均值 

平均數 最小值 最大值 

6 0 10 

 

表 121 學齡兒童主要照顧者針對新竹縣的學齡兒童福利意見 

選項 計數 百分比(%) 

不友善 1 0.4 

可活動的綠地少(EX:耕園，有些小公園設置後乏人整理蚊蟲

多) 

1 0.4 

多宣導如何申請相關社會福利的管道 1 0.4 

竹北市西區相關建設少 1 0.4 

希望可以將兒童相關資訊推廣,讓更多人知道,進而得到幫助? 1 0.4 

把每個兒童放在心上 1 0.4 

兒童公園設施多樣化，安全性提高 1 0.4 

兒童的生理需求和心理需求都要被滿足 1 0.4 

弱勢小孩需要多點投注與關懷 1 0.4 

除了共融之外，特殊兒童遊戲場所應增加。一般場域太多人，

又要時時注意是否影響他人，他人眼光，造成特殊兒家長怯步 

1 0.4 

婦女館及文化中心圖書館功能不彰 1 0.4 

無 12 5.2 

新竹縣兒童醫院儘快成立及活動中心儘快開幕 1 0.4 

增加低收入戶補助 1 0.4 

增加兒童保護工作 1 0.4 

增加兒童課後托育選項 1 0.4 

增設兒童及青少年可免費使用的設施與政策 1 0.4 

親子活動及閱讀推廣 1 0.4 

應配合時代，多做修正，增加家庭教育上線案 1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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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12-未滿 18 歲的統計分析結果 
一、 基本資料 

少年的性別部分(參見表 122)，男生(生理)有 123 人，約佔全部 54.4%；女生

(生理)約為 103 人，佔全部 45.6%。該少年出生年月(參見表 123)，以 97 年度居多

有 47 個(佔 20.8%)，其次 96 年度有 45 個(佔 19.9%)；出生月分以 12 月份居多有 30

個(佔 13.3%)，其次為 10 月份及 11 月份，各有有 25 個(佔 11.1%)。 

 

表 122 少年性別情況 

選項 人數(人) 百分比(%) 

生理男 123 54.4 

生理女 103 45.6 

總計 226 100.0 

 

表 123 少年年月情況 

出生年度 出生月份 

年 次數 百分比 月 次數 百分比 

92 2 0.9 1 16 7.1 

93 13 5.8 2 12 5.3 

94 27 11.9 3 21 9.3 

95 32 14.2 4 14 6.2 

96 45 19.9 5 11 4.9 

97 47 20.8 6 12 5.3 

98 40 17.7 7 16 7.1 

99 20 8.8 8 22 9.7 

   9 22 9.7 

   10 25 11.1 

   11 25 11.1 

   12 30 13.3 

總計 226 100.0 總計 226 100.0 

 

少年目前就學狀況(參見表 124)，以國中三年級有 56 人(佔 24.78%)居多，次

之為國中二年級有 40 人(佔 17.7%)；再次之為國中一年級有 38 人(佔 1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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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4 少年目前就學狀況 

選項 人數(人) 百分比(%) 

國中一年級 38 16.8 

國中二年級 40 17.7 

國中三年級 56 24.8 

高中、高職、專科一年級 31 13.7 

高中、高職、專科二年級 31 13.7 

高中、高職、專科三年級 30 13.3 

總計 226 100.0 

 

少年的居住區域(參見表 125)，以竹北市有 88 人(佔 39.21%)居多；次之為竹

東鎮有 31 人(佔 13.66%)；再次之為湖口鄉有 29 人(佔 12.78%)。其中在其他部分

(參見表 126)，以居住於新竹市有 8人居多。 

 

表 125 少年的居住區域 

選項 人數(人) 百分比(%) 

竹北市 88 38.9 

關西鎮 7 3.1 

新埔鎮 10 4.4 

竹東鎮 29 12.8 

湖口鄉 29 12.8 

橫山鄉 5 2.2 

新豐鄉 22 9.7 

芎林鄉 10 4.4 

寶山鄉 5 2.2 

北埔鄉 3 1.3 

尖石鄉 4 1.8 

五峰鄉 3 1.3 

其他 11 4.9 

總計 226 100.0 

 

 

表 126 少年未居住於新竹縣，居住在其他鄉鎮市 

 次數 百分比 

苗栗縣 1 0.4 

新竹市 8 3.5 

新竹市東區 2 0.9 

總計 11 100.0 

 

少年的就學區域部分(參見表 126)，以竹北市有 92 人，佔全部 40.7%居多；次

之為竹東鎮有 36 人，佔 15.9%；再次之為湖口鄉有 29 人，佔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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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6 少年就學區域 

選項 人數(人) 百分比(%) 

竹北市 92 40.7 

關西鎮 8 3.5 

新埔鎮 8 3.5 

竹東鎮 36 15.9 

湖口鄉 29 12.8 

橫山鄉 4 1.8 

新豐鄉 26 11.5 

芎林鄉 8 3.5 

寶山鄉 4 1.8 

北埔鄉 3 1.3 

尖石鄉 4 1.8 

五峰鄉 3 1.3 

其他 1 .4 

總計 226 100.0 

*其他為新竹市 

 

二、 少年生活狀況 

(一)少年家庭狀況 

少年的同住家人部份(參見表 127)，少年與「生父.繼父.養父」同住者最多，

有 199 人，佔 29.9%；次之為與「生母/繼母/養母」同住有 196 人，佔 29.5%；再次

之為「兄弟姊妹」有 154 人，佔 23.2%。其中，在其他同住家人部份，以嬸嬸佔

0.9%居多。 

表 127 少年的同住家人(複選) 

選項 次數(人) 百分比(%) 

生父.繼父.養父 199 29.9 

生母.繼母.養母 196 29.5 

祖父/外祖父 34 5.1 

祖母/外祖母 55 8.3 

兄弟姊妹 154 23.2 

父親的兄弟姊妹 13 2.0 

母親的兄弟姊妹 6 0.9 

其他 8 1.2 

總計 66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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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8 其他有誰與少年同住 

 次數(人) 百分比(%) 

繼父母 1 .4 

母親的兄弟姊妹的配偶及小孩 1 .4 

自己住 1 .4 

舅舅/舅媽 1 .4 

機構 1 .4 

嬸嬸 2 .9 

總計 7 100.0 

 

進一步分析少年之兄弟姊妹有幾位(參見表 129)，有「一位」兄弟姊妹有 133

人，佔 58.8% 居多；次之為有「二位」兄弟姊妹有 44 人，佔 19.5%；再次之為

「無」兄弟姊妹有 28 人，佔 12.4%。 

 

表 129 少年的兄弟姊妹有幾位(含同母異父、同父異母情形) 

選項 人數(人) 百分比(%) 

無 28 12.4 

一位 133 58.8 

二位 44 19.5 

三位 16 7.1 

五位及以上 5 2.2 

總計 226 100.0 

與少年共同居住人數以及房間數(參見表 130)，與這少年共同居住的人口數 

(不包含幼兒本身)，平均人口數約 3個人。這位少年住家的房間數共有幾間(包括臥

室、書房、客廳、餐廳，不包括廚房和浴室)，平均房間數約 5間。 
 

表 130 與少年共同居住的人口數 

 總計 最小值 最大值 眾數 平均值 

與這位少年共同居住的人口數 (不包含少年

本身) 

226 1 18 3 3.74 

這位少年住家的房間數共有幾間(包括臥室、

書房、客廳、餐廳，不包括廚房和浴室) 

226 2 20 4 5.38 

 

觀察少年家庭的經濟狀況是否屬低收或中低收入部份(參見表 131)，以「不是

中低收入戶」最多佔 89.4%，次之為屬於中低收入戶有 18 人，佔 8%；再次之為屬於

低收入戶有 6人，佔 2.7%。 
 

表 131 少年家庭的經濟狀況(是否屬低收或中低收入) 

選項 人數(人) 百分比(%) 

屬於低收入戶 6 2.7 

屬於中低收入戶 18 8.0 

否 202 89.4 

總計 226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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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少年父母親狀況 

少年家長身份(參見表 78)，家長 1以父親有 214 人，佔 94.7%居多；次之為母

親有 12 人，佔 5.3%；家長 2以母親有 212 人，佔 93.8%居多；次之為父親有 14

人，佔 6.2%。 

 

表 132 少年家長身份 

選項 
家長 1 家長 2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父親 214 94.7 14 6.2 

母親 12 5.3 212 93.8 

總計 226 100.0 226 100.0 

 

少年家長國籍(參見表 79)，家長 1以本國籍有 225 人，佔 99.6%居多；次之為

外國籍有 1人，佔 0.4%；家長 2本國籍有 220 人，佔 97.3%居多；次之為外國籍有

5 人，佔 2.2%。其中在家長的本國籍身份中(參見表 134)，家長 1有 205 人(90.7%)

不具原住民及新住民身分，具原住民身份有 19 人(8.4%)、新住民有 2人(0.9%)；家

長 2有 198 人(87.6%)不具原住民及新住民身分，具原住民身份有 13 人(5.8%)、新

住民有 2人(4.0%)。 

 

表 133 少年家長的國籍 

選項 
家長 1 家長 2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本國籍 225 99.6 220 97.3 

外國籍(未取得中華民國

身分證者) 
1 0.4 5 2.2 

越南 1 0.4 1 0.4 

中國 0 0 2 0.9 

印尼 0 0 1 0.4 

馬來西亞 0 0 1 0.4 

其他 0 0 1 0.4 

總計 226 100.0 226 100.0 

 

表 134 少年家長的本國籍身分 

選項 
家長 1 家長 2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具原住民身份 19 8.4 13 5.9 

具新住民身分 2 0.9 9 4.1 

不具原住民及新住民身分 205 90.7 198 90.0 

總計 226 100.0 22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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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135 觀察少年父/母親之婚姻狀況，「已結婚」佔 85.4%；其中，「父母親住

在一起」約 83.2%，「不住在一起」約 2.2%；「父母親離婚」者佔 11.9%。 

 

表 135 少年父母親婚姻狀況 

選項 人數(人) 百分比(%) 

結婚，且同住一起 188 83.2 

結婚，但不住在一起 5 2.2 

未婚單親 1 0.4 

離婚 27 11.9 

一方去世 4 1.8 

父母親皆過世 1 0.4 

總計 226 100.0 

 

少年家長有無情況(參見表 80)，「有」家長 1有 221 人，佔 97.8%居多；次之

為「無家長」有 5人，佔 2.2%；「有」家長 2 有 219 人，佔 96.9%居多；次之為「無

家長」有 7人，佔 3.1%。 

表 136 少年家長有無情況 

選項 
家長 1 家長 2 

次數(人) 百分比(%) 次數(人) 百分比(%) 

有家長 221 97.8 219 96.9 

無家長 5 2.2 7 3.1 

總計 226 100.0 226 100.0 

 

學齡兒童家長工作狀況(參見表 137)，家長 1以「有工作」居多(佔 92.9%)；

次之為無工作(佔 3.5%)，家長 2 以「有工作」居多(佔 78.8%)；次之為無工作(佔

15.9%)。 

 

表 137 少年家長的工作狀況 

選項 
家長 1 家長 2 

次數(人) 百分比(%) 次數(人) 百分比(%) 

有工作 210 95.0 178 81.3 

無工作 8 3.6 36 16.4 

不清楚 3 1.4 5 2.3 

總計 221 100.0 219 100.0 

 

表 138 少年家長無工作狀況 

選項 
家長 1 家長 2 

次數(人) 百分比(%) 次數(人) 百分比(%) 

正在找工作 1 14.3 2 5.9 

料理家務 2 28.6 31 91.2 

其他 4 57.1 1 2.9 

總計 7 100.0 34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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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家長 1的教育程度部分(參見表 139)，以專科、大學 38.0%居多；次之為

研究所以上佔 25.2% ；再次之為高中職佔 23.0%。 

同一表格，進一步觀察少年家長的教育程度，以專科大學 46.0% 居多；次之為

高中職(20.4%)；再次之為研究所以上(16.4%)。 

 

表 139 少年家長的教育程度 

選項 
家長 1 家長 2 

人數(人) 百分比(%) 人數(人) 百分比(%) 

國小及以下   1 0.5 

國( 初) 中 12 5.4 7 3.2 

高中( 職) 52 23.5 46 21.0 

專科、大學 84 38.0 104 47.5 

研究所以上 57 25.8 37 16.9 

不清楚 16 7.2 24 11.0 

總計 221 100.0 219 100.0 

 

觀察少年與父母親關係的親近程度部分(參見表 140)，與父親關係以非常親近

41.2%居多；次之為親近有 26.5%；再次之為普通佔 27.0 %。與母親關係以非常親近

有 49.55%居多；次之為親近佔 30.18%；再次之為普通佔 16.67%。 

 

表 140 少年與父母親關係的親近程度 

選項 
父親 母親 

人數(人) 百分比(%) 人數(人) 百分比(%) 

非常親近 93 41.2 112 50.2 

親近 60 26.5 65 29.1 

普通 61 27.0 38 17.0 

不親近 4 1.8 4 1.8 

非常不親

近 
8 3.5 4 1.8 

總計 226 100.0 223 100.0 

 

少年每週與父母親共同用餐次數(每天早、中、晚餐各算一次)部份(參見表 141)，

每週與父母親共同用餐佔 89.8%，「沒有」用餐者佔 10.2%；有用餐者平均每週共餐次

數(參見表 142)將近 9次，最小為 1次，最大為 21 次。 

 

表 141 少年每週有無與父母親共同用餐 

選項 人數(人) 百分比(%) 

有吃 203 89.8 

沒有 23 10.2 

總計 226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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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2 少年每週和父母親共同用餐的次數(每天早、中、晚餐各算一次) 

項目 個數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每週共用早餐次數(每天

早、中、晚餐個算一次) 
203 1 21 8.92 

 

少年每天與父母親聊天的時間部份(參見表 143)，每天與父母親聊天「30 分鐘

以內」佔 45.1%居多，次之為「31~60 分鐘」佔 28.3%；再次之為「沒有」佔

10.6%。 

 

表 143 少年每天與父母親聊天的時間 

選項 次數 百分比 

沒有 24 10.6 

30 分鐘以內 102 45.1 

31~60 分鐘 64 28.3 

61~90 分鐘 20 8.8 

91 分鐘以上 16 7.1 

總計 226 100.0 

 

少年最常導致和父親意見不一致因素部分(參見表 144)，以「課業與升學問

題」佔 20.1%居多；次之為「生活習慣」佔 19.9% ；再次之為「網路使用」佔

17.0%。其中，「其他」為打球。 

 

表 144 少年最常導致和父親意見不一致因素(複選) 

選項 次數 百分比 

課業與升學問題 90 20.1 

工作適應問題 7 1.6 

交友人際問題 23 5.1 

個人儀容 18 4.0 

生活習慣 89 19.9 

購買物品 31 6.9 

網路使用 76 17.0 

用錢方式 26 5.8 

家庭關係 22 4.9 

很少或沒有意見不一致 54 12.1 

菸酒習慣 9 2.0 

其他 3 0.7 

總計 448 100.0 

註：其他項目主要是打球 

 

少年最常導致和母親意見不一致因素部分(參見表 145)，以「課業與升學問

題」佔 20.0%居多；次之為「網路使用」佔 18.4%；再次之為「生活習慣」佔

18.1%。其中，「其他」為打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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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5 少年最常導致和母親意見不一致因素(複選) 

選項 次數(人) 百分比(%) 

課業與升學問題 84 20.0 

工作適應問題 3 0.7 

交友人際問題 26 6.2 

個人儀容 25 6.0 

生活習慣 76 18.1 

購買物品 15 3.6 

網路使用 77 18.4 

用錢方式 34 8.1 

家庭關係 22 5.3 

很少或沒有意見不一致 52 12.4 

菸酒習慣 4 1.0 

其他 1 0.2 

總計 419 100.0 

註：其他項目主要是打球 

 

少年最常導致和主要照顧者意見不一致因素部分(參見表 146)，以「生活習

慣」佔 23.2%居多；次之為「課業與升學問題」佔 21.4%；再次之為「交友人際問

題」及「很少或沒有意見不一致」各佔 12.5%。其中，「其他」為打球。 

 

表 146 少年最常導致和主要照顧者意見不一致因素(複選) 

選項 次數(人) 百分比(%) 

工作適應問題 2 4.4% 

交友人際問題 7 15.6 

個人儀容 2 4.4 

生活習慣 13 28.9 

網路使用 5 11.1 

用錢方式 3 6.7 

家庭關係 5 11.1 

很少或沒有意見不一致 7 15.6 

其他 1 2.2 

工作適應問題 2 4.4 

交友人際問題 7 15.6 

總計 45 100.0 

註：其他項目主要是玩手機、東西不整理 

 

少年的父母親是否知道你放學後去哪裡部分(參見表 147)，以「總是」有 159

人，佔全部 72.4%居多；次之為「經常」有 42 人，佔 18.6%；再次之為「有時」有

15 人，佔 6.6%。然而，「從來不」的選項有 3人，佔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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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7 少年的父母親是否知道你放學後去哪裡 

選項 人數(人) 百分比(%) 

從來不 3 1.3 

很少 7 3.1 

有時 15 6.6 

經常 42 18.6 

總是 159 70.4 

總計 226 100.0 

 

少年的父母親是否知道你的朋友是哪些人部分(參見表 148)，以「總是」有 78

人，佔全部 34.5%居多；次之為「經常」有 65 人，佔 28.8%；再次之為「有時」有 52

人，佔 23.0%。然而，「從來不」的選項有 6 人，佔 2.7%。 

 

表 148 少年的父母親是否知道你的朋友是哪些人 

選項 人數(人) 百分比(%) 

從來不 6 2.7 

很少 25 11.1 

有時 52 23.0 

經常 65 28.8 

總是 78 34.5 

總計 226 100.0 

 

(三)少年本身狀況 

少年是否領有身心障礙證明(參見表 149)，少年的身心障礙證明是「無」選項有

223 人，佔全部 98.7%居多。然而，有身心障礙證明為「有」的選項有 3 人，佔 1.3%；

其中，少年的身心障礙程度部分(參見表 150)，以輕度有 2人，佔全部約 66.7%居多；

而重度有 1人，佔 33.3%。再者，少年之身心障礙證明類別部分(參見表 151)，以「第

六類：泌尿與生殖系統相關構造及其功能」有 2 人，佔 66.7% 居多；其次，「第一類：

神經系統構造及精神、心智功能」有 1人，佔 33.3%。 

 

表 149 少年是否領有身心障礙證明 

選項 人數(人) 百分比(%) 

無 223 98.7 

有 3 1.3 

總計 226 100 

 

表 150 少年領有身心障礙證明，其身心障礙程度 

選項 人數(人) 百分比(%) 

輕度 2 66.7 

重度 1 33.3 

總計 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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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1 少年領有身心障礙證明，其身心障礙證明類別 

選項 次數(人) 百分比(%) 

第一類：神經系統構造及精神、心智功能 1 33.3 

第六類：泌尿與生殖系統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2 66.7 

總計 3 100.0 

 

少年曾遭受到身體傷害項目(參見表 152)，以「都沒有」遭受到身體傷害有

104 人，佔全部 31.0%居多；次之為「撞擊、夾傷、扭傷」有 58 人，佔 17.3% ；再

次之為「動物及昆蟲咬傷」有 31 人，9.2%。其中，「其他」選項項目如表 153。 

 

表 152 少年曾遭受到身體傷害項目(複選) 

選項 次數(人) 百分比(%) 

都沒有 104 31.0 

動物及昆蟲咬傷 31 9.2 

燒燙傷 29 8.6 

交通事故 17 5.1 

中毒（藥物、氣體、農藥、食物） 3 0.9 

跌（墜）落 29 8.6 

溺水 11 3.3 

異物哽塞 16 4.8 

刀器、利銳器傷害 29 8.6 

撞擊、夾傷、扭傷 58 17.3 

其他 9 2.7 

總計 336 100.0 

 

表 153 少年其他身體傷害 

 次數 百分比 

打球骨折 1 11.1 

胃痙攣 1 11.1 

骨折 1 11.1 

骨裂 1 11.1 

滑板跌倒 1 11.1 

腳開刀 1 11.1 

腸胃炎 1 11.1 

蜂窩性組織炎 1 11.1 

體質問題 1 11.1 

總計 9 100.0 

 

(四)少年生活狀況 

少年學習時，擁有哪些學習相關項目(參見表 154)，以「讀書寫字用的書桌」

有 211 人，佔 17.6%居多；次之為「網路」有 202 人，佔 16.9%；再次之為「做功課

用的電腦或平板」有 172 人，佔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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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4 少年學習時，擁有哪些學習相關項目(複選) 

選項 次數(人) 百分比(%) 

讀書寫字用的書桌 211 17.6 

家裡有獨立學習空間 168 14.0 

做功課用的電腦或平板 172 14.4 

教育類電腦軟體 83 6.9 

網路 202 16.9 

計算機 165 13.8 

字典 170 14.2 

付費學習的網站 25 2.1 

總計 1198 100.0 

 

少年過去一星期內，吃早餐情況(參見表 155)，有吃早餐居多(佔 91.6%)；其

中，有吃早餐的天數(參見表 156) 平均為 6天。然而，每天都沒吃者佔 8.4%。 

 

表 155 少年過去一星期內有吃早餐情況 

選項 人數(人) 百分比(%) 

有吃 207 91.6 

每天都沒吃 19 8.4 

總計 226 100 

 

表 156 少年一星期內，有吃早餐的天數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一星期內，吃早餐的天數 1 7 6 

 

少年在學校以外的時間，較常參與的休閒活動(參見表 157)，以「玩手機、平

板」居多(佔 18.9%)；次之為「看電視」(佔 15.2%) ；再次之為「家中上網( 含打電

動玩具)」(佔 12.7%)。其中，其他參與的休閒活動(參見 

表 158)共 14 項。 

 

表 157 少年在學校以外的時間，較常參與的休閒活動(複選) 

選項 次數(人) 百分比(%) 

看電視 109 15.2% 

球類體育活動 67 9.3% 

彈奏樂器 39 5.4% 

閱讀報章雜誌、書籍 55 7.6% 

逛街 47 6.5% 

看電影 46 6.4% 

音樂會或藝文活動 11 1.5% 

去 KTV 4 0.6% 

上網咖 2 0.3% 

登山、郊遊、露營等戶外活動 15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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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項 次數(人) 百分比(%) 

家中上網(含打電動玩具) 91 12.7% 

社團活動 17 2.4% 

跳舞 14 1.9% 

打撞球 3 0.4% 

騎腳踏車 23 3.2% 

玩手機/ 平板 136 18.9% 

跑步 15 2.1% 

游泳 11 1.5% 

其他 14 1.9% 

總計 719 100.0 
 

表 158 少年其他參與的休閒活動 

 次數 百分比(%) 

合唱團 1 7.1 

有氧運動 1 7.1 

宗教活動 1 7.1 

看書 1 7.1 

桌遊 1 7.1 

烘培、旅行 1 7.1 

唱歌 1 7.1 

釣魚 1 7.1 

睡覺 1 7.1 

跟家人出門 1 7.1 

聚會 1 7.1 

寫程式 1 7.1 

聽歌 1 7.1 

讀漫畫書 1 7.1 

總計 14 100.0 

 

進一步分析少年每天平均花費多少時間參與休閒活動部份(參見表 159)，以「2

小時至未滿 4小時」居多(佔 42.5%)；次之為「未滿 2小時」(佔 30.5%) ；再次之

為「4 小時至未滿 6 小時」(佔 11.5%)。然而，「幾乎不參與」佔 4.4%。 
 

表 159 少年每天平均花費多少時間參與休閒活動 

選項 人數(人) 百分比(%) 

幾乎不參與 10 4.4 

未滿 2小時 69 30.5 

2 小時至未滿 4 小時 96 42.5 

4 小時至未滿 6 小時 26 11.5 

6 小時至未滿 8 小時 12 5.3 

8 小時以上 13 5.8 

總計 226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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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一週內是否曾經運動部分(參見表 160)，以一周內「有運動」居多(佔 81.0%)，

其中最少運動 1 天，最多運動 7 天，平均運動 3 天；然而，一周內「沒有運動」佔

19.0%。其中，少年最近一週運動的天數(參見表 161)最少為 1 天，最多為 7 天，平

均 3.42 天。 

 

表 160 少年一週內是否曾經運動 

選項 人數(人) 百分比(%) 

沒有運動 43 19.0 

有運動 183 81.0 

總計 226 100 

 

表 161 少年最近一週運動的天數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最近一週運動的天數有幾天 1 7 3.42 

 

少年最常運動的時間部分(參見表 162)，最常運動的時間為「體育課」居多(佔

64.5%)，進一步從性別觀察少年最常運動的時間(參見圖 34)，以男性佔 33.88%，

女性佔 30.60%；次之最常運動的時間為「平日放學」(佔 20.8%) ；再次之最常運動

的時間為「例假日」(佔 14.8%)。 

 

表 162 少年最常運動的時間 

選項 人數(人) 百分比(%) 

體育課 118 64.5 

平日放學 38 20.8 

例假日 27 14.8 

總計 183 100.0 

 

 
圖 34 依性別，少年最常運動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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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最常運動的地點(參見表 163)，最常運動的地點為「學校」居多(佔

66.1%)；次之最常運動的地點為「社區裡或家附近」(佔 26.2%)；再次之最常運動

的地點為「其他」(佔 4.9%)。 

 

表 163 少年最常運動的地點 

選項 人數(人) 百分比(%) 

學校 121 66.1 

社區裡或家附近 48 26.2 

國民運動中心 5 2.7 

其他 9 4.9 

總計 183 100.0 

 

少年之平常運動項目部份(參見表 164)，平常運動項目以「跑步」居多(佔

18.3%)；次之平常運動項目為「籃球」(佔 14.8%)；再次之平常運動項目為「羽

球」(佔 14.1%)。 

 

表 164 少年平常運動項目(複選) 

選項 次數(人) 百分比(%) 

撞球 8 1.9% 

躲避球 10 2.3% 

棒球 8 1.9% 

桌球 20 4.6% 

登山 15 3.5% 

網球 3 0.7% 

跳舞 23 5.3% 

跑步 79 18.3% 

游泳 26 6.0% 

羽球 61 14.1% 

室內運動(搖呼拉圈、伏地挺身、健身等) 49 11.3% 

籃球 64 14.8% 

單車 34 7.9% 

排球 18 4.2% 

其他 14 3.2% 

總計 432 100.0% 

 

 少年是否曾經上過網部份(參見表 165)，以「曾經上過網」居多(佔92%)；然

而，「完全沒有上網」佔8%。 

 

表 165 少年是否曾經上過網 

選項 人數(人) 百分比(%) 

完全沒有上網 18 8.0% 

曾經上過網 208 92.0% 

總計 226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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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上網經驗部份(參見表 166)，曾經在網路上將自己或家人的私人資料告訴

別人( 例如：本名、電話、地址、或學校等)項目中，以「從來沒有」將自己或家人

的私人資料告訴別人佔 63.3%居多；次之為「很少這樣」將自己或家人的私人資料

告訴別人佔 26.79%；再次之為「有時這樣」佔 9.38%。 

 

表 166 少年曾經上網的行為程度--- 

曾經在網路上將自己或家人的私人資料告訴別人 

選項 次數 百分比 

從來沒有 143 63.3 

很少這樣 59 26.1 

有時這樣 21 9.3 

時常這樣 2 .9 

總是這樣 1 .4 

總計 226 100.0 

 

少年曾經瀏覽過註明「未滿十八歲者不可進入」的網站部分(參見表 167)，以「從

來沒有」瀏覽過註明「未滿十八歲者不可進入」的網站居多(佔 72.65%)；次之為「很

少這樣」瀏覽過註明「未滿十八歲者不可進入」的網站(佔 15.25%)；再次之為「有時

這樣」瀏覽過註明「未滿十八歲者不可進入」的網站(佔 7.17%)。 

 

表 167 少年曾經上網的行為程度--- 

曾經瀏覽過註明「未滿十八歲者不可進入」的網站 

選項 次數 百分比 

從來沒有 170 75.2 

很少這樣 31 13.7 

有時這樣 14 6.2 

時常這樣 2 .9 

總是這樣 9 4.0 

總計 226 100.0 

 

少年曾經在沒有大人或朋友陪同的情況下和網友單獨見面部份(參見表 168)，

以「從來沒有」在沒有大人或朋友陪同的情況下和網友單獨見面有居多(佔

92.5%)；次之為「很少這樣」(佔 4.4%)；再次之為「有時這樣」(佔 2.2%)。 

 

表 168 少年曾經上網的行為程度--- 

曾經在沒有大人或朋友陪同的情況下和網友單獨見面 

選項 次數 百分比 

從來沒有 209 92.5 

很少這樣 10 4.4 

有時這樣 5 2.2 

時常這樣 1 .4 

總是這樣 1 .4 

總計 226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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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曾經下載未獲授權的音樂、影片、或圖片等檔案部份(參見表 169)，以

「從來沒有」下載未獲授權的音樂、影片、或圖片等檔案居多(佔 70.8%)；次之為

「很少這樣」(佔 18.1%)；再次之為「有時這樣」(佔 8.0%)。 

表 169 曾經上網的行為程度--- 

曾經下載未獲授權的音樂、影片、或圖片等檔案 

選項 次數 百分比 

從來沒有 160 70.8 

很少這樣 41 18.1 

有時這樣 18 8.0 

時常這樣 3 1.3 

總是這樣 4 1.8 

總計 226 100.0 

 

少年曾經在網路上發表攻擊別人的言論部份(參見表 170)，以「從來沒有」在

網路上發表攻擊別人的言論居多(佔 85.8%)；次之為「很少這樣」(佔 10.6%)；再次

之為「有時這樣」」(佔 2.7%)。 

 

表 170 少年曾經上網的行為程度--- 

曾經在網路上發表攻擊別人的言論 

選項 次數 百分比 

從來沒有 194 85.8 

很少這樣 24 10.6 

有時這樣 6 2.7 

時常這樣 2 .9 

總計 226 100.0 

 

少年曾經把自己的私密(或不雅)照片傳給朋友或是網友部份(參見表 171)，以

「從來沒有」把自己的私密(或不雅)照片傳給朋友或是網友居多(佔 93.8%)；次之

為「很少這樣」(佔 2.7%)；再次之為「有時這樣」(佔 2.2%)。 

 

表 171 少年曾經上網的行為程度--- 

曾經把自己的私密(或不雅)照片傳給朋友或是網友 

選項 次數 百分比 

從來沒有 212 93.8 

很少這樣 6 2.7 

有時這樣 5 2.2 

時常這樣 3 1.3 

總計 226 100.0 

 

少年使用的電腦、手機或平板是否有被安裝防護軟體(參見表 172)，以電腦、

手機或平板「沒有安裝」居多(佔 35.8%)；次之為「我不知道」(佔 24.8%) ；再次

之為「爸媽有幫我安裝」佔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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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2 少年使用的電腦、手機或平板是否有被安裝防護軟體 

選項 人數(人) 百分比(%) 

爸媽有幫我安裝 53 23.5 

我自己有安裝 36 15.9 

沒有安裝 81 35.8 

我不知道 56 24.8 

總計 226 100.0 

 

少年最常使用科技產品做什麼(參見表 173)，以使用科技產品進行「社群應用

軟體(如 Facebook、Messenger、Whatsapp、Instagram)」居多(佔 12.8%)；次之為

「聽音樂」(佔 11.6%)；再次之為「看影片」(佔 11.4%)。而「其他」項目(參見表 

174)中包含：18+、看比賽及寫程式共三種，各佔全部 0.4%。 
 

表 173 少年最常使用科技產品做什麼(複選) 

選項 次數(人) 百分比(%) 

社 群 應 用 軟 體 ( 如 Facebook 、 Messenger 、

Whatsapp、Instagram) 
178 12.8% 

聽音樂 161 11.6% 

拍照 102 7.3% 

查看 MAIL 42 3.0% 

看影片 159 11.4% 

網路購物 76 5.5% 

數位學習 45 3.2% 

蒐尋資料(含寫作業) 119 8.5% 

發送即時訊息(WECHAT、LINE、MESSENGER) 134 9.6% 

看新聞 47 3.4% 

玩遊戲(含線上遊戲、App 下載的遊戲) 155 11.1% 

查交通訊息 38 2.7% 

線上預約及網路訂票 15 1.1% 

電子地圖服務 34 2.4% 

電子書、漫畫、小說 74 5.3% 

直播平台( 如 17、UP 直播) 10 0.7% 

其他 4 0.3% 

總計 1393 100.0% 

 

表 174 少年最常使用科技產品做什麼____其他項目 

選項 次數(人) 百分比 

18+ 1 0.4 

看比賽 1 0.4 

寫程式 1 0.4 

 

少年每天平均花多少時間上網部份(參見表 175)，以每天平均上網「1 小時至

未滿 4小時」居多(佔 50%)，次之為每天平均上網「4小時至未滿 7 小時」(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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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8%)；再次之為「未滿 1小時」(佔 14.6%)。進一步從性別觀察少年每天平均花

多少時間上網(參見圖 35)，以每天平均上網「1 小時至未滿 4 小時」，男性約

28.32%，女性則為 21.68%。 

表 175 少年每天平均花多少時間上網 

選項 人數(人) 百分比(%) 

未滿 1小時 33 14.6 

1 小時至未滿 4 小時 113 50.0 

4 小時至未滿 7 小時 56 24.8 

7 小時至未滿 10 小時 15 6.6 

10 小時至未滿 13 小時 4 1.8 

13 小時至未滿 16 小時 1 .4 

16 小時以上 4 1.8 

總計 226 100.0 

 
圖 35 少年每天平均花多少時間上網 

 

少年認為每天合理的上網時間為何部份(參見表 176)，認為每天合理的上網時

間以「1 小時至未滿 4 小時」居多(佔 54.9%)；次之為「4小時至未滿 7小時」(佔

21.2%) ；再為「未滿 1小時」及「16 小時以上」各佔 16.4%。進一步從性別觀察少

年認為每天合理的上網時間為何(參見圖 36)，以每天平均上網「1 小時至未滿 4 小

時」，男性約 28.76%，女性則為 26.11%。 

表 176 少年認為每天合理的上網時間為何 

選項 人數(人) 百分比(%) 

未滿 1小時 37 16.4 

1 小時至未滿 4 小時 124 54.9 

4 小時至未滿 7 小時 48 21.2 

7 小時至未滿 10 小時 10 4.4 

10 小時至未滿 13 小時 2 0.9 

13 小時至未滿 16 小時 5 2.2 

16 小時以上 37 16.4 

總計 226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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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 少年認為每天合理的上網時間為何 

 

少年覺得自己家中的經濟狀況為何部份(參見表 177)，為「普通」居多(佔 55.3%)；

次之為「小康」(佔 35.68%)；再次之為「不知道」(佔 4.0%)。進一步從性別觀察少

年覺得自己家中的經濟狀況為何(參見表 177)，覺得自己家中的經濟狀況為「普通」，

男性約 27.43%，女性則為 27.88%；而在覺得自己家中的經濟狀況為「小康」，男性約

21.68%，女性則為 15.04%；「不知道」自己家中的經濟狀況，男性約 1.77%，女性則

為 2.21%。 

 

表 177 少年覺得自己家中的經濟狀況為何 

選項 人數(人) 百分比(%) 

富有 2 .9 

小康 83 36.7 

普通 125 55.3 

貧窮 7 3.1 

不知道 9 4.0 

總計 226 100.0 

 

 

 
圖 37 依性別覺得自己家中的經濟狀況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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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每月生活開銷的平均花費大約多少錢(參見表 178)，以每月生活開銷平均

花費「未滿 1000 元」居多(佔 31.4%)，進一步從性別觀察少年每月生活開銷的平均

花費大約多少錢(參見圖 38)，男性約 13.72%，女性則為 17.70%；次之為每月生活

開銷平均花費「1000-1999 元」(佔 21.7%)；再次之為「3000-3999 元」(佔

11.1%)。 

 

表 178 少年每月生活開銷的平均花費大約多少錢 

選項 人數(人) 百分比(%) 

未滿 1000 元 71 31.4 

1000-1999 元 49 21.7 

2000-2999 元 20 8.8 

3000-3999 元 25 11.1 

4000-4999 元 16 7.1 

5000-5999 元 12 5.3 

6000-6999 元 7 3.1 

7000-7999 元 2 .9 

8000-8999 元 7 3.1 

9000-9999 元 2 .9 

10000-10999 元 7 3.1 

12000-12999 元 1 .4 

13000 元以上 7 3.1 

總計 226 100.0 

 

 
圖 38 依性別，少年每月生活開銷的平均花費大約多少錢 

 

少年過去一個月的零用錢大約多少錢(參見表 179)，以「完全沒有」零用錢居

多(佔 28.8%)；次之為「500-999 元」(佔 19.0%)；再次之為「1000-1999 元」(佔

15.0%)。然而，「5000 元以上」零用錢佔 3.1%。進一步從性別觀察少年過去一個月

的零用錢大約多少錢(參見圖 39)，「完全沒有」零用錢，男性約 15.04%，女性則為

13.72%；而「500-999 元」，男性約 10.18%，女性則為 8.85%；「1000-1999 元」，男

性約 8.85%，女性則為 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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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9 少年過去一個月的零用錢大約多少錢 

選項 人數(人) 百分比(%) 

完全沒有 65 28.8 

1-499 元 33 14.6 

500-999 元 43 19.0 

1000-1999 元 34 15.0 

2000-2999 元 22 9.7 

3000-3999 元 12 5.3 

4000-4999 元 10 4.4 

5000 元以上 7 3.1 

總計 226 100.0 

 

 
圖 39 依性別，少年過去一個月的零用錢大約多少錢 

 

少年零用錢主要來源部份(參見表 180)，以「父母親或家人供給」居多(佔

95.7%)；次之為「自己工作所得」(佔 4.3%)。進一步從性別觀察少年之零用錢主要

來源(參見圖 40)，以「父母親或家人供給」或「自己工作所得」，皆以男性居多。 

 

表 180 少年零用錢主要來源 

選項 人數(人) 
百分比

(%) 

父母親或家人供給 154 95.7 

自己工作所得 7 4.3 

總計 161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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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0 依性別，少年零用錢主要來源 

 

少年除吃正餐及交通費外每月主要開銷部份(參見表 181)，以「吃零食喝飲

料」居多(佔 25.3%)；次之為「購買圖書與文具」佔 20.9%；再次之為「購買衣服、

零食、物品(如大頭貼、飾品等)」佔 15.1%。以百分比顯示如圖 41。其中，「其

他」選項(參見表 182)中共有 11 項。 

 

表 181 少年除吃正餐及交通費外每月主要開銷(複選) 

選項 次數(人) 百分比(%) 

無 36 8.4% 

購買圖書與文具 90 20.9% 

購買三 C 用品 18 4.2% 

電影、MTV、KTV 17 4.0% 

旅遊及戶外活動費用 36 8.4% 

購買影音光碟 3 0.7% 

電動玩具(單機及線上遊戲) 12 2.8% 

吃零食喝飲料 109 25.3% 

購買衣服、零食、物品(如大頭貼、飾品等) 65 15.1% 

上網費用 20 4.7% 

手機通話費 12 2.8% 

購買美妝產品 1 0.2% 

其他 11 2.6% 

總計 430 100.0% 

 



  

148 
 

 
圖 41 依性別，少年除吃正餐及交通費外，少年每月主要開銷是花在哪些方面 

 

表 182 少年每月主要開銷是花在哪些方面_其他項目 

選項 次數 百分比(%) 

公仔、樂高 1 9.1 

交通費 1 9.1 

飛機杯 1 9.1 

桌遊 1 9.1 

動物用品 1 9.1 

專輯（追星） 1 9.1 

補習 1 9.1 

補習費 1 9.1 

電費 1 9.1 

模型 1 9.1 

貓的東西 1 9.1 

總計 11 100.0 

 

少年目前的生活中，感到困擾的事情(參見圖 42)，以「學校課業」感到困擾的

事情居多(佔 26.8%)；次之為「完全沒有」感到困擾(佔 16.2%)；再次之為「未來前

途」(佔 10.1%)。其中，「其他」選項(參見表 183)中共有 4 項，分別是：自身能力

問題、容易緊張手抖、班級秩序及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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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依性別，少年目前的生活中，感到困擾的事情有哪些(複選)(n=226) 

 

表 183 少年目前的生活中，感到困擾的事情_其他項目 

選項 次數 百分比(%) 

自身能力問題 1 25 

容易緊張手抖 1 25 

班級秩序 1 25 

傷口 1 25 

總計 4 100 

 

少年感到困擾時，通常會選擇與誰討論(參見表 184)，以和「同學朋友」討論

居多(佔 33.3%)；次之為「父母親」(佔 28.9%)；再次之為「不跟任何人談」(佔

9.5%)。以百分比顯示如圖 43。其中，「其他」項目(參見表 185)中共有 3項，分別

是：母親、阿嬤及舅舅(各佔全部 0.4%)。 

 

表 184 少年感到困擾時，通常會討論對象(複選) 

選項 次數(人) 百分比(%) 

父母親 91 28.9% 

同學朋友 105 33.3% 

兄弟姊妹 28 8.9% 

老師 28 8.9% 

網友 17 5.4% 

社工 2 0.6% 

專業輔導人員 5 1.6% 

不跟任何人談 30 9.5% 

宗教人士 1 0.3% 

親戚 3 1.0% 

其他 5 1.6% 

總計 315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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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依性別，少年感到困擾時，通常會和誰討論 

 

表 185 少年感到困擾時，通常會和誰討論_其他項目 

選項 次數 百分比(%) 

母親 1 0.4 

阿嬤 1 0.4 

舅舅 1 0.4 

 

少年通常與朋友一起從事行為(參見表 186)，以通常與朋友一起「聊天」居多

(佔 35.5%)；次之為「吃東西」(佔 17.2%)；再次之為「電動遊戲」(佔 9.1%)。百

分比統計如圖 44。 
 

表 186 少年通常與朋友一起從事行為(複選) 

選項 次數(人) 百分比(%) 

聊天 207 35.5% 

看電視電影 47 8.1% 

運動 52 8.9% 

吃東西 100 17.2% 

參加文藝活動 4 0.7% 

逛街 18 3.1% 

跳舞 2 0.3% 

唱 KTV 3 0.5% 

研習功課 29 5.0% 

閱讀書 2 0.3% 

上網、Facebook、LINE 50 8.6% 

郊遊 5 0.9% 

參加演唱會或藝人簽唱會 1 0.2% 

電動遊戲 53 9.1% 

參加宗教活動 1 0.2% 

動漫活動或展覽 6 1.0% 

其他 3 0.5% 

總計 583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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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依性別，少年通常與朋友一起做什麼事 

 

少年覺得朋友對其友善且有幫助部份(參見表 187)，選擇「非常同意」居多(佔

46.9%)，次之為選擇「同意」(佔 41.2%) ；再次之為選擇「普通」(佔 11.9%)。 

 

 

表 187 少年覺得朋友是友善且有幫助 

選項 人數(人) 百分比(%) 

非常同意 106 46.9 

同意 93 41.2 

普通 27 11.9 

總計 226 100.0 

 

少年是否有打工經驗(參見表 188)，選擇「從來沒有打工」的選項佔居多(佔 

86.7%)；然而選擇「有打工」的選項有(佔 13.3%)。 

 

表 188 少年是否有打工經驗 

選項 人數(人) 百分比(%) 

從來沒有打工 196 86.7 

有打工 30 13.3 

總計 226 100.0 

 

少年打工工作時間性質為何部份(參見表 189)，選擇「寒暑假」居多(佔

33.3%)；次之為選擇「無固定上班時間」佔 30.0% ；再次之為「例假日」(佔

16.7%)。其中，「其他」選項為學校安排，佔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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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9 少年打工工作時間性質為何 

選項 人數(人) 百分比(%) 

全職工作 1 3.3 

寒暑假 10 33.3 

平日課餘時間 4 13.3 

無固定上班時間 9 30.0 

例假日 5 16.7 

其他 1 3.3 

總計 30 100.0 

 

少年的工作時段部份(參見表 190)，以「午晚間」工作居多(佔 53.3%)；次之

為「日間」工作(佔 40.0%)；再次之為「夜間」工作(佔 6.7%)。 

 

表 190 少年的工作時段 

選項 人數(人) 百分比(%) 

日間(6:00-13:00) 12 40.0 

午晚間(13:00-20:00) 16 53.3 

夜間(20:00-06:00) 2 6.7 

總計 30 100.0 

 

少年之晚上最晚工作至幾點部份(參見表 191)，以「20:00-22:00」及「22:00-

24:00」各佔 40.0% 居多；然而，「02:00-04:00」工作佔 20.0%。 

 

表 191 少年晚上最晚工作至幾點 

選項 人數(人) 百分比(%) 

20:00-22:00 40 40.0 

22:00-24:00 40 40.0 

02:00-04:00 20 20.0 

總計 100 100.0 

 

觀察少年打工的主要理由(參見表 192)，以「滿足個人額外需求」居多(佔

46.7%)；次之為增加經驗(佔 20.0%) ；再次之為「分擔家計」及「儲蓄」各佔有

13.3%。其中，「其他」選項為協助家人及幫忙。 

 

表 192 少年打工的主要理由 

選項 人數(人) 百分比(%) 

分擔家計(如賺取學費) 4 13.3 

增加經驗 6 20.0 

滿足個人額外需求(如：賺自己的零用

錢、買自己想要的東西) 
14 46.7 

儲蓄 4 13.3 

其他 2 6.7 

總計 3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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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少年的最近一次工作地點(參見表 193)，選擇「餐飲業」選項居多(佔

36.7%)；次之為「其他」(佔 16.7%)，再次之為「便利商店」及「補習班」(各佔

10.0%)。其中，「其他」項目(參見表 194)包含：工地、工廠上班、在網路上、沒固

定場所及新蓋大樓，共五項。 

 

表 193 少年最近一次工作地點 

選項 人數(人) 百分比(%) 

加油站 1 3.3 

公家單位 1 3.3 

工廠 1 3.3 

夜市/攤販 2 6.7 

便利商店 3 10.0 

自家公司 1 3.3 

餐飲業 11 36.7 

賣場 1 3.3 

補習班 3 10.0 

遊樂場，如：大頭貼、抓娃

娃、電玩等 
1 3.3 

其他 5 16.7 

總計 30 100.0 

 

表 194 少年最近一次工作地點_其他項目 

選項 人數(人) 百分比(%) 

工地 1 20 

工廠上班 1 20 

在網路上 1 20 

沒固定場所 1 20 

新蓋大樓 1 20 

總計 5 100.0 

 

統計少年每週平均打工幾小時(參見表 195)，最少為 1小時，最多為 48 小時，

平均 9.37 小時，標準偏差 9.401。 

 

表 195 少年每週平均打工幾小時 

 人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標準偏差 

每週平均打工幾小時 30 1 48 9.37 9.401 

 

少年現在有沒有參加校外補習(參見表 196)，選擇「沒有」參加校外補習居多

(佔 53.1%)；然而，選擇「有」參加校外補習佔 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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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6 少年現在有沒有參加校外補習 

選項 人數(人) 百分比(%) 

沒有 120 53.1 

有 106 46.9 

總計 226 100.0 

 

統計少年每週補習的天數(參見表 197)，最少為 1小時，最多為 7小時，平均

2.87 小時，標準偏差 1.512。而每週補習的時數，最少為 1小時，最多為 15 小時，

平均 6.06 小時，標準偏差 3.300。 
 

表 197 少年每週補習的天數與時數 

 人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標準偏差 

每週補習的天數 106 1 7 2.87 1.512 

每週補習的時數 106 1 15 6.06 3.300 

 

少年是否感覺生活在遭受歧視的環境(參見表 198)，選擇「沒有」感覺生活在遭

受歧視的環境居多(佔 96.9%)；然而，選擇「有」感覺生活在遭受歧視的環境佔 3.1%。 
 

表 198 少年是否感覺生活在遭受歧視的環境 

選項 人數(人) 百分比(%) 

沒有 219 96.9 

有 7 3.1 

總計 226 100.0 

 

少年之感覺被歧視的情況部份(參見表 199)，以「個人意見或主張」、「容貌或

膚色」及「其他」感覺被歧視各佔 22.2%居多；次之為「經濟能力」、「家庭背景」

及「身心障礙」各佔 11.1%。其中，選項「其他」為因為名字及傷口感覺被歧視(各

佔 50%)。 
 

表 199 少年感覺被歧視的情況 

選項 次數(人) 百分比(%) 

經濟能力 1 11.1% 

家庭背景 1 11.1% 

個人意見或主張 2 22.2% 

容貌或膚色 2 22.2% 

身心障礙 1 11.1% 

其他 2 22.2% 

總計 9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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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一年內的經歷，曾經喝酒項目中(參見 

表 200)，「完全沒有」喝酒居多(佔 80.5%)；次之為「一至兩次」(佔 11.9%)；再

次之為「三至四次」佔 5.3%。 

 

表 200 少年一年內的經歷，曾經喝酒 

選項 次數 百分比(%) 

完全沒有 182 80.5 

一至兩次 27 11.9 

三至四次 12 5.3 

七次以上 5 2.2 

總計 226 100.0 

 

少年一年內的經歷，曾經有性行為項目中(參見表 201)，「完全沒有」性行為居

多(佔 99.6%)；然而，「七次以上」佔 0.4%。 

表 201 少年一年內的經歷，曾經性行為 

選項 次數 百分比(%) 

完全沒有 225 99.6 

七次以上 1 .4 

總計 226 100 

 

少年一年內的經歷，曾經抽菸(含電子菸)項目中(參見表 202)，完全沒有抽菸

居多(佔 98.7%)；次之為「一至兩次」、「五至六次」及「七次以上」各佔 0.4%。 

 

表 202 少年一年內的經歷，曾經抽菸或抽電子菸 

選項 次數 百分比(%) 

完全沒有 223 98.7 

一至兩次 1 .4 

五至六次 1 .4 

七次以上 1 .4 

總計 226 100.0 

 

少年一年內的經歷，曾經接觸毒品項目(參見表 203)，以「完全沒有」佔

100.00%。 
 

表 203 少年一年內的經歷，曾經接觸毒品 

選項 次數 百分比(%) 

完全沒有 226 100.0 

 

少年一年內的經歷，曾經施用毒品項目(參見表 204)，以「完全沒有」佔

100.00%。 
 

表 204 少年一年內的經歷，曾經施用毒品 

選項 次數 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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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沒有 226 100.0 

少年一年內的經歷，曾經偷東西項目(參見表 205)，完全沒有偷東西居多(佔

97.8%)，次之為「一至兩次」(佔 2.2%)。 
 

表 205 少年一年內的經歷，曾經偷東西 

選項 次數 百分比(%) 

完全沒有 221 97.8 

一至兩次 5 2.2 

總計 226 100.0 

 

少年一年內的經歷，曾經離家出走項目(參見表 206)，「完全沒有」離家出走居

多(佔 98.7%)；次之為「一至兩次」(佔 0.9%)；再次之為「三至四次」(佔 0.4%)。 
 

表 206 少年一年內的經歷，曾經離家出走 

選項 次數 百分比(%) 

完全沒有 223 98.7 

一至兩次 2 .9 

三至四次 1 .4 

總計 226 100.0 

 

少年一年內的經歷，曾經考試作弊項目(參見表 207)，「完全沒有」考試作弊居

多(佔 90.7%)；次之為「一至兩次」(佔 6.2%)；再次之為「三至四次」(佔 2.2%)。 
 

表 207 少年一年內的經歷，曾經考試作弊 

選項 次數 百分比(%) 

完全沒有 205 90.7 

一至兩次 14 6.2 

三至四次 5 2.2 

七次以上 2 0.9 

總計 226 100.0 

 

少年一年內的經歷，曾經參加幫派活動項目(參見表 208)，「完全沒有」參與幫

派活動居多(佔 99.1%)，而參與「一至兩次」佔 0.9%。 
 

表 208 少年一年內的經歷，曾經參加幫派活動 

選項 次數 百分比 

完全沒有 224 99.1 

一至兩次 2 0.9 

總計 226 100.0 
 

  

表 209)，「完全沒有」加入幫派居多(佔 99.6%)；而加入幫派「一至兩次」佔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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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09 少年一年內的經歷，曾經加入幫派 

選項 次數 百分比 

完全沒有 225 99.6 

一至兩次 1 .4 

總計 226 100.0 
 

少年一年內的經歷，曾經瀏覽色情網站、光碟項目(參見表 210)，「完全沒有」

瀏覽色情網站、光碟居多(佔 88.9%)，次之為「七次以上」(佔 4.9%)；再次之為

「一至兩次」佔 4.0%。 
 

表 210 少年一年內的經歷，曾經瀏覽色情網站、光碟 

選項 次數 百分比(%) 

完全沒有 201 88.9 

一至兩次 9 4.0 

三至四次 4 1.8 

五至六次 1 0.4 

七次以上 11 4.9 

總計 226 100.0 

 

少年一年內的經歷，曾經嘗試自殺項目(參見表 211)，「完全沒有」嘗試自殺居

多(佔 96.0%)；次之為「一至兩次」(佔 2.7%)；再次之為「五至六次」(佔 0.9%)。 
 

表 211 少年一年內的經歷，曾經嘗試自殺 

選項 次數 百分比(%) 

完全沒有 217 96.0 

一至兩次 6 2.7 

五至六次 2 0.9 

七次以上 1 0.4 

總計 226 100.0 

 

少年一年內的經歷，曾經自殘(傷)項目(參見表 212)，完全沒有自殘(傷)居多

(佔 95.6%)；次之為「一至兩次」(佔 1.8%)；再次之為「七次以上」(佔 1.3%)。 
 

表 212 少年一年內的經歷，曾經自殘(傷) 

選項 次數 百分比(%) 

完全沒有 216 95.6 

一至兩次 4 1.8 

三至四次 1 0.4 

五至六次 2 0.9 

七次以上 3 1.3 

總計 226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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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一年內的經歷，曾經逃學、蹺課項目(參見表 213)，「完全沒有」逃學、蹺

課居多(佔 94.2%)；次之為「一至兩次」(佔 3.1%)；再次之為「七次以上」(佔

2.2%)。 
 

表 213 少年一年內的經歷，曾經逃學、蹺課 

選項 次數 百分比(%) 

完全沒有 213 94.2 

一至兩次 7 3.1 

三至四次 1 .4 

七次以上 5 2.2 

總計 226 100.0 
 

少年一年內的經歷，曾經吃檳榔項目(參見表 214)，「完全沒有」吃檳榔居多

(佔 99.6%)；而「一至兩次有」佔 0.4%。 
 

表 214 少年一年內的經歷，曾經吃檳榔 

選項 次數 百分比(%) 

完全沒有 225 99.6 

一至兩次 1 0.4 

總計 226 100.0 
 

少年一年內的經歷，曾經毆打、踢或踹、或用其他工具傷害同學項目(參見表 215)，

完全沒有毆打、踢或踹、或用其他工具傷害同學有 208 人，佔 96.74%居多；次之為一

至兩次有 5人，佔 2.33%；再次之為七次以上有 2人，佔 0.93%。 

 

表 215 少年一年內的經歷，曾經毆打、踢或踹、或用其他工具傷害同學 

選項 次數 百分比(%) 

完全沒有 219 96.9 

一至兩次 5 2.2 

七次以上 2 0.9 

總計 226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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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一年內的經歷，曾經罵髒話或粗話侮辱同學項目(參見表 216)，「完全沒有」罵

髒話或粗話侮辱同學居多(佔 83.6%)；次之為「一至兩次」佔 8.4%；再次之為「七次以

上」(佔 6.6%)。 

表 216 少年一年內的經歷，曾經罵髒話或粗話侮辱同學 

選項 次數 百分比(%) 

完全沒有 189 83.6 

一至兩次 19 8.4 

三至四次 3 1.3 

七次以上 15 6.6 

總計 226 100.0 

 

少年一年內的經歷，曾經被同學毆打、踢或踹、或用其他工具傷害項目(參見表 

217)，完全沒有被同學毆打、踢或踹、或用其他工具傷害居多(佔 97.3%)；次之為「一至

兩次」佔 2.2%；再次之為「三至四次」(佔 0.4%)。 

 

表 217 少年一年內的經歷，曾經被同學毆打、踢或踹、或用其他工具傷害 

選項 次數 百分比(%) 

完全沒有 220 97.3 

一至兩次 5 2.2 

三至四次 1 0.4 

總計 226 100.0 

 

少年一年內的經歷，曾經被同學罵髒話或用粗話侮辱項目(參見表 218)，「完全沒

有」被同學罵髒話或用粗話侮辱居多(佔 85.4%)；次之為「一至兩次」(佔 7.1%)；再次之

為「七次以上」(佔 5.8%)。 

 

表 218 少年一年內的經歷，曾經被同學罵髒話或用粗話侮辱 

選項 次數 百分比(%) 

完全沒有 193 85.4 

一至兩次 16 7.1 

三至四次 3 1.3 

五至六次 1 .4 

七次以上 13 5.8 

總計 226 100.0 

 

少年一年內的經歷，曾經被父母或同住家人毆打、踢或踹、或用其他工具傷害項目(參

見表 219)，「完全沒有」被父母或同住家人毆打、踢或踹、或用其他工具傷害居多(佔98.2%)；

次之為「一至兩次」佔 1.3%；再次之為「三至四次」(佔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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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9 少年一年內的經歷，曾經被父母或同住家人毆打、踢或踹、或用其他工具傷害 

選項 次數 百分比(%) 

完全沒有 222 98.2 

一至兩次 3 1.3 

三至四次 1 0.4 

總計 226 100.0 

 

少年一年內的經歷，曾經被老師毆打、踢或踹、或用其他工具傷害項目(參見表 

220)，「完全沒有」被老師毆打、踢或踹、或用其他工具傷害居多(佔 99.1%)；然而「三

至四次」佔 0.9%。 

表 220 少年一年內的經歷，曾經被老師毆打、踢或踹、或用其他工具傷害 

選項 次數 百分比(%) 

完全沒有 224 99.1 

三至四次 2 0.9 

總計 226 100.0 

 

少年一年內的經歷，曾經因為身體外表、性別氣質、性取向、性別特徵等原因，而被

霸凌項目(參見表 221)，以「完全沒有」居多(佔 95.1%)；次之為「一至兩次」(佔

3.1%)；再次之為「三至四次」(佔 1.3%)。 

 

表 221 少年一年內的經歷，曾經因為身體外表、性別氣質、性取向、性別特徵等原因，

而被霸凌 

選項 次數 百分比(%) 

完全沒有 215 95.1 

一至兩次 7 3.1 

三至四次 3 1.3 

七次以上 1 .4 

總計 226 100.0 

 

少年受到不當的對待，所知道的安全協助管道(參見表 222)，以知道「113 保護專線

或諮詢」居多(佔 24.5%)；次之為「110 或警察局」(佔 23.0%) ；再次之為「教育部 24

小時反霸凌專線」(佔 14.9%)。 

 

表 222 少年受到不當的對待，所知道的安全協助管道(複選) 

選項 次數 百分比(%) 

113 保護專線或諮詢 218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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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保護服務司「關懷 E起來」網站 58 6.5% 

新竹縣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101 11.4% 

教育部 24 小時反霸凌專線 132 14.9% 

新竹縣反霸凌投訴專線 89 10.0% 

新竹縣政府兒少保護諮詢專線 80 9.0% 

110 或警察局 204 23.0% 

其他 5 0.6% 

都不知道 1 0.1% 

總計 888 100.0% 

三、 對少年福利措施的需求與使用情形 
少年是否知道政府頒訂的各項兒童及少年福利法規(參見表 223)，除了 Cedaw 消除婦

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項目之外，所有福利法規「知道但並不熟悉」居多；其次，「知道且

熟悉」。Cedaw 消除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項目，以選項「知道但並不熟悉」佔 44.7%居

多；次之為「不知道」佔 39.4%；再次之為「知道且熟悉」佔 15.9%。其他，各項知悉程

度所佔比例如下。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項目，以選項「知道但並不熟悉」佔 58.0%居多；次之為

「知道且熟悉」(佔 32.3%)；再次之為「不知道」(佔 9.7%)。兒少性剝削防制條例項目，

以選項「知道但並不熟悉」佔 56.6%居多；次之為選項「知道且熟悉」佔 30.5%；再次之為

「不知道」佔 12.8%。少年事件處理法項目，以選項「知道但並不熟悉」佔 56.2%居多；次

之為「知道且熟悉」佔 33.2%；再次之為「不知道」佔 10.6%。毒品危害防制條例項目，以

選項「知道但並不熟悉」佔 53.1%居多；次之為「知道且熟悉」佔 39.8%；再次之為「不知

道」佔 7.1%。菸害防制法項目，以選項「知道但並不熟悉」佔 53.1%居多；次之為「知道

且熟悉」佔 39.4%；再次之為「不知道」佔 7.5%。性侵害犯罪防治法項目，以選項「知道

但並不熟悉」佔 54.4%居多；次之為「知道且熟悉」佔 37.6%；再次之為「不知道」佔 8.0%。

家庭暴力防治法項目，以選項「知道但並不熟悉」佔 48.7%居多；次之為「知道且熟悉」佔

46.0%；再次之為「不知道」佔 5.3%。性別平等教育法項目，以選項「知道但並不熟悉」佔

48.2%居多；次之為「知道且熟悉」佔 45.6%；再次之為「不知道」佔 6.2%。性騷擾防治法

項目，以選項「知道但並不熟悉」佔 46.9%居多；次之為「知道且熟悉」佔 46.0%；再次之

為「不知道」佔 7.1%。兒童權益公約項目，以選項「知道但並不熟悉」佔 54.9%居多；次

之為「知道且熟悉」佔 33.2%；再次之為「不知道」佔 11.9%。 

 

表 223 少年是否知道政府頒訂的各項兒童及少年福利法規 

選項 

知道且熟悉 知道但並不熟悉 不知道 

次數

(人) 

百分比

(%) 

次數

(人) 

百分比

(%) 

次數

(人) 

百分比

(%)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73 32.3 131 58.0 22 9.7 

兒少性剝削防制條例 69 30.5 128 56.6 29 12.8 

少年事件處理法 75 33.2 127 56.2 24 10.6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90 39.8 120 53.1 16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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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項 

知道且熟悉 知道但並不熟悉 不知道 

次數

(人) 

百分比

(%) 

次數

(人) 

百分比

(%) 

次數

(人) 

百分比

(%) 

菸害防制法 89 39.4 120 53.1 17 7.5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85 37.6 123 54.4 18 8.0 

家庭暴力防治法 104 46.0 110 48.7 12 5.3 

性別平等教育法 103 45.6 109 48.2 14 6.2 

性騷擾防治法 104 46.0 106 46.9 16 7.1 

兒童權益公約 75 33.2 124 54.9 27 11.9 

Cedaw 消除婦女一切形式歧視

公約 
36 15.9 101 44.7 89 39.4 

 
少年認為政府應優先提供給少年福利措施(參見 

表 224)，以「提供弱勢家庭經濟扶助」居多(佔 13.0%)；次之為「提供安全打工的

機會」(佔 9.6%) ；再次之為「增設專屬少年的室內休閒場所（如室內羽球場、游泳池

等）」(佔 9.4%)；再者為「提供防治自殺、毒品、性侵害之宣導服務」及「增設專屬少年

的戶外休閒場所（如街舞場地、溜直排輪場地等）」(佔 8.1%)。而選項「其他」為：多一

點球場。 

 

表 224 少年認為政府應優先提供給少年福利措施(複選) 

選項 次數(人) 百分比(%) 

提供弱勢家庭經濟扶助 170 13.0% 

提供生活與情感上之諮詢服務 76 5.8% 

提供就業輔導的服務 82 6.3% 

提供課業輔導服務 76 5.8% 

提供安全打工的機會 125 9.6% 

增設地方的圖書館 79 6.1% 

提供親職教育講座的服務 50 3.8% 

提供擔任國內、國外志工的機會 58 4.5% 

提供防治自殺、毒品、性侵害之宣導服務 105 8.1% 

多舉辦夏（冬）令營隊、園遊會等大型活動 76 5.8% 

增設專屬少年的室內休閒場所（如室內羽球場、

游泳池等） 
122 9.4% 

增設專屬少年的戶外休閒場所（如街舞場地、溜

直排輪場地等） 
106 8.1% 

提供危機家庭（例如家庭成員有失業、酗酒、隔

代教養等問題的家庭）之關懷與訪視服務 
103 7.9% 

兒少性剝削的防治與宣導 74 5.7% 

其他 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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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項 次數(人) 百分比(%) 

總計 1303 100.0% 

註：其他項目主要是多蓋一些球場 

 

少年是否知道新竹縣政府提供之少年福利服務(參見表 225)，知道項目中，以「低收

入戶兒童生活補助」居多(佔 70.8%)；次之為「弱勢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佔 69.0)；再

次之為「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佔 68.1%)。然而，以知道「未成年懷孕防治諮詢」、「脆

弱家庭處遇服務」最少(各佔 59.3%)。 

 

表 225 少年是否知道新竹縣政府提供之少年福利服務 

項目 
知道 不知道 

次數(人) 百分比(%) 次數(人) 百分比(%) 

弱勢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 156 69.0 70 31.0 

低收入戶兒童生活補助 160 70.8 66 29.2 

特殊境遇家庭扶助 153 67.7 73 32.3 

中低收入戶 18 歲以下子女健保

費補助 
145 64.2 81 35.8 

弱勢兒童及少年醫療補助 145 64.2 81 35.8 

未成年懷孕防治諮詢 134 59.3 92 40.7 

脆弱家庭處遇服務 134 59.3 92 40.7 

兒童少年性剝削防治與宣導 150 66.4 76 33.6 

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 154 68.1 72 31.9 

兒童少年性剝削的輔導與諮詢 147 65.0 79 35.0 

 

少年不知道但是否需要新竹縣政府提供之少年福利服務部分(參見表 226)，不知道但

需要以「低收入戶兒童生活補助」居多(佔 30.3%)，次之為「特殊境遇家庭扶助」(佔

30.1%)，再次之為「中低收入戶 18 歲以下子女健保費補助」(佔 29.6%)。然而，以需要

選項「兒童少年性剝削防治與宣導」最少(佔 7.5%)。 

 

表 226 少年是否需要新竹縣政府提供之少年福利服務 

項目 
總計 需要 不需要 

人數(人) 次數(人) 百分比(%) 次數(人) 百分比(%) 

弱勢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 70 19 27.1 51 72.9 

低收入戶兒童生活補助 66 20 30.3 46 69.7 

特殊境遇家庭扶助 73 22 30.1 51 69.9 

中低收入戶 18 歲以下子女健保

費補助 
81 24 29.6 57 70.4 

弱勢兒童及少年醫療補助 73 20 24.7 61 75.3 

未成年懷孕防治諮詢 81 19 20.7 73 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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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總計 需要 不需要 

人數(人) 次數(人) 百分比(%) 次數(人) 百分比(%) 

脆弱家庭處遇服務 92 21 9.3 71 77.2 

兒童少年性剝削防治與宣導 76 17 22.4 59 77.6 

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 72 17 23.6 55 76.4 

兒童少年性剝削的輔導與諮詢 79 17 7.5 62 78.5 

 

少年知道且是否使用過新竹縣政府提供之少年福利服務部分(參見表 227)，知道且曾

經用過「兒童少年性剝削防治與宣導」居多(佔 12.0%)；次之為中「低收入戶 18 歲以下

子女健保費補助」(佔 11%)；再次之為「弱勢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及「弱勢兒童及少年

醫療補助」各佔 9.0%。然而，曾經用過以「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佔 5.8%)最少。 

 

表 227 少年是否使用過新竹縣政府提供之少年福利服務 

項目 

總計 曾經用過 從未用過 資格不符 不需要 

人數

(人) 

次數

(人) 

百分

比(%) 

次數

(人) 

百分

比(%) 

次數

(人) 

百分

比(%) 

次數

(人) 

百分比

(%) 

弱勢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 156 14 9.0 74 47.4 67 42.9 1 0.6

低收入戶兒童生活補助 160 14 8.8 71 44.4 74 46.3 1 0.6

特殊境遇家庭扶助 1153 12 7.8 72 47.1 68 44.4 1 0.7

中低收入戶 18 歲以下子

女健保費補助 
145 16 11.0 66 45.5 62 42.8 1 0.7

弱勢兒童及少年醫療補助 145 13 9.0 71 49.0 60 41.4 1 0.7

未成年懷孕防治諮詢 134 8 6.0 70 52.2 56 41.8 0 0

脆弱家庭處遇服務 134 8 6.0 76 56.7 50 37.3 0 0

兒童少年性剝削防治與宣

導 
150 18 12.0 77 51.3 54 36.0 1 0.7

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 154 9 5.8 78 50.6 66 42.9 1 0.6

兒童少年性剝削的輔導與

諮詢 
147 10 6.8 81 55.1 55 37.4 1 0.7

 

少年知道且使用過新竹縣政府提供之少年福利服務是否對少年有幫助部分(參見表

228 )，「非常有幫助」以「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居多(佔 55.6%)，其次為「弱勢兒童及

少年醫療補助」佔 53.8%，再其次為「未成年懷孕防治諮詢」及「脆弱家庭處遇服務」

(各佔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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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9 新竹縣政府提供之少年福利服務是否對少年有幫助 

項目 

總計 非常有幫助 有幫助 普通 沒幫助 

人數

(人) 

次數

(人) 

百分比

(%) 

次數

(人) 

百分比

(%) 

次數

(人) 

百分比

(%) 

次數

(人) 

百分比

(%) 

弱勢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 14 4 28.6 7 50.0 3 21.4 0 0 

低收入戶兒童生活補助 5 35.7 35.7 5 35.7 4 28.6 0 0 

特殊境遇家庭扶助 12 3 25.0 6 50.0 2 16.7 1 8.3 

中低收入戶 18 歲以下子女

健保費補助 
16 6 37.5 8 50.0 2 12.5 0 0 

弱勢兒童及少年醫療補助 13 7 53.8 2 15.4 4 30.8 0 0 

未成年懷孕防治諮詢 8 3 37.5 4 50.0 1 12.5 0 0 

脆弱家庭處遇服務 8 3 37.5 3 37.5 2 25.0 0 0 

兒童少年性剝削防治與宣

導 
18 5 27.8 6 33.3 7 38.9 0 0 

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 9 5 55.6 2 22.2 2 22.2 0 0 

兒童少年性剝削的輔導與

諮詢 
10 3 30.0 5 50.0 2 20.0 0 0 

 

少年是否參與志願服務時數 (參見表 230)，選項「未曾參與」居多(佔 66.4%)；次

之為「未滿 10 小時」(佔 23.0%) ；再次之為「10 小時至未滿 30 小時」(佔 5.3%)。 

表 230 少年是否參與志願服務時數 

選項 人數(人) 百分比(%) 

未曾參與 150 66.4 

未滿 10 小時 52 23.0 

10 小時至未滿 30 小時 12 5.3 

30 小時至未滿 50 小時 6 2.7 

50 小時至未滿 70 小時 2 .9 

70 小時以上 4 1.8 

總計 226 100.0 

 

少年曾參與那些種類的志願服務(參見表 231)，以「利用社區公共設施從事活動」及

「都沒有參加任何活動」居多(各佔 23.6%)；次之為「校外社團所舉辦的各式活動」(佔

15.1%)；再次之為「社區服務」及「村里辦公室/ 社區發展協會辦的活動」(各佔 6.6%)。

而選項「其他」種類的志願服務(參見表 233)包括：交通服務隊、校內志工、動保、圖書

館、圖書館志工、學校、學校出公差、學校活動及餵老人共九項，以「圖書館志工」居多

(佔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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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2 少年曾參與志願服務(複選) 

選項 次數(人) 百分比(%) 

社區服務 25 6.6% 

教育類（課業輔導、諮詢等） 15 4.0% 

宗教類 6 1.6% 

文化類（展覽表演、藝文活動） 11 2.9% 

環保類 16 4.2% 

社會福利服務（兒童/少年/婦女/老人/身心

障礙者） 
10 2.7% 

其他 10 2.7% 

村里辦公室/ 社區發展協會辦的活動 25 6.6% 

宗教活動（社區中教堂、寺廟所辦的活動） 24 6.4% 

利用社區公共設施從事活動（例如：去圖書

館看書、到運動場地打球） 
89 23.6% 

校外社團所舉辦的各式活動（例如：大學營

隊、校外樂團、球隊等） 
57 15.1% 

都沒有參加任何活動 89 23.6% 

總計 377 100.0% 

 

表 233 少年曾參與其他種類的志願服務 

 次數 百分比(%) 

交通服務隊 1 10 

校內志工 1 10 

動保 1 10 

圖書館 1 10 

圖書館志工 2 20 

學校 1 10 

學校出公差 1 10 

學校活動 1 10 

餵老人 1 10 

總計 1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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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在自家社區附近或校外社團參加過的活動(參見表 234)，以「利用社區公共設施

從事活動」及「都沒有參加任何活動」居多(各佔 31.3%)；次之為「校外社團所舉辦的各

式活動」(佔 20.1%) ；再次之為「村里辦公室/ 社區發展協會辦的活動」(佔 8.8%)。 

 

表 234 少年在自家社區附近或校外社團參加過的活動(複選) 

選項 次數(人) 百分比(%) 

村里辦公室/ 社區發展協會辦的活動 25 8.8% 

宗教活動（社區中教堂、寺廟所辦的活

動） 
24 8.5% 

利用社區公共設施從事活動（例如：去圖

書館看書、到運動場地打球） 
89 31.3% 

校外社團所舉辦的各式活動（例如：大學

營隊、校外樂團、球隊等） 
57 20.1% 

都沒有參加任何活動 89 31.3% 

總計 284 100.0% 

 

少年是否知道地方政府已經建立讓其可以參與公共事務決策與討論的管道(參見表 

235)，以「不知道」居多(佔 66.4%)；而「知道」佔 33.6%。 

 

表 235 少年是否知道地方政府已經建立讓其可以參與公共事務決策與討論的管道 

選項 人數(人) 百分比(%) 

知道 76 33.6 

不知道 150 66.4 

總計 226 100.0 

 

少年覺得最重要的公共議題(參見表 236)，以「社會治安」居多(佔 12.5%)；次之為

「禁止歧視」佔 10.2% ；再次之為「教育」(佔 8.9%)。而選項「其他」包含：年輕人在

台灣的發展及言論自由共兩項(各佔 50%)。 

 

表 236 少年覺得最重要的公共議題(複選) 

選項 人數(人) 百分比(%) 

公民參政權 47 5.1% 

禁止歧視 94 10.2% 

法制與司法 34 3.7% 

社會治安 116 12.5% 

經濟與民生物資 51 5.5% 

國防與兵役 26 2.8% 

外交與國際關係 47 5.1% 

國民健康與衛生醫療 66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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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項 人數(人) 百分比(%) 

社會福利 67 7.2% 

教育 82 8.9% 

就業 48 5.2% 

文化保存與發展 15 1.6% 

公共場所、設施 42 4.5% 

交通運輸與安全 44 4.8% 

休閒娛樂 52 5.6% 

科技發展 36 3.9% 

環境保護 56 6.1% 

其他 2 0.2% 

總計 925 100.0% 

 

四、 未來期許 

少年將來高中畢業後會不會直接升學(參見表 237)，以選項「會」居多(佔 94.7%)；

而選項「不會」佔 5.3%。 

 

表 237 少年將來高中畢業後會不會直接升學 

選項 人數(人) 百分比(%) 

會 214 94.7 

不會 12 5.3 

總計 226 100.0% 

 

進一步分析少年不能升學的原因(參見表 238)，以選項「還在考慮」居多(佔

3.1%)，次之為「沒有理由」(佔 0.9%)，再次之為「不確定」、「沒幫助」及「想優先分擔

家庭經濟」(各佔 0.4%)。 

表 238 少年不能升學的原因 

選項 次數 百分比 

會升學 214 94.7 

不確定 1 0.4 

沒有理由 2 0.9 

沒幫助 1 0.4 

想優先分擔家庭經濟 1 0.4 

還在考慮 7 3.1 

總計 226 100.0% 

 

表 239，以選項「還在考慮」居多(佔 30.5%)；次之為「大學」(佔 29.2%)；再次之為

「碩士」(佔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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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9 少年希望最高達到哪一種教育程度 

選項 
人數

(人) 

百分比

(%) 

高中 4 1.8 

高職 4 1.8 

專科 7 3.1 

大學 66 29.2 

碩士 61 27.0 

博士 15 6.6 

還在考慮 69 30.5 

總計 226 100.0 

 

少年對於下列事項之認同程度(參見表 240)，非常同意選項中以「我認為政府有責任

協助弱勢民眾」居多(佔 46.9%)，次之為「我覺得自己是個幸福快樂的人」(佔 35.4%)，

再次之為「我認為社會大眾的道德水準有待提升」(佔 28.3%)。 

然而，「非常不同意」選項中，以「我對目前的教育制度覺得滿意」居多(佔 7.1%)，

其次為「我願意為社會公益犧牲個人利益」(佔 4.9%)，再次之為「我認為人們是值得信

任的」(佔 4.4%)。 

 

表 240 少年對於下列事項之認同程度 

項目 
非常同意 同意 無意見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次數
(人) 

百分
比 

次數
(人) 

百分
比 

次數
(人) 

百分
比 

次數
(人) 

百分
比 

次數
(人) 

百分
比 

我認為人們是值
得信任的 

41 18.1 96 42.5 60 26.5 19 8.4 10 4.4 

我對司法的公正
性有信心 

35 15.5 76 33.6 79 35.0 27 11.9 9 4.0 

我對自己的前途
覺得樂觀 

45 19.9 90 39.8 73 32.3 13 5.8 5 2.2 

我對目前的教育
制度覺得滿意 

32 14.2 61 27.0 76 33.6 41 18.1 16 7.1 

我願意為社會公
益犧牲個人利益 

40 17.7 71 31.4 83 36.7 21 9.3 11 4.9 

我認為政府有責
任協助弱勢民眾 

106 46.9 82 36.3 32 14.2 2 0.9 4 1.8 

我認為社會大眾
的道德水準有待
提升 

64 28.3 84 37.2 70 31.0 7 3.1 1 0.4 

我覺得自己是個
幸福快樂的人 

80 35.4 87 38.5 45 19.9 6 2.7 8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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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自評期望 
少年對目前新竹縣政府的少年福利服務友善程度評分(參見表 241)，由低到高為 0-

10 分，以「5」分居多(佔 26.1%)，次之為「8」分(佔 19.0%)，再次之為「7」分(佔

18.1%)。分析少年對目前新竹縣政府的少年福利服務友善程度評分(參見表 242)，最小值

為 0，最大值為 10，平均值為 6.76。 

 

表 241 少年對目前新竹縣政府的少年福利服務友善程度評分 

分數 次數 百分比 

0 3 1.3 

1 1 0.4 

2 2 0.9 

3 2 0.9 

4 13 5.8 

5 59 26.1 

6 16 7.1 

7 41 18.1 

8 43 19.0 

9 17 7.5 

10 29 12.8 

總計 226 100.0 

 

表 242 少年對目前新竹縣政府的少年福利服務友善程度平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少年對目前新竹縣政府的少

年福利服務友善程度評分 
0 10 6.76 

 

少年對目前新竹縣政府的少年福利服務友善程度評分(參見表 243)，由低到高為 0-10

分，以「8」分居多(佔 23.5%)，次之為「10」分(佔 20.8%)，再次之為「9」分(佔

15.5%)。分析少年對目前幸福程度評分(參見 

表 244)，最小值為 0，最大值為 10，平均值為 7.42。 

 

表 243 少年對目前幸福程度評分 

分數 次數 百分比 

0 2 0.9 

1 1 0.4 

2 3 1.3 

3 8 3.5 

4 10 4.4 

5 28 12.4 

6 17 7.5 

7 22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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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53 23.5 

9 35 15.5 

10 47 20.8 

總計 226 100.0 

 

表 244 少年對目前幸福程度評分平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少年對目前幸福程度評分 0 10 7.42 

 

少年針對新竹縣的少年福利意見部份(參見表 245)，以「無意見」及「未填寫」居多

(各佔 50.7%及 41.2)，次之為「正向肯定」(佔 2.4%)，再次之為「其他」(佔 2.0%)。 

 

表 245 少年針對新竹縣的少年福利意見 

分類 內容 
次

數 

百分

比 
總計 

未填寫 (未填寫) 93 41.2 41.2 

正向肯定 

我覺得很完善、精細 1 0.4 

2.4 

太棒了 1 0.4 

覺得很滿意 1 0.4 

目前很好 1 0.4 

我覺得現在就很好了 1 0.4 

我覺得沒問題,但希望家長們能給孩子一些尊

重 
1 0.4 

不了解 

不了解 1 0.4 

1.2 不太了解，未填前完全不知道有它 1 0.4 

不知 1 0.4 

希望多提供資

訊 

希望可以積極採取行動畢竟坐而言不如起而行 1 0.4 

1.6 
可以提供更多管道給需要的人知道 1 0.4 

希望提供資訊 1 0.4 

若加大宣傳讓更多新竹縣相關兒少知道會更好 1 0.4 

無意見 

沒有 15 6.6 

50.7 

沒有意見，我覺得現在這樣不錯 1 0.4 

沒意見 2 0.9 

無 88 38.9 

無 1 0.4 

無，謝謝你們辛苦了！ 1 0.4 

無意見 6 2.7 

繼續加油 1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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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在青少年藝文類活動上能多舉辦一些 1 0.4 

2.0 

多聽聽大家的意見，或許會有新發現 1 0.4 

希望為少年∕女們徵求基本的尊重 1 0.4 

我並沒有感受到政府給的少年福利，或我目前

並不需要少 
1 0.4 

權益保障重要 1 0.4 

 總計 226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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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統計分析的總結 

一、0-未滿 6歲的統計分析總結 

(一)學齡前兒童基本資料 

1、學齡前兒童的性別部分，男生(生理)有 109 人，約占全部 50.7%；女生有 106 人，占

全部 49.3%。以 106 年度居多有 49 個(佔 22.8%)，其次 108 年度有 42 個(佔 19.5%)。 

2、學齡前兒童的排行部分，以排行老大最多有 115 人(佔 53.5)%。 

3、學齡前兒童的居住地部分，竹北市約 92 人，佔全部人口最多，約占全部 42.8%。 

4、從就學或托育地區部份，竹北市約 99 人，佔全部人口最多。 

5、與學齡前兒童關係部份，以「生母」為最多，其次是「生父」，分別有 24 人與 182

人，占的比率分別為 84.7%以及 11.2%。 

6、從主要照顧者而言，「生母」是學齡前兒童主要照顧者 143 人(約占全部 66.5%)、其次

是「父母雙親」是學齡前兒童主要照顧者有 50 人(佔 23.3%)。 

(二)學齡前兒童的生活狀況 

1、學齡前兒童家庭狀況 

 府上目前有誰與這位學齡前兒童同住部分，學齡前兒童與「生母/繼母/養母」同住者

以及「生父/繼父/養父」最多，均有 194 人，均佔 31.0%。 

 與學齡前兒童共同居住人數以及房間數，分別為平均人口數約 4個人，以及平均房間

數約 5間 

 學齡前兒童家庭的經濟狀況(是否屬低收或中低收入戶)部份，以否最多占 97.2%。 

 學齡前兒童全家的每月平均支出部分，每月平均支出，以 80,000 元以上最多，佔

20.9%。 

 花費在學齡前兒童身上的平均每月支出，以「8,001-11,000 元」最多佔 20.5%(從性別

觀察，男與女性比例一樣)。 

 在學齡前兒童身上花費，第一個主要支出最多是「就讀幼兒園」佔 37.7%。第二個主

要支出最多，以「食物」為主，佔 26%。第三個主要支出則是「玩樂、玩具」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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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 20.5%。 

 學齡前兒童家庭的每月收支的平衡情形，以「收支平衡」最多占 49.8%。 

2、學齡前兒童父母親狀況 

 父母親婚姻狀況，「已結婚」佔 95.9%；其中，「父母親住在一起」約 94.0%。 

 學齡前兒童家長 1的身分以「父親」為居多，佔 70.2%。國籍皆以「本國籍」為主佔

100.0%，其中，「父親不具原住民及新住民身份」比例居多。 

 學齡前兒童家長 2身分以「母親」為居多，佔 70.0%。國籍皆以「本國籍」為主；其

中，「父母親已不具原住民及新住民身份」比例居多。 

 學齡前兒童有家長 1與家長 2，以「有」居多，分別佔 99.1%與 100%。 

 學齡前兒童的家長 1與 2工作狀況，家長 1 與家長 2 以「有工作」居多，分別佔

98.6%與 87.9%。「沒工作」中，「料理家務」居多。 

 學齡前兒童的家長 1與家長 2教育程度，以專科、大學分別佔 49.3%與 69.3%居多。 

 學齡前兒童的父/母親請育嬰假的情形，以「沒有」請育嬰假居多；其中，父親較

多，佔 81.9%。「有」請育嬰假以母親居多(佔 43.3%)。 

 學齡前兒童的父親考慮或正式申請育嬰假時，有沒有遭遇公司阻擾勸退部分，以父親

「沒有」遭遇公司阻擾勸退居多佔 92.3%。學齡前兒童的母親考慮或正式申請育嬰假

時，有沒有遭遇公司阻擾勸退，以沒有遭遇公司阻擾勸退居多佔 86.0%。 

 學齡前兒童的母親預計請假的月數比孩童的父親還多，學齡前兒童的母親預計或總計

請假平均為 10.31 個月。 

 學齡前兒童的父親育嬰假結束後是否返回原職場工作情況，以「有」返回原職場工作

居多。 

 學齡前兒童的父親育嬰假結束後返回工作，職等與薪資變化情況，「職等與薪資沒變

化」居多。 

 學齡前兒童的父親在育嬰假後沒有返回原職場就業的原因，以「就業環境因素」居

多；母親在育嬰假後沒有返回原職場就業的原因，以「想親自照顧幼兒」居多。 

 學齡前兒童的父親沒有因為這位嬰幼兒請過育嬰假的原因，以「小孩已有他人照顧」

居多。母親沒有因為這位嬰幼兒請過育嬰假的原因，以「小孩已有他人照顧」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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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這位嬰幼兒托育狀況 

 學齡前兒童之托育安排狀況，最理想的托育以「家人外專業托育」型態為居多；其

中，「送到非工作場所的托嬰中心或幼兒園」居多。 

 實際主要照顧安排以「家人外專業托育」型態為居多；其中，「送到非工作場所的托

嬰中心或幼兒園」居多。 

 學齡前兒童之每月委外平均托育費用，以 1~4999 元居多佔 22.8%。 

 學齡前兒童之家長過去一年中，因為這位嬰幼兒生病或其他狀況，照顧這位嬰幼兒而

必須向工作場所請假之天數，有請過假居多佔 72.6%；平均請假天數為 10.22 天。 

 學齡前兒童主要照顧者關於幼童托育問題的求助對象或管道，以「向(岳)父母親或長

輩」求助居多。 

4、嬰幼兒教養與安全狀況 

 學齡前兒童過去一星期內，吃早餐情況，有吃早餐居多(佔 90.2%)；其中，有吃早餐

的天數平均為 6.73 天。 

 學齡前兒童最常吃早餐的地方，以「在托育機構(幼兒園、托嬰中心)」。 

 最常與嬰幼兒吃早餐的人，以「家長」居多佔 48.4%。 

 學齡前兒童每週和父母親共同用餐的次數(每天早、中、晚餐各算一次)，每週有和父

母親共用參，佔 98.6%；平均共餐次數為 10.76 次。 

 學齡前兒童在照顧或養育孩子方面，最常遭遇的問題，以「大致上沒問題」。 

 學齡前幼童教養問題的求助對象或管道，主要以「上網查詢相關文章/資料」居多。 

 照顧學齡前的幼童的教養知識來源，主要照顧者以「自己帶孩子的經驗累積」居多。 

 學齡前兒童的照顧者重視的兒童安全問題部分，主要以「健康安全(如：腸病毒、流

行性感冒等)」居多。 

 學齡前兒童的照顧者與家人曾為這位嬰幼兒做過的安全保護部分，主要以「注意嬰幼

兒是否在可目測視線範圍內」。 

5、這位嬰幼兒遊戲及育樂休閒狀況 

 學齡前兒童之在非托育機構期間內，嬰幼兒平均每天的育樂時間部分，以「未滿 2小

時」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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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齡前兒童在非托育機構期間內，嬰幼兒的育樂同伴部分，以「父母親」陪伴佔居

多。 

 學齡前兒童常使用的遊戲場所或設施部分，學齡前兒童主要遊戲場所或設施以「在鄰

近的公園、學校、幼兒園設施」居多。 

 學齡前兒童的照顧者期望的兒童遊戲環境部分，學齡前兒童的照顧者認為遊戲環境需

要「設施安全性」居多。 

(三)對嬰幼兒福利措施的需求與使用情形  

 學齡前兒童領有發展遲緩證明書的情形，有 95.3%的學齡前兒童沒有領有發展遲緩證

明書。 

 學齡前兒童之領有身心障礙證明的情形，無領有身心障礙證明居多。 

 學齡前的兒童曾遭受到的身體事故傷害(指有曾經遭受到身體事故傷害送醫的狀況)部

份，大部分學齡前兒童過去「都沒有」遭受到身體事故傷害居多。 

 學齡前兒童的主要照顧者對於新竹縣政府提供之「家庭照顧服務」方面福利措施知道

與否部份： 

 知道，以家庭照顧服務類福利措施最多，其中又以「育兒指導服務(含新手父母、弱

勢家庭)」、「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低收入戶兒童生活補助」與「新生兒

營養補助」等福利措施項目為最多。 

 不知道，以醫療健康服務的「弱勢兒童與少年醫療費用補助」，以及托育照顧服務的

「托育補助費用」與「兒少性剝削防治與宣導，以及兒少性剝削的輔導與諮詢」等福

利措施最多。 

 學齡前兒童的主要照顧者對於新竹縣政府提供之「家庭照顧服務」方面福利措施不知

道，但需要情形部份，主要照顧者認為雖然不知道但覺得醫療健康服務的「4~5 歲幼

兒教育補助」以及托育照顧服務的「托育補助費用」福利措施是需要，居多。 

 學齡前兒童的主要照顧者對於新竹縣政府提供之「家庭照顧服務」方面福利措施知道

且使用狀況，主要照顧者知道且曾經用過這三類的福利措施的項目中，以家庭照顧服

務類福利措施為最多，其中又以「父母育兒津貼」、「新生兒營養補助」、「育兒指導服

務(含新手父母、弱勢家庭)」等福利措施項目為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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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照顧者知道且從未使用過部分，在家庭照顧服務類，其中以「育兒指導服務(含

新手父母、弱勢家庭)」、「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與「新生兒營養補助」等

福利措施項目為最多。 

 主要照顧者知道但不需要部分，在家庭照顧服務類，以「特殊境遇家庭扶助」為最

多。 

 主要照顧者知道但資格不符部分，在家庭照顧服務類，以「低收入戶兒童生活補助」

為最多。 

 學齡前兒童的主要照顧者對於新竹縣政府提供之「家庭照顧服務」方面福利措施曾使

用且幫助情況，在家庭照顧服務類福利措施中，非常有幫助的福利措施項目，以「新

生兒營養補助」、「父母育兒津貼」等最多。 

 有幫助的福利措施項目，在醫療健康服務類，以「發展遲緩兒童的早期療育費用補

助」為最多。 

 學齡前兒童的主要照顧者對於申請或使用政府的幼兒福利服務曾遭遇的困難，主要照

顧者大多數認為「大致上無困難」。 

 學齡前兒童的主要照顧者期望政府應加強的幼兒福利措施部分，主要照顧者以「提高

育兒津貼」。 

 學齡前兒童的主要照顧者對於目前新竹縣政府的嬰幼兒福利友善程度給分部分，照顧

者對於縣府的學齡兒童福利友善程度指標，6 分居多。 

 學齡兒童的主要照顧者針對新竹縣的兒童福利意見，主要照顧者以「無意見」居多。 

二、6-未滿 12 歲的統計分析總結 

(一)學齡兒童基本資料 

1、學齡兒童的性別部分，男生(生理)有 114人(佔 49.1%)；女生(生理)為 118人(佔 50.9%)。 

2、學齡兒童出生月份部分，以 101 年出生居多(佔 19.4%)。 

3、學齡兒童的居住區域與就學地區部份，竹北市居住區域與就學地區佔全部人口最多。 

4、學齡兒童在家裡的排行，老大有 124 人，佔 53.4%居多。 

5、學齡兒童的就學狀況部份，以國小五年級居多。 

6、與這位學齡兒童的關係，生母有 184 人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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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學齡兒童的主要照顧者部份，生母約 163 人居多。 

(二)學齡兒童家庭狀況 

1、學齡兒童生活狀況 

 觀察學齡兒童兒童的同住家人，同住家人為「生父.繼父.養父」有 205 人居多。 

 與學齡兒童共同居住的人口數，平均為 3.67 人。 

 學齡兒童住家的房間數共有幾間部份(包括臥室、書房、客廳、餐廳，不包括廚房和

浴室)，平均為 4.81 間。 

 學齡兒童家庭的經濟狀況(是否屬低收或中低收入戶)部份，以否最多佔 96.6%。 

 學齡兒童的全家每月平均支出部份，以 80,000 元以上有 51 人，佔 22.0%居多。 

 花費於學齡兒童身上的平均每月支出，以「17,001 元以上」最多。 

 學齡兒童身上花費，第一個主要支出最多是「才藝補習班」佔 29.7%。第二個主要支

出最多，以「食物」為主，佔 21.1%。第三個主要支出則是「儲蓄(教育基金、保險

等)」，佔 16.8%。 

 學齡兒童平均一週的零用錢部份，以「完全沒有」佔 51.7%居多。 

 學齡兒童家庭的每月平均收支平衡狀態，以「收入大於支出(有儲蓄)」最多佔

48.7%。 

2、兒童父母親狀況 

 學齡兒童父/母親之婚姻狀況，「已結婚」佔 93.6%。 

 學齡兒童家長身份，家長 1以父親有 205 人，佔 88.4%居多；家長 2以母親有 205

人，佔 88.4%居多。學齡兒童家長國籍，以本國籍居多。 

 學齡兒童家長有無情況，以「有」居多。學齡兒童家長工作狀況，以「有工作」居

多。其中，無工作原以「料理家務」居多。學齡兒童家長教育程度部份，以專科、大

學居多。 

3、兒童教養與安全狀況 

 學齡兒童過去一星期內，吃早餐情況有吃早餐居多。 

 學齡兒童每週與父母親共同用餐次數(每天早、中、晚餐各算一次)部份，每週有與父

母親共同用餐居多；有用餐者平均每週共餐次數為 12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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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一年中，因為這位兒童生病或其他情況，照顧這位兒童而必須向工作場所請假之

天數部份，有請過假居多；平均請假天數為 6.78 天。 

 學齡兒童各項安全部份，以擔憂學齡兒童的「健康安全」居多。 

 關於為學齡兒童兒童的安全保護曾做過哪些事項，以「教導兒童不讓他人隨意觸摸自

己的身體」居多。 

4、兒童遊戲及育樂休閒狀況 

 學齡兒童休閒活動參與類型，以「看電視」居多。 

 學齡兒童最常與誰一起參與休閒活動部份，以「母親」陪伴居多。 

 學齡兒童每週有幾天會進行至少 30 分鐘流汗的體能活動部份，以「1 到 2天」居

多。 

 學齡兒童每天看螢幕的時間部份(電視、電腦、手機)，以「30 分鐘至未滿 1 小時」

居多。 

 學齡兒童每天平均花多少時間上網部份，以「未滿 1小時」居多。 

 學齡兒童所使用的電腦、手機或平板是否有被安裝防護軟體(如色情守門員、時間限

制)部份，以沒有安裝居多。 

 觀察學齡兒童其最常使用 3C 產品(如手機、平板電腦)做什麼部份，以「看影片」居

多。 

 期望學齡兒童需要的遊戲環境部份，以「設施安全性」居多。 

 

5、兒童教養狀況 

 學齡兒童每天放學後至晚飯前這段時間安排情形，以「在家，有大人照顧」居多。 

 學齡兒童每月平均補習、課後照顧的費用，以每月平均在補習、課後照顧的費用約在

「5,000~9,999 元」居多。 

 學齡兒童的寒暑假安排情形，以「在家，有大人照顧」居多。 

 學齡兒童學過的才藝，學齡兒童以學過「外語」居多。 

 學齡兒童的照顧者在照顧或教育(養育)孩子方面，曾遭遇的問題部份，以「大致上沒

問題」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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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齡兒童的照顧者遇到兒童教育(養)方面問題求助對象或管道部份，以「上網查詢相

關文章/資料」居多。 

 學齡兒童的照顧者的教育(養)知識來源部份，以「網路搜尋資訊」居多 

 學齡兒童的照顧者的教育(養)理念部份，以同意居多。 

 學齡兒童有無身心障礙證明部份，學齡兒童的身心障礙證明是「無」選項居多。 

 學齡兒童在學齡期曾遭受到身體事故傷害(指有曾經遭受到身體事故傷害送醫的狀況)

部份，學齡兒童在學期間以「都沒有」遭受到身體事故傷害居多。 

 新竹縣政府提供之「家庭照顧服務」方面福利措施之瞭解狀況，所有的福利措施都知

道，其中以「低收入戶兒童生活補助」居多(佔 79.7%)。 

 不知道新竹縣政府提供之「家庭照顧服務」方面福利措施之需求狀況，但需要選項

中，以「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居多(佔 9.8%)。在不知道且不需要選項

中，以「脆弱家庭處遇服務」居多。 

 知道新竹縣政府提供之「家庭照顧服務」方面福利措施之使用狀況，在知道且「曾經

使用過」選項中，以「弱勢兒童與少年醫療費用補助」使用居多。 

 曾經使用過新竹縣政府提供之「家庭照顧服務」方面福利措施之幫助狀況，在曾經使

用過且「有幫助」選項中，以「中低收入戶 18 歲以下子女健保費補助」有幫助居

多。 

 學齡兒童在申請或使用政府的兒童福利服務曾遭遇的困難部份，「未曾使用」申請或

使用政府兒童福利的人居多。 

 學齡兒童的主要照顧者期望政府應加強的兒童福利措施部份，以「增加兒童心理衛生

服務」居多。 

(三)對兒童福利措施的需求與使用情形 

學齡兒童照顧者對於目前新竹縣政府的學齡兒童福利友善程度給分，照顧者對於縣府的

學齡兒童福利友善程度指標，5 分居多。學齡兒童的主要照顧者針對新竹縣的兒童福利

意見，主要照顧者以「無意見」居多。 

三、12-未滿 18 歲的統計分析總結 

(一)少年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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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少年的性別部分，男生(生理)有 123 人，女生(生理)約為 103 人；以 97 年度居多。 

2、少年目前就學狀況，以國中三年級有 56 人(佔 24.78%)居多。 

3、少年的居住區域，以竹北市有 88 人(佔 39.21%)居多。 

4、少年的就學區域部分，以竹北市有 92 人，佔全部 40.7%居多。 

(二)少年生活狀況 

 1、少年家庭狀況 

 少年的同住家人部份，少年與「生父.繼父.養父」同住者最多。 

 少年之兄弟姊妹有幾位，有「一位」兄弟姊妹有 133 人，佔 58.8%居多。 

 與少年共同居住人數以及房間數，平均人口數約 3個人，平均房間數約 5間。 

 少年家庭的經濟狀況是否屬低收或中低收入部份，以「不是中低收入戶」最多。 

2、少年父母親狀況 

 少年家長身份，家長 1以父親居多；家長 2以母親居多。 

 少年家長國籍，家長 1與 2以本國籍居多；其中不具原住民及新住民身分居多。 

 少年父/母親之婚姻狀況，「已結婚」佔 85.4%；其中，「父母親住在一起」約 83.2%。 

 少年家長有無情況，「有」居多。學齡兒童家長工作狀況，以「有工作」居多。 

 少年家長的教育程度部分，以專科、大學居多。 

 少年與父母親關係的親近程度部分，以非常親近居多。 

 少年每週與父母親共同用餐次數(每天早、中、晚餐各算一次)部份，每週與父母親共

同用餐佔 89.8%；有用餐者平均每週共餐次數將近 9 次。 

 少年每天與父母親聊天的時間部份，每天與父母親聊天「30 分鐘以內」居多。 

 少年最常導致和父親意見不一致因素部分，以「課業與升學問題」居多。 

 少年最常導致和主要照顧者意見不一致因素部分，以「生活習慣」居多。 

 少年的父母親是否知道你放學後去哪裡部分，以「總是」居多。 

(三)少年本身狀態 

 少年是否領有身心障礙證明，少年的身心障礙證明是「無」選項居多。 

 少年曾遭受到身體傷害項目，以「都沒有」遭受到身體傷害居多。 

(四)少年生活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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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年學習時，擁有哪些學習相關項目，以「讀書寫字用的書桌」居多。 

 少年過去一星期內，吃早餐情況，有吃早餐居多；其中，有吃早餐的天數平均為 6

天。 

 年在學校以外的時間，較常參與的休閒活動，以「玩手機、平板」居多。 

 少年每天平均花費多少時間參與休閒活動部份，以「2 小時至未滿 4 小時」居多。 

 少年一週內是否曾經運動部分，以一周內「有運動」居多(佔 81.0%)，平均運動 3

天。 

 少年最常運動的時間部分，最常運動的時間為「體育課」居多。 

 少年最常運動的地點，最常運動的地點為「學校」居多。 

 少年之平常運動項目部份，平常運動項目以「跑步」居多。 

 少年是否曾經上過網部份，以「曾經上過網」居多。 

 少年上網經驗部份，曾經在網路上將自己或家人的私人資料告訴別人(例如：本名、

電話、地址、或學校等)項目中，以「從來沒有」居多。 

 少年曾經瀏覽過註明「未滿十八歲者不可進入」的網站部分，以「從來沒有」居多

(佔 72.65%)。 

 少年曾經在沒有大人或朋友陪同的情況下和網友單獨見面部份，以「從來沒有」居多

(佔 92.5%)。 

 少年曾經下載未獲授權的音樂、影片、或圖片等檔案部份，以「從來沒有」居多(佔

70.8%)。 

 年曾經在網路上發表攻擊別人的言論部份，以「從來沒有」居多(佔 85.8%)。 

 少年曾經把自己的私密(或不雅)照片傳給朋友或是網友部份(參見表 171)，以「從來

沒有」居多(佔 93.8%)。 

 少年使用的電腦、手機或平板是否有被安裝防護軟體，以「沒有安裝」居多。 

 少年最常使用科技產品做什麼，以使用科技產品進行「社群應用軟體(如 Facebook、

Messenger、Whatsapp、Instagram)」居多。 

 少年每天平均花多少時間上網部份，以每天平均上網「1 小時至未滿 4 小時」居多。 

 少年認為每天合理的上網時間為何部份，認為每天合理的上網時間以「1 小時至未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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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小時」居多。 

 少年覺得自己家中的經濟狀況為何部份，為「普通」居多。 

 少年每月生活開銷的平均花費大約多少錢，以每月生活開銷平均花費「未滿 1000

元」居多。 

 少年過去一個月的零用錢大約多少錢，以「完全沒有」零用錢居多。 

 少年零用錢主要來源部份，以「父母親或家人供給」居多。 

 少年除吃正餐及交通費外每月主要開銷部份，以「吃零食喝飲料」居多。 

 少年目前的生活中，感到困擾的事情，以「學校課業」感到困擾的事情居多。 

 少年感到困擾時，通常會選擇與誰討論，以和「同學朋友」討論居多。 

 少年通常與朋友一起從事行為，以通常與朋友一起「聊天」居多。 

 少年覺得朋友對其友善且有幫助部份，選擇「非常同意」居多。 

 少年是否有打工經驗，選擇「從來沒有打工」的選項佔居多。 

 少年打工工作時間性質為何部份，選擇「寒暑假」居多。 

 少年的工作時段部份，以「午晚間」工作居多。 

 少年之晚上最晚工作至幾點部份，以「20:00-22:00」及「22:00-24:00」居多。 

 觀察少年打工的主要理由，以「滿足個人額外需求」居多。 

 觀察少年的最近一次工作地點，選擇「餐飲業」選項居多。 

 少年每週平均打工幾小時，平均 9.37 小時。 

 少年現在有沒有參加校外補習，選擇「沒有」參加校外補習居多。 

 少年每週補習的天數，平均 2.87 小時。 

 少年是否感覺生活在遭受歧視的環境，選擇「沒有」居多。 

 少年之感覺被歧視的情況部份，以「個人意見或主張」、「容貌或膚色」。 

 少年一年內的經歷，曾經喝酒，「完全沒有」居多。 

 少年一年內的經歷，曾經性行為，「完全沒有」居多。 

 少年一年內的經歷，曾經抽菸(含電子菸)，「完全沒有」居多。 

 少年一年內的經歷，曾經接觸毒品項目，「完全沒有」居多。 

 少年一年內的經歷，曾經離家出走項目，「完全沒有」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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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年一年內的經歷，曾經考試作弊項目，「完全沒有」居多。 

 少年一年內的經歷，曾經參加幫派活動項目，「完全沒有」居多。 

 少年一年內的經歷，曾經加入幫派項目，「完全沒有」居多。 

 少年一年內的經歷，曾經瀏覽色情網站、光碟項目「完全沒有」居多。 

 少年一年內的經歷，曾經嘗試自殺項目，「完全沒有」居多。 

 少年一年內的經歷，曾經自殘(傷)項目，「完全沒有」居多。 

 少年一年內的經歷，逃學、蹺課項目，「完全沒有」居多。 

 少年一年內的經歷，經歷，曾經吃檳榔項目，「完全沒有」居多。 

 少年一年內的經歷，曾經毆打、踢或踹、或用其他工具傷害同學，「完全沒有」居

多。 

 少年一年內的經歷，曾經罵髒話或粗話侮辱同學項目，「完全沒有」居多。 

 少年一年內的經歷，曾經被父母或同住家人毆打、踢或踹、或用其他工具傷害項目，

「完全沒有」居多。 

 少年一年內的經歷，曾經被老師毆打、踢或踹、或用其他工具傷害項目，「完全沒

有」居多。 

 少年一年內的經歷，曾經因為身體外表、性別氣質、性取向、性別特徵等原因，而被

霸凌，「完全沒有」居多。 

 少年受到不當的對待，所知道的安全協助管道，以知道「113 保護專線或諮詢」居

多。 

(五)對少年福利措施的需求與使用情形 

 少年是否知道政府頒訂的各項兒童及少年福利法規，除了 Cedaw 消除婦女一切形式歧

視公約項目之外，所有福利法規「知道但並不熟悉」居多。Cedaw 消除婦女一切形式

歧視公約項目，以選項「知道但並不熟悉」佔 44.7%居多。 

 少年認為政府應優先提供給少年福利措施，以「提供弱勢家庭經濟扶助」居多。 

 少年是否知道新竹縣政府提供之少年福利服務，知道項目中，以「低收入戶兒童生活

補助」居多。 

 少年不知道新竹縣政府提供之少年福利服務中，不知道但需要以「低收入戶兒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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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居多。 

 少年知道且是否使用過新竹縣政府提供之少年福利服務部分，知道且曾經用過「兒童

少年性剝削防治與宣導」居多。 

 少年知道且使用過新竹縣政府提供之少年福利服務是否對少年有幫助部分，「非常有

幫助」以「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居多。 

 少年是否參與志願服務時數，選項「未曾參與」居多。 

 少年曾參與那些種類的志願服務，以「利用社區公共設施從事活動」及「都沒有參加

任何活動」居多。 

 少年在自家社區附近或校外社團參加過的活動，以「利用社區公共設施從事活動」及

「都沒有參加任何活動」居多。 

 少年是否知道地方政府已經建立讓其可以參與公共事務決策與討論的管道，以「不知

道」居多。 

 少年覺得最重要的公共議題，以「社會治安」居多。 

(六)未來期許 

 少年將來高中畢業後會不會直接升學，以選項「會」居多。 

 少年不能升學的原因，以選項「還在考慮」居多。 

 少年希望最高達到哪一種教育程度，以選項「還在考慮」居多。 

 少年對於下列事項之認同程度，非常同意選項中以「我認為政府有責任協助弱勢民

眾」居多。 

 「非常不同意」選項中，以「我對目前的教育制度覺得滿意」居多。 

(七)自評期望 

 少年對目前新竹縣政府的少年福利服務友善程度評分，以「5」分居。 

 年對目前新竹縣政府的少年福利服務友善程度評分，以「8」分居多。 

 少年針對新竹縣的少年福利意見部份，以「無意見」及「未填寫」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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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焦點座談的總結 

一、0-未滿 6歲焦點座談會 

 (一)(關於托育與教育問題部分)早療家長(有三位)談到：「面臨小孩托育及教育課程問

題，針對公托名額上是不是建議能多一些給早療的小朋友，在資訊上是否能廣泛且

能夠搜尋的到，課程上能針對早療孩子來分開施教，另外針對早療家長能多增設課

程或支援，尤其是單親家庭的部份時間不足的情況下，提供平台供家長自我成長及

學習。」 

(二)(在社會資源使用部分)早療家長(3 位)及新住民家長(2 位)認為：「身心障礙或者早療

的家庭小朋友的教育及申請補助等等社會資源，在資訊上面的取得及證明申請獲得時

間上會有落差」，部分家長建議：「縣府這邊能提供什麼樣的方案或者申請時間上能縮

短(簡化)流程等相關資訊，能夠提供給家長在小朋友未來上小學時能夠提早排到理想

的學校。」 

(三)(社會處兒少人力部分)早療家長(2 位)建議：「縣府早療社工人員能增加一些人力，能

夠提供家長們更多的資源及服務窗口，以簡化家長等待時間。」 

(四)針對資源部分，A學者認為：「新竹縣只有 7個社工，可能是他們的經費來源不足，因

此當資源豐富的話，當然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比如，生育補助費新竹縣就給的很高，

這就是有限於經費運用的狀況。不是每一個地方政府都會設置 LINE 或 FACEBOOK，看

地方如何去做連繫。現在中央有一個作法，提供給大家一個參考，『社會安全網』可

以讓你提報及通報，裡面有相關資訊可以運用。」B專家：「提供 1957 社服專線給大

家，若發現身邊親朋好友在生活上如有遭遇困難，有各項福利需求時，以手機或室內

電話撥打 1957 免付費電話，或直接上網(http://1957.mohw.gov.tw/)，即可獲得完

善的服務，順便測試一下是不是獲得即時的協助。」此外，B專家「鼓勵大家帶小孩

子到戶外走走，休閒育樂這件事情並不是只有關在屋子裡，我對於特教的孩子的看法，

教室就在戶外、大自然，不要自己找藉口，說自己要上班工作很累…等等，帶著小孩

一起成長，這個歷程不管是語言還是身心的障礙，只要願意一定可以走過來的，精神

與你們同在。」C學者：「建議多多使用，新竹縣政府這個「早療通報及轉介個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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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LINE)」。專家學者建議縣府能多利用一些管道 LINE、FACEBOOK 來宣導，「社

會安全網」、「1957 免付費電話」這類資訊，使早療及新住民或一般民眾瞭解如何申請

社會福利、課程、長照、喘息服務等等這些相關資源運用。 

 

二、6-未滿 12 歲的焦點座談會 

(一)(教育協助部分)家扶家長(3 位)提出意見與建議：「針對弱勢家庭需要政府的協助，

像是隔代教養由阿嬤來照顧小孩，這種狀況社會福利的部份很感謝有家扶中心的幫

忙。因為隔代教養及經濟上的問題沒辦法給孫子更多教育上的協助，像是寒暑假能

參加的活動不多，導致小孩的沈迷網路影響身心，希望政府能不能針對這些弱勢家

庭的小孩給予一些協助，讓他們在放長假的時候，提供一些活動讓他們可以參加(雖

然坊間有很多活動但大部份都屬於非公立的社團舉辦，會有一些限制條件及僧多粥

少的狀況)。」 

(二)(弱勢家庭經濟補助部分)家扶家長(1 位)提出意見：「針對單親的弱勢家庭，實質上獲

得的補助有限，小孩都是由媽媽來照顧，但是直系血親或者親屬都沒有人幫助她或者

是給予經濟上的支助，但她又不符合弱勢的條件情況下。建議縣府可以針對像這種特

殊弱勢家庭，可否有資源可以協助，例如提供教育補助。」 

(三)(新住民家庭教養協助部分)新住民家長(3 位)意見：「現在的小朋友正在受教育，但新

住民媽媽們的語言及文化領域都不瞭解。與小孩溝通及教育上產生問題，尤其是現在

線上教學使用電腦等等這些都不清楚。建議縣府針對新住民群體，開設語言、資訊課

程，而課程時間可以安排非上班時段。」 

關於課程資源部分，A專家建議：「建議政府能夠建置一個入口網站或者是一個

耳熟能詳的網絡，比如「1922」，那我們社服專線「1957」裡面都可以問。或者是博愛

國小旁邊建置社福館，或者早療托育中心等等。」此外，B 專家建議：「建議親子教育

這塊，可以朝多元性的需求及多元性的方式去設計。」，A專家提出建議：「建議如果

未來縣政府在做窗口及場地的建置時候，可以考量如何去整合課程。讓更多的家長知

道縣府各部門所開設的課程，讓家長便於規劃參與的課程，並且減少課程報名人數不

足或是人數過多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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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2-未滿 18 歲的焦點座談會 

     與會少年提到說很少使用福利的情況下，其實真正來講，青少年對於資訊的深度

及廣度的知道程度為何? A 學者提出意見與建議：「廣度就是讓青少年知道縣府還有

一個青少年福利委員會，每個各縣市都還可以有青少年做代表，青少年很少人知道，

那怎麼辦呢？就是要提升這樣的宣導，讓大家知道。生活在這個社會裡，我雖然是青

少年，我們還有一個「兒少福權法」，縣府應讓每個人最起碼都知道權益保障。再者

就是深度，學校也要重視，不要逃避讓青少年知道該知道的權利及義務，怕知道了會

亂用，但在一個民主社會之下，就必須要讓他們知道他們的權益，這樣的深度，才會

有更大的幫助。」 

休閒娛樂空間不足部分，B 培力少年認為：「建議縣府可以提供比較便宜的場地

例如自習的地方，」。C 專家提出意見：「新竹縣的場所其實是很少的，像今天來參加

的學生裡面，他們都很喜歡戶外運動，…，另外，家長們也都很放心孩子們在家扶中

心，在社會福利中，包含建構一個能夠讓他的休閒場所或放鬆休息的場域或者可以

免費學習一些興趣(如烹飪)，建議縣府可以安排一些少年活動讓他們參加。」。關於

休閒娛樂場所部分，C 專家提出意見與提議：「其實就是要建構一個安全無虞的休閒

場域，像國民運動中心是安全的…。另外，請問大家知道教育局有一個青年事務科…，

裡面有很多的活動及課程可以去學習。再者，我們是這個國家的一份子，也要學習如

何參與社會的議題、政治的議題或者經濟的議題，都是很重要的課題，不是純粹上網

追劇，我們也是有實事可以獲得瞭解的。…相關的勞動權益，你們還是要瞭解，資訊

要去連結，很多詐騙集團或不屑業者的剝削，或者是打工受傷了，應該如何理賠等

等，都會造成權益上的損失，建議應該要從學校教育面向加強宣導。」 

最後，專家學者大致上，認為少年與父母相處時間少，溝通時間少，交友也有

限制，建議縣府提供或是安排一些親子互動課程來改善親子問題及親子再教育問

題。除了父母親自己再進修之外，建議政府單位可以辦一些父母親及小孩共同參與

的活動，來改善親子之間的磨擦，瞭解及尊重雙方理念及想法。其次，針對培力人

員集會時機或網路平台，建議應不定時宣導及提供政府相關的福利政策有哪些，使

他們瞭解並達到擴大宣導至校園的成效。比如「兒少福權法」，青少年很少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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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為一個宣導的角色，就應該讓每個人最起碼都知道權益保障。最後，專家學者認

為教育局青年事務科有很多的活動及課程，建議縣府社會處能在平台上多宣導及把

我們現在一些社會的議題、政治的議題等這些放在平台上。 

 

第三節 建議 

透過此次調查，分別針對0歲至未滿6歲、6歲至未滿12歲、12歲至未滿18歲之調查結果，

給予以下建議。 

一、0 歲至未滿 6 歲 

(一)幼兒的主要照顧者遇到幼兒教養方面問題主要以「上網查詢相關文章/資料」居多。

此外，教養知識來源，也以「網路搜尋資訊」居多。建議縣府單位可以將有關幼兒

教養知識以及提供的兒少福利服務相關措施，放置縣府相關官網，讓主要照顧者遇

到問題可以查詢。 

(二)幼兒的主要照顧者大多數較擔憂幼兒的「健康安全(如：腸病毒、流行性感冒等) 」，

以及較保護「注意嬰幼兒是否在可目測視線範圍內」。建議縣府單位可以充分提供這

些相關資訊讓主要照顧者可以了解如何防範與教導。 

(三)幼兒的照顧者期望的幼兒遊戲環境以「設施安全性」居多。建議公用遊樂設施應加

強遊樂設施的安全性。 

(四)幼兒的主要照顧者對於新竹縣政府辦理之「弱勢兒童與少年醫療費用補助」、「托育

補助費用」與「兒少性剝削防治與宣導，以及兒少性剝削的輔導與諮詢」不知道的

人數居多。建議縣府單位應該針對這些福利服務措施多加強宣導。 

(五)幼兒的主要照顧者對於申請或使用新竹縣政府的幼兒福利服務曾遭遇的困難，大多

以「大致上無困難」及「未曾使用」佔最高，但「福利服務的相關資訊缺乏」卻列居

第三位。建議縣府應善用網路資訊建構友善網頁宣導兒少福利措施及場所。 

二、6 歲至未滿 12 歲 

(一)兒童的主要照顧者擔憂的兒童安全問題，主要以「健康安全(如：腸病毒、流行性感

冒等)」，以及較保護「教導兒童不讓他人隨意觸摸自己的身體」。建議縣府單位可以

充分提供這些相關資訊讓主要照顧者可以了解如何防範與教導。 

(二)兒童之休閒活動，以看電視居多。由於兒童長時間看電視影響其專注力以及視力，

建議縣府單位多舉辦戶外活動或設置戶外的遊樂設施讓兒童有較多戶外活動場所遊

樂，以取代電視、電腦、手機或平板的使用。 

(三)兒童的照顧者對於「孩子學習不用心就要責罰」、「孩子行為表現不好就要責罰」、「孩

子要聽話」、「孩子要尊敬父母親」的教養方式，大部分同意此方式。顯示主要照顧

者與孩子的相處方式，接受處罰方式讓孩子聽話順從，較不會傾聽溝通。建議縣府

可以開設家庭教育親子互動系列課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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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兒童的主要照顧者對於新竹縣政府辦理之「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中低

收入戶18歲以下子女健保費補助」及「低收入戶兒童生活補助」等福利措施，不知

道且需要的人居多。建議縣府多加宣導這些福利服務給需要的人。 

(五)兒童的主要照顧者對於使用之「兒童少年緊急安置服務」福利服務措施，認為沒幫

助的人數居多。建議縣府應進一步了解問題所在。 

(六)兒童的主要照顧者對於申請或使用政府的兒童福利服務曾遭遇的困難，主要照顧者

大多數認為「未曾使用」，以及「福利服務的相關資訊缺乏」。建議縣府應多加強相

關的福利服務資訊給民眾。 

(七)兒童的主要照顧者期望政府加強「增加兒童心理衛生服務」、「推廣親職教育」、「增

設兒童專科醫療院所」，顯見兒童家長重視心理狀況、親職教育及專科醫 療的重要

性，建議縣府應多推廣兒少心理衛生層面的教育及醫療，提供給需要的家庭使用。 

三、12 歲至未滿 18 歲 

(一)少年之在學校以外的時間，較常參與的休閒活動，以「玩手機、平板」及「看電視」

居多，每天平均上網大多數為「1小時至未滿4小時」，但是與父母親聊天時數不到1

小時。另外，當少年之感到困擾時，通常會選擇和「同學朋友」討論居多。此外，

少年最常運動的時間為「體育課」居多。 

顯見少年參與戶外活動時間較少、與家庭的連結與溝通時間也少；然而，良好的休

閒活動以及家庭關係連結度高，可促進身心健康發展。建議縣府相關單位可以建置

青少年相關服務系統並且做資源連結，方便青少年運用。另外辦理青少年親子諮詢

專線，提供本市青少年及其家長對於親子溝通或因應青少年問題諮詢的管道。 

(二)政府頒定的各項兒童及少年福利法規多舉辦或設置戶外活動設施，性別平等教育法

項目以及性騷擾防治法項目大多數人皆較「知道但並不熟悉」居多。此外，少年大

多數「不知道」地方政府已經建立讓其可以參與公共事務決策與討論的管道。建議

縣府應加強相關項目的宣導讓少年熟悉這些項目。 

(三)少年認為政府應優先提供給少年福利措施，以「提供弱勢家庭經濟扶助」居多；

次之為「提供安全打工的機會」；再次之為「增設專屬少年的室內休閒場所（如室

內羽球場、游泳池等）」；再者為「提供防治自殺、毒品、性侵害之宣導服務」及

「增設專屬少年的戶外休閒場所（如街舞場地、溜直排輪場地等）」。建議縣府應

加強各項少年福利措施，提供本市青少年一個安全運動場所、打工場所，且建良

好完善的各種福利及諮詢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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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交叉表 

卡方檢定處理原則說明： 

1. 濾除自變項中未予實質/具體回應者及回答人數過少者，才進行統計檢定。 

2. 卡方檢定達顯著水準 p<0.05 則在表中以’*’表之，若檢定結果 p<0.01 即以’**’

表之，’***’則表示 p<0.001。 

3. #表示卡方關聯性檢定分析結果，不適合卡方檢定（期望值低於 5之比率大於 25%） 

4. 各項目百分比因四捨五入進位之關係造成總計百分比有±0.01 之誤差。 

卡方檢定達顯著水準之交叉表，共計 85 頁，詳細頁碼，分別於下 

194.195.196.207.269.275.276.277.278.279.280.281.282.283.285.286.287.288.289. 

290.291.297.299.310.314.315.318.320.339.340.342.343.345.347.348.349.350.351. 

352.354.357.358.364.366.367.368.371.373.374.375.376.378.380.381.382.383.384. 

385.390.391.392.393.396.397.398.400.410.412.413.423.424.425.431.432.433.445. 

448.451.452.453.454.455.456.458.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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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問卷 

 

新竹縣政府 

110 年新竹縣兒童及少年生活狀況、托育與福利需求調查 

【0~未滿 6 歲嬰幼兒_主要照顧者問卷】 
親愛的家長： 

    本項訪問係受新竹縣政府社會處委託，進行一項關於兒童及少年生活狀況、

托育與福利需求的調查，主要是為了解孩童平日的生活、育樂及托育養育情形，

及對福利政策的看法，以作為新竹縣政府社會處規劃、執行與改進嬰幼兒福利方

案設計及政策規劃之參考。本次調查之嬰幼兒資料由新竹縣政府社會處提供，您

的資訊將有助於瞭解本縣嬰幼兒的狀況，所填答的資料僅供整體決策及統計分析

應用，個別資料絕對保密，請放心作答。謝謝您的合作！  

※表中選項附有方格「□」者，請於選擇適當答案處打「V」符號；附有空格「    」

者，請填數字或文字說明。 

第一部分：基本資料 

1. 請問家中這位小朋友的基本資料為何？ 

   1.1. 性別：□(01) 生理男        □(02) 生理女 

   1.2. 民國         年             月生 

   1.3. 這位幼兒的排行：□(01) 老大 □(02) 老二 □(03) 老三及以上 

2. 請問這位嬰幼兒的居住地是新竹縣哪一個鄉、鎮、市 ？(單選) 

   □(01) 竹北市 □(02) 關西鎮  □(03) 新埔鎮 □(04) 竹東鎮 □(05)湖口鄉 

   □(06) 橫山鄉 □(07) 新豐鄉  □(08) 芎林鄉 □(09) 寶山鄉 □(10)北埔鄉 

   □(11) 峨眉鄉 □(12) 尖石鄉  □(13) 五峰鄉   

   □(14) 未居住於新竹縣，居住在             

3. 請問這位嬰幼兒的目前的就學或托育地是新竹縣哪一個鄉、鎮、市 ？(單選) 

   □(01) 竹北市 □(02) 關西鎮  □(03) 新埔鎮 □(04) 竹東鎮 □(05)湖口鄉 

   □(06) 橫山鄉 □(07) 新豐鄉  □(08) 芎林鄉 □(09) 寶山鄉 □(10)北埔鄉 

核定機關 新竹縣政府主計處 
核定文號 主統字第 1114811012 號 
調查類別 一般統計調查 
有效期限 111 年 10 月底 

樣本 

編號 
鄉鎮市區 調查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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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峨眉鄉 □(12) 尖石鄉  □(13) 五峰鄉 

   □(14) 未在新竹縣就學或托育，在              就學或托育 

 

4. 請問您與這位嬰幼兒的關係為何？(單選) 

   □(01) 生父  □(02) 生母  □(03) 養父  □(04) 養母    □(05) 繼父 

   □(06) 繼母  □(07) 祖父  □(08) 祖母  □(09) 外祖父  □(10) 外祖母 

   □(11) 父親之兄弟姊妹                  □(12) 母親之兄弟姊妹    

   □(13) 幼兒之兄、姊                    □(14) 托育人員(保母) 

   □(15) 其他，請說明             

5. 請問這位嬰幼兒的主要照顧者是誰？(單選) 

   □(01) 生父  □(02) 生母  □(03) 養父  □(04) 養母    □(05) 繼父 

   □(06) 繼母  □(07) 祖父  □(08) 祖母  □(09) 外祖父  □(10) 外祖母 

   □(11) 父親之兄弟姊妹                             □(12) 母親之兄弟姊妹    

   □(13) 幼兒之兄、姊                              □(14) 父母雙親 

   □(15) 托育人員(保母)                     □(16) 其他，請說明             

第二部分：嬰幼兒的生活狀況 

一、這位嬰幼兒家庭狀況 

1. 請問府上目前有誰與這位嬰幼兒同住？（可複選，同住係指每週五天以上） 

   □(01) 生父/繼父/養父  □(02) 生母/繼母/養母  □(03) 祖父/外祖父 

   □(04) 祖母/外祖母     □(05) 兄弟姊妹        □(06) 父親的兄弟姊妹 

   □(07) 母親的兄弟姊妹  □(08) 其他，請說明＿＿＿＿＿＿＿＿＿＿ 

2. 請問與這位嬰幼兒共同居住的人口數？ ( 不包含幼兒本身) ＿＿＿＿人 

3. 請問這位嬰幼兒住家的房間數共有幾間( 包括臥室、書房、客廳、餐廳，不包括

廚房和浴室) ？有        間 

4. 請問府上這位嬰幼兒家庭是否屬低收或中低收入戶？(單選) 

   □(01) 屬於低收入戶   □(02) 屬於中低收入戶  □(03) 否 

5. 請問這位嬰幼兒的家庭最近一年內每月平均支出及收入狀況為何？ 

  5.1. 全家(包含同住家人)每月平均支出約為多少？(單選) 

   □(01)未滿 20,000 元  □(02) 20,000-29,999 元   □(03)30,000-39,999 元 

   □(04)40,000-49,999元   □(05)50,000-59,999元  □(06)60,000-69,999元 

   □(07)70,000-79,999 元   □(08)80,000 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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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花費在這位嬰幼兒身上的平均每月支出（包含食衣住行育樂、給親屬照顧的

費用、托育費用等）約為多少？(單選) 

   □(01)未滿 5,000 元    □(02)5,001-8,000 元     □(03)8,001-11,000 元 

   □(04)11,001-14,000 元  □(05)14,001-17,000 元  □(06)17,001-20,000 元 

   □(07) 20,001-23,000 元  □(08) 23,001 元以上      

  5.3. 請問每月在這位嬰幼兒身上花費最多的主要 3 個支出項目為何？ ( 請依序

填選項代碼，最多填寫 3項)         第一：_______；第二：_______；第三：

_______ 

      (01)食物 (02)衣物 (03)教育、才藝   (04)玩樂、玩具   (05)交通 

      (06)托育費用(托育、托嬰中心及托育人員)              

      (07)就讀幼兒園    (08)醫療   (09)書籍       

      (10)儲蓄(教育基金、保險等)  (11)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4. 全家每月平均收入及支出是否能夠平衡？(單選) 

      □(01) 支出大於收入(不夠用)      □(02) 收支平衡 

      □(03) 收入大於支出(有儲蓄) 

二、這位嬰幼兒父母親狀況 (若與繼父母或養父母同住者，請依狀況填答 ) 

1. 請問這位嬰幼兒之父/ 母婚姻狀況為何？(單選) 

   □(01) 結婚，且同住一起  □(02) 結婚，但不住在一起 □(03) 未婚單親 

   □(04) 未婚同居          □(05) 離婚        □(06) 一方去世       

   □(07) 父母親皆過世      □(08)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 

2. 請問這位嬰幼兒的父/ 母國籍為何？ 

2.1 家長 1 (單選題) 

□(01) 父親 

□(02) 母親 

2.1.1 □(01) 本國籍 

          □(1-1) 具原住民身份  □(1-2) 具新住民身份，請說明原國籍           

          □(1-3) 不具原住民及新住民身份 

□(02) 外國籍( 未取得中華民國身分證者) 國籍為                

□(03) 其他，請說明                                         

 

2.2 家長 2 (單選題) 

□(01) 父親 

□(02) 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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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01) 本國籍 

         □(1-1) 具原住民身份 □(1-2) 具新住民身份，請說明原國籍           

         □(1-3) 不具原住民及新住民身份 

□(02) 外國籍( 未取得中華民國身分證者) 國籍為                

□(03) 其他，請說明                  

3. 請問這位嬰幼兒父親/母親的工作狀況及教育程度： 

家長 1( 生父母/ 繼父母/ 養父母) 家長 2( 生父母/ 繼父母/ 養父母) 

3-1. □(0) 無家長 1（3-2、3-3 免填） 3-4. □(0) 無家長 2（3-5、3-6 免填） 

3-2. 工作狀況 

    □(01) 有工作 

□(02) 無工作 ( 續答下題 ) 

□(2-1) 正在找工作 

□(2-2) 料理家務 

□(2-3) 其他，請說明 _____ 

    □ (03) 不清楚 

3-5. 工作狀況 

    □(01) 有工作 

□(02) 無工作 ( 續答下題 ) 

□(2-1) 正在找工作 

□(2-2) 料理家務 

□(2-3) 其他，請說明 _____ 

    □(03) 不清楚 

3-3. 教育程度 

□(01) 國小及以下  □(02) 國( 初) 中    

□(03) 高中( 職)   □(04) 專科、大學   

□(05) 研究所以上  □(06) 不清楚 

3-6. 教育程度 

□(01) 國小及以下  □(02) 國( 初) 中    

□(03) 高中( 職)   □(04) 專科、大學   

□(05) 研究所以上  □(06) 不清楚 

 

 

4. 這位嬰幼兒之父親、母親申請或使用育嬰假的狀況 

問 項 父親 母親 

範例：以 4-1 為例，「請問嬰幼兒父/ 母有沒有因為這位幼兒請過育嬰

假？」 

父親有請過育嬰假，請在□填寫 1；母親沒請過育嬰假，請在□填寫 2。 

選項部分請填寫代碼 

1 2 

4-1. 請問嬰幼兒父/ 母有沒有因為這位嬰幼兒請過育嬰假？(單選) 

    (1) 有            (2) 沒有( 跳答第 4-7 題)  

    (3) 不清楚( 跳答「三、幼兒托育狀況」)  

  

4-2. 考慮或正式申請育嬰假時，有沒有遭遇公司阻擾勸退？(單選) 

    (1) 有    (2) 沒有   (3) 不清楚 

  

4-3. 請問嬰幼兒父/ 母總共或預計請幾個月的育嬰假？ 

    (填實際請假月數，非請領補助的 6個月) 

  

4-4. 請問嬰幼兒父/ 母育嬰假結束後是否返回原職場工作？(單選) 

    (1) 有          (2) 沒有( 跳答第 4-7題)    

    (3) 正在育嬰假期間 ( 跳答「三、這位幼兒托育狀況」) 

  

4-5. 請問嬰幼兒父/ 母育嬰假結束後返回工作，職等與薪資變化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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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項 父親 母親 

範例：以 4-1 為例，「請問嬰幼兒父/ 母有沒有因為這位幼兒請過育嬰

假？」 

父親有請過育嬰假，請在□填寫 1；母親沒請過育嬰假，請在□填寫 2。 

選項部分請填寫代碼 

1 2 

(單選) 

    (1) 職等變高、薪資變高     (2) 職等變高、薪資變低 

    (3) 職等變低、薪資變高     (4) 職等變低、薪資變低 

    (5) 沒變化 

4-6. 請問嬰幼兒父/ 母在育嬰假後沒有返回原職場就業的原因(可複

選) ( 填寫完，跳答「三、這位嬰幼兒托育狀況」) 

    (1) 準備升學        (2) 職場長官/ 老闆辭退  (3) 料理家務 

    (4) 想親自照顧幼兒  (5) 照顧老人或病人   (6) 健康狀況不佳 

    (7) 就業環境因素  (8) 家人不支持回去就業 (9) 職場生育歧視 

   (10)找不到合適的照顧人力 (11)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 

  

4-7. 請問嬰幼兒父/ 母沒有因為這位嬰幼兒請過育嬰假的原因 (可複

選) 

   (1) 改由配偶申請    (2) 育嬰留職停薪津貼不夠貼補短少的薪水 

   (3) 小孩已有他人照顧  (4) 擔心失去競爭力  (5) 擔心影響升遷 

   (6) 擔心工作年資中斷  (7) 擔心被調職     (8) 擔心被解僱 

   (9) 同事不支持      (10)其他 ( 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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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這位嬰幼兒托育狀況 

1. 您認為這位嬰幼兒最理想的托育安排為何？(單選) 

   請從下列 19 種安排中選出號碼                

2.現在日間或家長工作時段(平日)，這名嬰幼兒實際的主要照顧安排為何？(單選) 

   請從下列 19 種安排中選出號碼                

分類 托育安排 

父/ 母身

兼照顧與

工作 

(01) 父親與母親輪流請育嬰假在家照顧 

(02) 母親請育嬰假在家照顧 

(03) 父親請育嬰假在家照顧 

(04) 母親把這名嬰幼兒帶到工作場所 

(05) 父親把這名嬰幼兒帶到工作場所 

(06) 母親一邊工作一邊照顧(在家工作無經營店面) 

(07) 父親一邊工作一邊照顧(在家工作無經營店面) 

(08) 家裡自己開店，母親在家自行照顧(家裡有經營店面，由母

親一面顧店一面照顧小孩) 

(09) 家裡自己開店，父親在家自行照顧(家裡有經營店面, 由父

親一面顧店一面照顧小孩) 

父/ 母不

工作在家

照顧 

(10) 母親不工作，在家照顧 

(11) 父親不工作，在家照顧  

家人外專

業托育 

(12) 送到非工作場所的托嬰中心或幼兒園  

(13) 送到工作場所設置的托嬰中心或幼兒園 

(14) 送到托育人員（保母）家裡托育 12 小時以上(全日托) 

(15) 送到托育人員（保母）家裡托育 12 小時以內(日托) 

(16) 托育人員（保母）到宅照顧 

其他 (17) 由其他家人照顧(如：祖父母、外公外婆) 

(18) 由家庭幫傭(外傭) 照顧  

(19)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 

3. 請問這位嬰幼兒每月委外平均托育費用為何？(給托育者，不包括幼兒親生父母、

奶粉、沐浴、尿布等花費)(單選題) 

   □(00)不需要付費   □(01)1~4,999 元      □(02) 5,000~9,999 元 

   □(03)10,000~14,999 元 □(04)15,000~19,999 元 □(05)20,000~24,999 元 

   □(06) 25,000~29,999 元  □(07) 30,000 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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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請問您過去一年中，因為這位嬰幼兒生病或其他狀況，照顧這位嬰幼兒而必須向

工作場所請假之天數為何？(單選) 

 □(01) 有請過假，約               天    □(02) 沒有請過假 

 □(03) 不適用：無工作             

5. 請問您遇到嬰幼兒托育方面問題會向誰求助？（可複選） 

   □(01) 從未遇到問題                      □(02) 順其自然、沒有處理   

   □(03) 向(岳)父母親或長輩求助               □(04) 向孩子學校老師求助   

   □(05) 向同事、朋友或鄰居求助            □(06) 向手足（兄弟姊妹）求助       

   □(07) 向政府機構（如福利服務中心社工員、村里幹事等）求助  

   □(08) 向民間專業機構求助                □(09) 上網查詢  

   □(10)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 

四、嬰幼兒教養與安全狀況 

1. 請問過去一星期內，這位嬰幼兒有幾天吃了早餐？(單選) 

   □(01) 有吃，一星期          天有吃   □(02) 每天都沒吃 

2. 請問這位嬰幼兒在何處用早餐? （單選，請以最主要的方式填寫） 

   □(01) 在家吃                         □(02) 在外面吃 

   □(03) 托育機構（幼兒園、托嬰中心）   □(04) 其他，請說明                

3. 請問這位嬰幼兒與誰共用早餐？（單選，請以最主要的方式填寫） 

   □(01) 家長   □(02) 托育者   □(03) 其他，請說明                

4. 請問這位嬰幼兒每週有無與父母親共同用餐？(單選) 

   □(01) 有，每週共        次( 每天早、中、晚餐各算一次)    □(02) 沒有 

5. 請問您在照顧或養育孩子方面，曾遭遇哪些問題？（可複選） 

   □(01) 大致上沒問題             □(02) 經濟困難，不能滿足孩子身心發展 

   □(03) 沒時間陪孩子               □(04) 不知如何帶小孩或引導孩子學習 

   □(05) 沒有足夠的嬰幼兒托育機構   □(06) 嬰幼兒生理與心理醫療院所不夠 

   □(07) 缺乏特殊嬰幼兒養護收托機構 □(08) 特殊嬰幼兒養護收托機構設施不足 

   □(09) 當地嬰幼兒學習活動太少     □(10) 當地嬰幼兒休閒場地不夠 

   □(11) 父母教養方式不一致         □(12）其他，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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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請問您遇到嬰幼兒教養方面問題會向誰求助？（可複選） 

   □(01) 完全沒處理                  □(02) 順其自然、沒有向其他人求助   

   □(03) 向(岳)父母親或長輩求助          □(04) 向孩子學校老師求助   

   □(05) 向同事、朋友或鄰居求助      □(06) 向手足（兄弟姊妹）求助       

   □(07) 向政府機構（如福利服務中心社工員、親子館等）求助  

   □(08) 向民間專業機構求助          □(09) 上網查詢相關文章/資料 

   □(10) 從未遇到問題                □(11)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  

7. 請問您的教養知識來源為何？（可複選） 

   □(01) 長輩親友傳授                    □(02) 自己閱讀育兒相關書籍  

   □(03) 自己帶孩子的經驗累積             □(04) 參與保育方面的訓練課程 

   □(05) 網路媒體資訊      

   □(06) 參與親子、育兒相關座談、演講.. 等團體活動 

   □(07) 參與政府單位所提供親子、育兒相關座談、演講…等知識宣傳活動 

   □(08) 求學過程中所習得之幼保、護理、家政等相關知識 

   □(09)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 請問您會擔憂下列各項兒童安全？（可複選，最多可選 3 項） 

  □(01) 托育安全          □(02) 交通安全      □(03) 玩具安全  

  □(04) 遊戲設施安全      □(05) 用藥安全      □(06) 食品安全   

  □(07) 健康安全(如：腸病毒、流行性感冒等)     □(08) 媒體視聽分級安全 

  □(09) 不良物質安全(如：檳榔、香菸、電子菸、或成癮性物質) 

  □(10) 網路數位安全      □(11) 網路成癮   □(12) 其他，請說明               

9. 請問您與您的家人曾為這位嬰幼兒的安全保護做過以下哪些事項（可複選） 

□(01) 避免嬰幼兒單獨操作火燭、鞭炮瓦斯爐等易燃物 

□(02)檢查與注重居家安全 

□(03) 購買家具、衣物用品會注意產安全標示或檢驗合格證明 

□(04) 檢查遊戲場所及設施的安全（如穩固、生鏽尖銳物防護措施等） 

□(05) 教導嬰幼兒防範與陌生人互動的陷阱 

□(06) 嬰幼兒食品安全 

□(07) 教導嬰幼兒不讓他人隨意觸摸自己的身體 

□(08) 教導嬰幼兒交通安全 

□(09) 注意嬰幼兒遊戲場所是否有陌生人接近 

□(10) 注意嬰幼兒是否在可目測視線範圍內 

□(11) 避免嬰幼兒獨自處於不安全的環境 

□(12) 避免嬰幼兒接觸到不良物質(如：檳榔、香菸、電子菸、或成癮性物質) 

□(13) 教導使用網路安全(如交友、預防性暴力、詐騙陷阱)   □(14)以上皆無 

□(15) 其他：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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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這位嬰幼兒遊戲及育樂休閒狀況 

1. 請問在非托育機構期間內這位嬰幼兒平均每天花費多少育樂時間(如：玩公共玩

具、閱讀、公園遊樂設施等)？(單選) 

  □(01) 未滿 2 小時  □(02) 2 至未滿 4 小時  □(03) 4 至未滿 6 小時 

  □(04) 6 至未滿 8 小時 □(05) 8 小時以上    

2. 請問在非托育機構期間內這位嬰幼兒與誰一起育樂(如：玩玩具、閱讀、公園遊

樂設施等)？（可複選） 

  □(01) 父母親      □(02) 幼兒之兄弟姊妹     □(03) 親戚鄰居、朋友小孩 

  □(04) 自己獨自玩    □(05) 外籍幫傭         □(06) 祖父母/ 外祖父母   

  □(07) 其他，請說明                                                      

3. 請問這位嬰幼兒常使用的遊戲場所或設施為何？（可複選） 

  □(01) 使用自己的遊戲設備  

  □(02) 所居住之社區大樓公共設施 

  □(03) 在鄰近的公園、學校、幼兒園設施  

  □(04) 使用政府提供設施（婦幼館、兒福中心、托育資源中心( 親子館)） 

  □(05) 需付費私人企業提供的設施（湯姆熊、健兒園）  

  □(06) 免費私人企業提供的設施（麥當勞、大賣場、百貨公司） 

  □(07) 其他，請說明                                                      

4. 請問依您的期望，您覺得這位嬰幼兒需要的遊戲環境為何？（可複選，最多可選

3 項） 

  □(01) 設施距離近      □(02) 設施安全性     □(03) 開放時間彈性  

  □(04) 設施多樣化      □(05) 價錢公道       □(06) 交通便利   

  □(07) 有專業人員指導  □(08) 其他，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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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對嬰幼兒福利措施的需求與使用情形 

1. 請問這位嬰幼兒是否領有發展遲緩證明書？ 

   □(01) 無     □(02) 有 

     1.1 請問哪一領域有發展遲緩現象？(複選) 

           □(01) 知覺      □(02) 認知          □(03) 動作  

           □(04) 溝通      □(05) 社會情緒      □(06) 自理能力 

2. 請問這位嬰幼兒是否領有身心障礙證明？ 

 □(01) 無     

 □(02) 有 (續答 2.1 與 2.2 題) 

     2.1 請問身心障礙程度為何？(單選) 

        □(01) 輕度 □(02) 中度 □(03) 重度 □(04) 極重度 

       2.2 請問身心障礙證明類別為何？（可複選)  

             □（01） 第一類：神經系統構造及精神、心智功能 

             □（02） 第二類：眼、耳及相關構造與感官功能及疼痛 

             □（03） 第三類：涉及聲音與言語構造及其功能 

             □（04） 第四類：循環、造血、免疫與呼吸系統構造及其功能 

             □（05） 第五類：消化、新陳代謝與內分泌系統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06） 第六類：泌尿與生殖系統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07） 第七類：神經、肌肉、骨骼之移動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08） 第八類：皮膚與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3. 請問這位嬰幼兒曾遭受到身體事故傷害為何？（指有曾經遭受到身體事故傷害送

醫的狀況）(可複選) 

   □(01) 都沒有  □(02) 動物及昆蟲咬                   □(03) 燒燙傷        

    □(04) 交通    □(05) 中毒（藥物、氣體、農藥、食物） □(06) 跌（墜）落  

    □(07) 溺水    □(08) 異物哽塞                □(09) 刀器、利銳器傷害  

   □(10) 撞擊、夾傷、扭傷   □(11)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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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請問您是否知道及使用過下列各種新竹縣政府辦理之嬰幼兒福利機構或福利

措施？( 請在合適的選項勾選） 

分

類 

項目 

A.不

知道 
B.知道 

不 

需 

要 

需
要 

資
格
不
符 

從
未
用
過 

曾經用過，對您幫助程度(使

用過者填答，沒使用者不需

填答） 

不
需
要 

完
全
沒
幫
助 

沒

幫

助 

普

通 

有

幫

助 

非
常
有
幫
助 

範例：以第一題為例，我知

道「育兒指導服務(含新手父

母、弱勢家庭)」的服務，有

使用過，並認為有幫助。 

□ □ □ □ □ □ □ ☑ □ □ 

家 

庭 

照 

顧 

服 

務 

(01) 育兒指導服務(含

新手父母、弱勢家庭) 
□ □ □ □ □ □ □ □ □ □ 

(02) 父母育兒津貼 □ □ □ □ □ □ □ □ □ □ 

(03) 弱勢家庭兒童及少

年生活扶助 
□ □ □ □ □ □ □ □ □ □ 

(04) 低收入戶兒童生活

補助 
□ □ □ □ □ □ □ □ □ □ 

(05) 新生兒營養補助 □ □ □ □ □ □ □ □ □ □ 

(06) 特殊境遇家庭扶助          □ 

醫

療

健

康

服

務 

(07) 弱勢兒童與少年醫

療費用補助 
□ □ □ □ □ □ □ □ □  

(08) 發展遲緩兒童的早

期療育費用補助 
□ □ □ □ □ □ □ □ □ □ 

(09) 4~5 歲幼兒教育補

助 
□ □ □ □ □ □ □ □ □ □ 

托

育

照

顧

服

務 

(11) 托育補助費用 □ □ □ □ □ □ □ □ □ □ 

(12) 非營利幼兒園 □ □ □ □ □ □ □ □ □ □ 

(13) 居家托育服務中心

(原保母系統) 
□ □ □ □ □ □ □ □ □ □ 

(14) 身心障礙者臨時及

短期照顧服務 
□ □ □ □ □ □ □ □ □ □ 

(15) 身心障礙者生活補

助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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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類 

項目 

A.不

知道 
B.知道 

不 

需 

要 

需
要 

資
格
不
符 

從
未
用
過 

曾經用過，對您幫助程度(使

用過者填答，沒使用者不需

填答） 

不
需
要 

完
全
沒
幫
助 

沒

幫

助 

普

通 

有

幫

助 

非
常
有
幫
助 

範例：以第一題為例，我知

道「育兒指導服務(含新手父

母、弱勢家庭)」的服務，有

使用過，並認為有幫助。 

□ □ □ □ □ □ □ ☑ □ □ 

(16) 未成年懷孕防治諮

詢 
□ □ □ □ □ □ □ □ □ □ 

(17) 兒少性剝削防治與

宣導，以及兒少性剝削的

輔導與諮詢           

□ □ □ □ □ □ □ □ □ □ 

5. 請問您在申請、使用政府的幼兒福利服務有些什麼困難？（可複選） 

  □(01) 沒有適當方法（如交通工具、身體障礙等）前往申請福利服務 

  □(02) 福利服務的工作人員態度不佳    □(03) 福利服務的相關資訊缺乏 

  □(04) 福利服務有名額的限制          □(05) 福利服務提供的地點距離太遠 

  □(06) 福利補助的金額太低            □(07) 其他，請說明                    

  □(08) 大致上無困難                  □(09) 未曾使用 

6. 請問您認為政府應加強下列哪些幼兒福利措施？（可複選） 

  □(01) 推廣親職教育               □(02) 增加幼兒心理衛生服務 

  □(03) 提高幼兒醫療補助           □(04) 提高育兒津貼 

  □(05) 增設幼兒專科醫療院所       □(06) 增加托育人員( 保母) 訓練與建

立制度 

  □(07) 鼓勵企業建立托嬰、托兒制度 □(08) 提高弱勢幼兒及少年生活補助 

  □(09) 加強隔代家庭福利服務         □(10) 增設公立或公設民營托嬰中心   

  □(11) 增設公立或公設民營幼兒園   □(12) 喘息服務 

  □(13) 幼兒保護工作(防止幼兒受虐待、被販賣或被疏於照顧)□(14) 共融式遊

戲設 

  □(15) 公共空間足夠及性別友善的哺乳空間  □(16) 友善無障礙的道路地面     

  □(17) 兒少性剝削的防治與宣導            □(18) 兒少性剝削的保護與安置

措施 

  □(19) 嬰幼兒臨時托育需求服務            □(20) 其他，請說明                



  

474 
 

第四部分：自評與期望 

1. 請問您對目前新竹縣政府的嬰幼兒福利友善程度，若由低到高為 0-10 分，您會

給幾分？ 

   請在右列數字上打圈：0  1  2  3  4  5  6  7  8  9  10 

2.針對新竹縣的嬰幼兒福利你有什麼意見嗎？ 

                                                                              

 

 

 

                     §本問卷到此結束，謝謝您的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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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110 年新竹縣兒童及少年生活狀況、托育與福利需求調查 

【6~未滿 12 歲學齡兒童_主要照顧者問卷】 
親愛的家長： 

    本項訪問係受新竹縣政府社會處委託進行一項關於兒童及少年生活狀況、托

育與福利需求的調查，主要是為了解孩童平日的生活、育樂及托育養育情形、對

福利政策的看法，以作為新竹縣政府社會處規劃、執行與改進兒童福利方案設計

及政策規劃之參考。您的資訊將有助於瞭解新竹縣國小兒童的狀況，所填答的資

料僅供整體決策及統計分析應用，個別資料絕對保密，請放心作答。謝謝您的合

作！  

 ※表中選項附有方格「□」者，請於選擇適當答案處打「V」符號；附有空格「      」

者，請填數字或文字說明。 

第一部分：基本資料 

1. 請問家中這位小朋友的基本資料為何？ 

   1.1. 性別：□(01) 生理男    □(02) 生理女 

   1.2. 民國         年             月生 

   1.3. 這位兒童的排行：□(01) 老大 □(02) 老二 □(03) 老三及以上 

2. 請問這位兒童的居住地是新竹縣哪一個鄉、鎮、市 ？(單選 ) 

   □(01) 竹北市 □(02) 關西鎮  □(03) 新埔鎮 □(04) 竹東鎮 □(05)湖口鄉 

   □(06) 橫山鄉 □(07) 新豐鄉  □(08) 芎林鄉 □(09) 寶山鄉 □(10)北埔鄉 

   □(11) 峨眉鄉 □(12) 尖石鄉  □(13) 五峰鄉 

   □(14) 未居住於新竹縣，居住在             

3. 請問這位兒童的目前的就學是新竹縣哪一個鄉、鎮、市 ？(單選 ) 

   □(01) 竹北市 □(02) 關西鎮  □(03) 新埔鎮 □(04) 竹東鎮 □(05)湖口鄉 

   □(06) 橫山鄉 □(07) 新豐鄉  □(08) 芎林鄉 □(09) 寶山鄉 □(10)北埔鄉 

   □(11) 峨眉鄉 □(12) 尖石鄉  □(13) 五峰鄉 

   □(14) 未在新竹縣就學，在             就學 

樣本 

編號 

鄉鎮市區 調查序號 

      

核定機關 新竹縣政府主計處 
核定文號 主統字第 1114811012 號 
調查類別 一般統計調查 
有效期限 111 年 10 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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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請問這位兒童目前就學狀況為何？(單選) 

   □(01) 國小一年級       □(02) 國小二年級    □(03) 國小三年級   

   □(04) 國小四年級       □(05) 國小五年級    □(06) 國小六年級    

5. 請問您與這位兒童的關係為何？(單選) 

   □(01) 生父  □(02) 生母  □(03) 養父  □(04) 養母    □(05) 繼父 

   □(06) 繼母  □(07) 祖父  □(08) 祖母  □(09) 外祖父  □(10) 外祖母 

   □(11) 父親之兄弟姊妹                    □(12) 母親之兄弟姊妹    

   □(13) 兒童之兄、姊                      □(14) 托育人員(保母) 

   □(15) 其他，請說明             

6. 請問這位兒童的主要照顧者是誰？(單選) 

   □(01) 生父  □(02) 生母  □(03) 養父  □(04) 養母    □(05) 繼父 

   □(06) 繼母  □(07) 祖父  □(08) 祖母  □(09) 外祖父  □(10) 外祖母 

   □(11) 父親之兄弟姊妹                             □(12) 母親之兄弟姊妹    

   □(13) 兒童之兄、姊                              □(14) 父母雙親 

   □(15) 托育人員(保母)                        □(16) 其他，請說明             

第二部分：兒童的生活狀況 

一、這位兒童家庭狀況 

1. 請問府上目前有誰與這位兒童同住？（可複選，同住係指每週五天以上） 

   □(01) 生父/繼父/養父  □(02) 生母/繼母/養母  □(03) 祖父/外祖父  

   □(04) 祖母/外祖母         □(05) 兄弟姊妹        □(06) 父親的兄弟姊妹   

   □(07) 母親的兄弟姊妹    □(08) 其他，請說明＿＿＿＿＿＿＿＿＿＿ 

2. 請問與這位兒童共同居住的人口數？ (不包含兒童本身) ＿＿＿＿人 

3. 請問這位兒童住家的房間數共有幾間(包括臥室、書房、客廳、餐廳，不包括廚

房和浴室) ？有        間 

4. 請問府上這位兒童家庭是否屬低收或中低收入戶？(單選) 

   □(01) 屬於低收入戶   □(02) 屬於中低收入戶  □(03) 否 

5. 請問這位兒童的家庭最近一年內每月平均支出及收入狀況為何？ 

  5.1. 全家(包含同住家人)每月平均支出約為多少？(單選) 

   □(01) 未滿 20,000 元  □(02)20,000-29,999 元  □(03)30,000-39,999 元 

   □(04) 40,000-49,999 元  □(05)50,000-59,999 元 □(06)60,000-69,999 元 

   □(07) 70,000-79,999 元  □(08) 80,000 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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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花費在這位兒童身上的平均每月支出（包含食衣住行育樂、給親屬照顧的費

用、托育費用等）約為多少？(單選) 

   □(01) 未滿 5,000 元     □(02) 5,001~7,000 元   □(03) 7,001~9,000 元 

   □(04) 9,001~11,000 元  □(05) 11,001~13,000 元 □(06) 13,001~15,000 元 

   □(07) 15,001~17,000 元 □(08) 17,001 元以上 

  5.3. 請問每月在這位兒童身上花費最多的最主要 3 個支出項目為何？ ( 請依序

填選項代碼，最多填寫 3項)      第一：_______；第二：_______；第三：_______ 

      (01) 食物      (02) 衣物      (03)才藝補習班   (04) 學科補習班    

      (05) 交通  (06) 玩樂、玩具    (07) 課後照顧服務(安親班)  

      (08) 醫療      (09) 書籍         (10) 儲蓄( 教育基金、保險等)  

      (11)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4. 請問這位兒童平均一週的零用錢大概是多少？(單選) 

      □(01) 未滿 100 元   □(02) 100~299 元   □(03) 300~499 元 

      □(04) 500 元以上    □(00) 完全沒有 

  5.5. 全家每月平均收入及支出是否能夠平衡？(單選) 

      □(01) 支出大於收入(不夠用)   □(02) 收支平衡 

      □(03) 收入大於支出(有儲蓄) 

 二、這位兒童父母親狀況 (若與繼父母或養父母同住者，請依其狀況填答 ) 

1. 請問這位兒童之父/母婚姻狀況為何？(單選) 

   □(01) 結婚，且同住一起  □(02) 結婚，但不住在一起 □(03) 未婚單親 

   □(04) 未婚同居          □(05) 離婚        □(06) 一方去世       

   □(07) 父母親皆過世      □(08)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 

2. 請問這位幼兒的父/ 母國籍為何？ 

2.1 家長 1 (單選題) 

□(01) 父親 

□(02) 母親 

2.1.1 □(01) 本國籍 

          □(1-1) 具原住民身份  □(1-2) 具新住民身份，請說明原國籍           

          □(1-3) 不具原住民及新住民身份 

□(02) 外國籍( 未取得中華民國身分證者) 國籍為                

□(03) 其他，請說明                  

2.2 家長 2 (單選題) 



  

478 
 

□(01) 父親 

□(02) 母親 

2.2.1 □(01) 本國籍 

         □(1-1) 具原住民身份 □(1-2) 具新住民身份，請說明原國籍           

         □(1-3) 不具原住民及新住民身份 

□(02) 外國籍( 未取得中華民國身分證者) 國籍為                

□(03) 其他，請說明                  

3. 請問這位兒童父親、母親的工作狀況及教育程度： 

家長 1( 生父母/ 繼父母/ 養父母) 家長 2( 生父母/ 繼父母/ 養父母) 

3-1. □(0) 無家長 1（3-2、3-3 免填） 3-4. □(0) 無家長 2（3-5、3-6 免填） 

3-2. 工作狀況 

    □(01) 有工作 

□(02) 無工作 ( 續答下題 ) 

□(2-1) 正在找工作 

□(2-2) 料理家務 

□(2-3) 其他，請說明 _____ 

    □(03) 不清楚 

3-5. 工作狀況 

    □(01) 有工作 

□(02) 無工作 ( 續答下題 ) 

□(2-1) 正在找工作 

□(2-2) 料理家務 

□(2-3) 其他，請說明 _____ 

    □(03) 不清楚 

3-3. 教育程度 

□(01) 國小及以下  □(02) 國( 初) 中    

□(03) 高中( 職)   □(04) 專科、大學   

□(05) 研究所以上  □(06) 不清楚 

3-6. 教育程度 

□(01)國小及以下    □(02)國( 初) 中    

□(03)高中( 職)      □(04)專科、大學   

□(05)研究所以上    □(06)不清楚 

三、這位兒童教養與安全狀況 

1. 請問過去一星期內，這位兒童有幾天吃了早餐？(單選) 

 □(01) 有吃，一星期 ______ 天有吃        □(02) 每天都沒吃 

2. 請問這位兒童每週有無與父母親共同用餐？(單選) 

□(01) 有，每週共 _______ 次 ( 每天早、中、晚餐各算一次 )  □(02) 沒有 

3. 請問您過去一年中，因為這位兒童生病或其他情況，照顧這位兒童而必須向工作

場所請假之天數為何？ (單選) 

□(01) 有請過假，約               天  □(02) 沒有請過假 

□(03) 不適用：無工作 

4. 請問您會不會擔憂下列各項兒童安全？（可複選，最多可選3項） 

  □(01) 交友安全     □(02) 交通安全       □(03) 玩具安全          

  □(04) 遊戲設施安全   □(05) 用藥安全       □(06) 食品安全         

□(07) 健康安全(如：腸病毒、流行性感冒等)           □(08) 媒體視聽分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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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不良物質安全(如：檳榔、香菸、成癮性物質) □(10) 上網安全 

  □(11) 網路成癮                 □(12) 其他，請說明                    

5. 請問您這位兒童的安全保護，或家人曾做過以下哪些事項（可複選） 

□(01) 避免兒童單獨操作火燭、鞭炮瓦斯爐等易燃物 

□(02) 檢查與注重居家安全 

□(03) 購買家具、衣物用品會注意產安全標示或檢驗合格證明 

□(04) 檢查遊戲場所及設施的安全（如穩固、生鏽尖銳物防護措施等） 

□(05) 教導兒童防範與陌生人互動的陷阱 

□(06) 教導兒童不讓他人隨意觸摸自己的身體 

□(07) 教導兒童交通安全 

□(08) 注意兒童遊戲場所是否有陌生人接近 

□(09) 注意兒童是否在可目測視線範圍內 

□(10) 避免兒童獨自處於不安全的環境 

□(11) 避免兒童接觸到不良物質(如：檳榔、香菸、電子菸、或成癮性物質) 

□(12) 教導使用網路安全(如交友、詐騙陷阱) 

□(13) 食品安全 

□(14) 其他：請說明                                             

四、這位兒童遊戲及育樂休閒狀況 

1. 請問這位兒童休閒活動參與類型為何？(複選，最多選 3 項) 

□(01) 看電視                         □(02) 球類體育活動              

                            □(03) 彈奏樂器                     □(04) 閱讀報章雜誌、書籍    

□(05) 逛街                                  □(06) 看電影     

□(07) 音樂會或藝文活動                                                                                  □(08) 去 KTV  

□(09) 登山、郊遊、露營等戶外活動          □(10) 家中上網 ( 含打電動玩具 )      

□(11) 社團活動                        □(12) 跳舞                                     

□(13) 騎腳踏車                         □(14) 玩手機 / 平板     

□(15) 跑步                                         □(16) 游泳 

□(17) 其他，請說明                        

2. 請問這位兒童最常與誰一起參與休閒活動 ？(可複選) 

    □(01) 父親       □(02) 母親         □(03) 學校之老師 

    □(04) 學校之同學    □(05) 兒童之兄弟姊妹 □(06) 親戚 

    □(07) 鄰居朋友小孩  □(08) 自己獨自玩     □(09) 祖父母/外祖父母 

    □(10) 其他，請說明                              

3. 請問這位兒童每週有幾天會進行至少 30 分鐘流汗的體能活動？(單選) 

□(01) 完全沒有          □(02) 1 到 2 天       □(03)  3 到 4 天    

□(04)  5 到 6 天         □(05) 每天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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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請問這位兒童每天看螢幕的時間（電視、電腦、手機）大約多久？(單選) 

□(00) 以上都沒有           □(01) 未滿 30 分鐘           

□(02) 30 分鐘至未滿 1 小時  □(03) 1 小時至未滿 2 小時        

□(04) 2 小時至未滿 3 小時    □(05) 3 小時至未滿 4 小時       

□(06) 4 小時以上            □(07)不清楚 

5. 請根據這位兒童的上網經驗回答以下問題： 

□ (00)完全沒有上網 ( 跳答第 6 題 ) 

      5.1. 請問這位兒童每天平均花多少時間上網？(單選) 

□(01) 未滿 1 小時        □(02) 1 至未滿 3 小時  

□(03) 3 至未滿 5 小時       □(04) 5 至未滿 7 小時 

□(05) 7 至未滿 9 小時      □(06) 9 小時以上 

5.2. 請問這位兒童使用的電腦、手機或平板是否有被安裝防護軟體 (如色情守門

員、時間限制 ) ？ (單選) 

□(01) 有安裝   □(02) 沒有安裝  

5.3. 請問這位兒童最常使用 3C 產品(如手機、平板電腦)做什麼？（可複選） 

□(01) 社群應用軟體(如Facebook、Messenger、Whatsapp、Instagram )  

□(02) 聽音樂  □(03) 拍照      □(04) 發送即時訊息 (如LINE)                 

□(05) 查看 MAIL   □(06) 玩遊戲 (含線上遊戲、App 下載的遊戲 ) 

□(07) 看影片         □(08) 網路購物  □(09) 數位學習         

□(10) 蒐尋資料 (含寫作業 )             □(11) 看新聞                       

□(12) 線上預約及網路訂票        □(13) 電子地圖服務               

   □(14) 查交通訊息                □(15) 電子書、漫畫、小說  

□(16) 直播平台 (如 17、UP 直播 )  

□(17) 其他，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請問依您的期望，您覺得這位兒童需要的遊戲環境為何？（可複選，最多可選 3

項） 

    □(01) 設施距離近      □(02) 設施安全性     □(03) 開放時間彈性  

    □(04) 設施多樣化      □(05) 價錢公道       □(06) 交通便利   

    □(07) 有專業人員指導  □(08) 其他，請說明                       

五、這位兒童教育(養)狀況 

1. 請問這位兒童每天放學後至晚飯前這段時間如何安排？（時間指最長時間，可複

選） 

    □(01) 在家，有大人照顧                  □(02) 在家，由未成年人照顧 

    □(03) 在家，沒有人照顧        □(04) 到父母親上班地方 

    □(05) 托親戚朋友鄰居照顧           □(06) 送托育人員(保母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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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 參加校內課後照顧服務班或社團  

    □(08) 參加校外課後照顧服務中心、補習班、才藝班或安親班 

    □(09) 其他，請說明                   

2. 請問這位兒童每月平均補習、課後照顧的費用為何？(單選) 

    □(01) 未付費                                          □(02) 1~4,999 元    

    □(03) 5,000~9,999 元          □(04) 10,000~14,999 元  

    □(05) 15,000~19,999 元            □(06) 20,000~24,999 元 

    □(07) 25,000~29,999 元            □(08) 30,000 元以上 

3. 請問這位兒童寒暑假如何安排？（可複選） 

    □(01) 在家，有大人照顧     □(02) 在家，由未成年人照顧 

    □(03) 在家，沒有人照顧     □(04) 到父母親上班地方 

    □(05) 托親戚朋友鄰居照顧     □(06) 送托育人員(保母) 

    □(07) 參加校內課後照顧服務班或社團  

    □(08) 參加校外課後照顧服務中心、補習班、才藝班或安親班 

    □(09) 參加校外營隊 (例如：救國團、國外營隊等 )  

    □(10) 其他，請說明                              

4. 請問這位兒童學過哪些才藝？（可複選） 

□(01) 從未上過 □(02) 游泳         □(03) 球類  

□(04) 外語     □(05) 珠心算、數學 □(06) 音樂  

□(07) 繪畫     □(08) 書法         □(09) 創意積木(如樂高機器人等) 

□(10) 舞蹈     □(11) 溜冰、直排輪 □(12) 電腦    

□(13) 作文     □(14) 棋藝         □(15) 國術，跆拳、空手、劍道 

□(16) 其他                                   

5. 請問您在照顧或教育(養育)孩子方面，曾遭遇哪些問題？（可複選） 

□(01) 大致上沒問題             □(02) 經濟困難，不能滿足兒童身心發展 

□(03) 沒時間陪兒童             □(04) 不知如何帶兒童或引導兒童學習 

□(05) 尋找適當的兒童安親或課後照顧有困難 

□(06) 兒童生理與心理醫療院所不夠 

□(07) 孩子不能適應學校教育            □(08) 特殊兒童照護機構不足 

□(09) 當地兒童學習活動太少            □(10) 當地兒童休閒場地不夠 

□(11) 父母教養育方式不一致            □(12) 無法引導孩子重視課業 

□(13) 孩子學業表現不好                □(14) 在學校被同學欺負 

□(15) 無法在家輔導孩子做功課                 □(16) 無法配合學校遠距教學 

□(17) 其他，請說明                

6. 請問您遇到兒童教育(養)方面問題會向誰求助？（可複選） 

    □(01) 完全沒處理                 □(02) 順其自然、沒有向其他人求助   

    □(03) 向(岳)父母親或長輩求助      □(04) 向孩子學校老師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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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 向同事、朋友或鄰居求助      □(06) 向手足（兄弟姊妹）求助       

    □(07) 向政府機構（如福利服務中心社工員、親子館等）求助  

    □(08) 向民間專業機構求助     □(09) 上網查詢相關文章/資料 

    □(10) 從未遇到問題       □(11)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 

7. 請問您的教育(養)知識來源為何？（可複選） 

    □(01) 長輩親友傳授                     □(02) 同輩親友討論  

    □(03) 自己閱讀育兒相關書籍              □(04) 自己帶孩子的經驗累積   

    □(05) 參與保育方面的訓練課程            □(06) 網路搜尋資訊 

    □(07) 參與親子、育兒相關座談、演講.. 等團體活動 

    □(08) 參與政府單位所提供親子、育兒相關座談、演講…等知識宣傳活動 

    □(09) 求學過程中所習得之幼保、護理、家政等相關知識 

    □(10)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 請問您對於下列兒童教養方式的說法之同意程度為何 ? （請在合適的選項勾選） 

 非常 

同意 

(5) 

同意 

(4) 

普通 

(3) 

不同意 

(2) 

非常 

不同意 

(1) 

(01)孩子學習不用心就要責罰 □ □ □ □ □ 

(02)孩子行為表現不好就要責

罰 
□ □ □ □ □ 

(03)孩子要聽話 □ □ □ □ □ 

(04)孩子要尊敬父母親 □ □ □ □ □ 

(05)孩子要有家教 □ □ □ □ □ 

(06)孩子要有好的品德行為 □ □ □ □ □ 

(07)孩子的管教要嚴格 □ □ □ □ □ 

(08)孩子做錯事要懂得自我反

省 
□ □ □ □ □ 

(09)孩子做錯事需要教訓 □ □ □ □ □ 

第三部分：對兒童福利措施的需求與使用情形 

1. 請問這位兒童是否領有身心障礙證明？ 

 □(01) 無     

 □(02) 有(續答 1.1 與 1.2 題) 

     1.1 請問身心障礙程度為何？(單選) 

         □(01) 輕度 □(02) 中度 □(03) 重度 □(04) 極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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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請問身心障礙證明類別為何？（可複選)  

           □（01） 第一類：神經系統構造及精神、心智功能 

           □（02） 第二類：眼、耳及相關構造與感官功能及疼痛 

           □（03） 第三類：涉及聲音與言語構造及其功能 

           □（04） 第四類：循環、造血、免疫與呼吸系統構造及其功能 

           □（05） 第五類：消化、新陳代謝與內分泌系統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06） 第六類：泌尿與生殖系統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07） 第七類：神經、肌肉、骨骼之移動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08） 第八類：皮膚與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2. 請問這位兒童在學齡期曾遭受到身體事故傷害為何？（指有曾經遭受到身體事

故傷害送醫的狀況）(可複選) 

 □(01) 都沒有             □(02) 動物及昆蟲咬傷        □(03) 燒燙傷 

 □(04) 交通事故          □(05) 中毒（藥物、氣體、農藥、食物）  

 □(06) 跌（墜）落         □(07) 溺水                   □(08) 異物哽塞 

 □(09) 刀器、利銳器傷害   □(10) 撞擊、夾傷、扭傷 

 □(11) 其他，請說明                              

3. 請問您是否知道及使用過下列各種新竹縣政府辦理之兒童福利機構或福利措施？

(請在合適的選項勾選） 

 

分

類 

項目 

A.不知道 B.知道 

不 

需 

要 

需

要 

資

格

不

符 

從

未

用

過 

曾經用過，對您幫助程度(使用

過者填答，沒使用者不需填答） 

不
需
要 

完

全

沒

幫

助 

沒

幫

助 

普

通 

有

幫

助 

非

常

有

幫

助 

範例：以第一題為

例，我知道「弱勢兒

童及少年生活扶助

(包含緊急生活扶

助與兒童少年生活

扶助)」的服務，有

使用過，並認為有

幫助。 

□ □ □ □ □ □ □ ☑ □ □ 

家

庭

照

(01)弱勢家庭兒

童及少年生活扶

助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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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類 

項目 

A.不知道 B.知道 

不 

需 

要 

需

要 

資

格

不

符 

從

未

用

過 

曾經用過，對您幫助程度(使用

過者填答，沒使用者不需填答） 

不
需
要 

完

全

沒

幫

助 

沒

幫

助 

普

通 

有

幫

助 

非

常

有

幫

助 

範例：以第一題為

例，我知道「弱勢兒

童及少年生活扶助

(包含緊急生活扶

助與兒童少年生活

扶助)」的服務，有

使用過，並認為有

幫助。 

□ □ □ □ □ □ □ ☑ □ □ 

顧

服

務 

(02)低收入戶兒

童生活補助 
□ □ □ □ □ □ □ □ □ □ 

(03)特殊境遇家

庭扶助 
□ □ □ □ □ □ □ □ □ □ 

健

康

醫

療

服

務 

(04)中低收入 18

歲以下子女健保

費補助 

□ □ □ □ □ □ □ □ □ □ 

(05)弱勢兒童及

少年醫療補助 □ □ □ □ □ □ □ □ □ □ 

兒

童

少

年

照

顧

服

務 

(06)未成年懷孕

防治諮詢 
□ □ □ □ □ □ □ □ □ □ 

人

身

安

全

服

(07)兒童少年緊

急安置服務 
□ □ □ □ □ □ □ □ □ □ 

(08)脆弱家庭處

遇服務 
□ □ □ □ □ □ □ □ □ □ 

(09)兒童少年性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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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類 

項目 

A.不知道 B.知道 

不 

需 

要 

需

要 

資

格

不

符 

從

未

用

過 

曾經用過，對您幫助程度(使用

過者填答，沒使用者不需填答） 

不
需
要 

完

全

沒

幫

助 

沒

幫

助 

普

通 

有

幫

助 

非

常

有

幫

助 

範例：以第一題為

例，我知道「弱勢兒

童及少年生活扶助

(包含緊急生活扶

助與兒童少年生活

扶助)」的服務，有

使用過，並認為有

幫助。 

□ □ □ □ □ □ □ ☑ □ □ 

務 剝削防治與宣導 

(10)身心障礙者

生活補助 
□ □ □ □ □ □ □ □ □ □ 

(11)兒童少年性

剝削的輔導與諮

詢 

□ □ □ □ □ □ □ □ □ □ 

4. 請問您認為申請、使用政府的兒童福利服務有些什麼困難？（可複選） 

  □(01) 沒有適當方法（如交通工具、身體障礙等）前往申請福利服務 

  □(02) 福利服務的工作人員態度不佳    □(03) 福利服務的相關資訊缺乏 

  □(04) 福利服務有名額的限制          □(05) 福利服務提供的地點距離太遠 

  □(06) 福利補助的金額太低            □(07) 大致上無困難 

  □(08) 未曾使用                      □(09) 其他，請說明               

 

5. 請問您認為政府應加強下列哪些兒童福利措施？（可複選） 

  □(01) 推廣親職教育                □(02) 增加兒童心理衛生服務 

  □(03) 提高兒童醫療補助            □(04) 增設兒童專科醫療院所 

  □(05) 提高弱勢兒童及少年生活補助  □(06) 加強單親家庭兒童服務         

  □(07) 加強隔代家庭福利服務   

  □(08) 兒童保護工作( 防止兒童受虐待、被販賣或被疏於照顧)  

  □(09) 增設兒童課後照顧服務        □(10)  兒少性剝削的防治與宣導     

  □(11) 兒少性剝削的保護與安置措施  □(12) 其他，請說明                   

第四部分：自評與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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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請問您對目前新竹縣政府的兒童福利服務友善程度，若由低到高為 0-10 分，您

會給幾分？ 

   請在右列數字上打圈：0  1  2  3  4  5  6  7  8  9  10 

2. 針對新竹縣的兒童福利你有什麼意見嗎？ 

                                                                                                                                                    

 

 

 

§本問卷到此結束，謝謝您的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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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110 年新竹縣兒童及少年生活狀況、托育與福利需求調查 

【12~未滿 18 歲少年問卷】 
親愛的同學： 

    本項訪問係受新竹縣政府社會處委託進行一項關於新竹縣兒童及少年生活狀

況的調查，主要是為了解您平日的生活、休閒狀況及對福利政策的看法，以作為

新竹縣政府社會處規劃、執行與改進少年福利方案設計及政策規劃之參考。您的

資訊將有助於新竹縣政府社會處瞭解本縣少年的狀況，所填答的資料僅供整體決

策及統計分析應用，個別資料絕對保密，請放心作答。謝謝您的合作！  

※表中選項附有方格「□」者，請於選擇適當答案處打「V」符號；附有空格「 」

者，請填數字或文字說明。 

第一部分：基本資料 

1. 性別：□(01) 生理男     □(02) 生理女    □(03) 其他          

2. 生日：民國         年             月生 

3. 請問你目前就學狀況為何？ 

   □(01) 國中一年級      □(02) 國中二年級     □(03) 國中三年級  

   □(04) 高中、高職、專科一年級      □(05) 高中、高職、專科二年級 

   □(06) 高中、高職、專科三年級      □(07) 其他，請說明                

4. 請問你居住在新竹縣哪一個鄉、鎮、市 ？(單選 ) 

   □(01) 竹北市 □(02) 關西鎮 □(03) 新埔鎮 □(04) 竹東鎮 □(05) 湖口鄉 

   □(06) 橫山鄉 □(07) 新豐鄉 □(08) 芎林鄉 □(09) 寶山鄉 □(10) 北埔鄉 

   □(11) 峨眉鄉  □(12) 尖石鄉  □(13) 五峰鄉 

   □(14) 未居住於新竹縣，居住在             

5. 請問你就學區域？(單選 ) 

   □(01) 竹北市 □(02) 關西鎮 □(03) 新埔鎮 □(04) 竹東鎮 □(05) 湖口鄉 

   □(06) 橫山鄉 □(07) 新豐鄉 □(08) 芎林鄉 □(09) 寶山鄉 □(10) 北埔鄉 

   □(11) 峨眉鄉 □(12) 尖石鄉 □(13) 五峰鄉 

   □(14) 未在新竹縣就學，在             就學 

核定機關 新竹縣政府主計處 
核定文號 主統字第 1114811012 號 
調查類別 一般統計調查 
有效期限 111 年 10 月底 

樣本

編號 

鄉鎮市區 調查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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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少年生活狀況 

一、少年家庭狀況 

1. 請問你目前與哪些人同住？（可複選，同住係指每週五天以上） 

   □(01) 生父/繼父/養父  □(02) 生母/繼母/養母 □(03) 祖父/外祖父  

   □(04) 祖母/外祖母          □(05) 兄弟姊妹     □(06) 父親的兄弟姊妹   

   □(07) 母親的兄弟姊妹    □(08) 其他，請說明＿＿＿＿＿＿＿＿＿＿ 

2. 請問你有幾位兄弟姊妹？ (含同母異父、同父異母情形) 

   □(01) 無       □(02) 一位      □(03) 二位     □(04) 三位   

   □(05) 四位   □(06) 五位及以上 

3. 請問與你共同居住的人口數？ (不包含本身) ＿＿＿＿人 

4. 請問你住家的房間數共有幾間(包括臥室、書房、客廳、餐廳，不包括廚房和浴

室) ？有        間 

5. 請問你的家庭是否屬低收或中低收入戶？ 

   □(01) 屬於低收入戶   □(02) 屬於中低收入戶  □(03) 否 

二、少年父母親狀況 (若與繼父母或養父母同住者，請依其狀況填答) 

1. 請問你的父/母國籍為何？ 

1.1 家長 1 (單選題) 

□(01) 父親 

□(02) 母親 

1.1.1 □(01) 本國籍 

          □(1-1) 具原住民身份  □(1-2) 具新住民身份，請說明原國籍           

          □(1-3) 不具原住民及新住民身份 

□(02) 外國籍(未取得中華民國身分證者) 國籍為                

□(03) 其他，請說明                  

1.2 家長 2 (單選題) 

□(01) 父親 

□(02) 母親 

1.2.1 □(01) 本國籍 

         □(1-1) 具原住民身份 □(1-2) 具新住民身份，請說明原國籍           

         □(1-3) 不具原住民及新住民身份 

□(02) 外國籍(未取得中華民國身分證者) 國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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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其他，請說明                  

2. 請問你父母目前的婚姻狀況？ 

   □(01) 結婚，且同住一起  □(02) 結婚，但不住在一起 □(03) 未婚單親 

   □(04) 未婚同居          □(05) 離婚        □(06) 一方去世       

   □(07) 父母親皆過世      □(08)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 

3. 請問你父親、母親的工作狀況及教育程度： 

家長 1( 生父母/ 繼父母/ 養父母) 家長 2( 生父母/ 繼父母/ 養父母) 

3-1. □(0) 無家長 1（3-2、3-3 免填） 3-4. □(0) 無家長 2（3-5、3-6 免填） 

3-2. 工作狀況 

□(01) 有工作 

□(02) 無工作 (續答下題) 

□(2-1) 正在找工作 

□(2-2) 料理家務 

□(2-3) 其他，請說明 _____ 

□ (03) 不清楚 

3-5. 工作狀況 

□(01) 有工作 

□(02) 無工作 (續答下題) 

□(2-1) 正在找工作 

□(2-2) 料理家務 

□(2-3) 其他，請說明 _____ 

□ (03) 不清楚 

3-3. 教育程度 

□(01) 國小及以下  □(02) 國(初)中     

□(03) 高中(職)    □(04) 專科、大學   

□(05) 研究所以上  □(06) 不清楚 

3-6. 教育程度 

□(01) 國小及以下  □(02) 國(初)中     

□(03) 高中(職)    □(04) 專科、大學   

□(05) 研究所以上  □(06) 不清楚 

4. 請問你與父親關係的親近程度： 

□(01) 非常親近  □(02) 親近    □(03) 普通   □(04) 不親近    

□(05) 非常不親近   

5. 請問你與母親關係的親近程度： 

□(01) 非常親近  □(02) 親近    □(03) 普通   □(04) 不親近    

□(05) 非常不親近   

6. 請問你每週有無與父母親共同用餐？ (未與父母親同住者跳答第 10 題) 

  □(01) 有，每週約      次( 每天早、中、晚餐各算一次)   □(02) 沒有 

7. 請問你每天與父母親聊天的時間多長？ (未與父母親同住請跳至第 10 題) 

  □(01) 沒有         □(02) 30 分鐘以內     □(03) 31~60 分鐘 

  □(04) 61~90 分鐘     □(05) 91 分鐘以上 

8. 請問通常有哪件事最常導致你和父/母親(或主要照顧者) 意見不一致？ 

     (可複選)     (最多選取 3 項，填寫選號，沒有與父或母同住者填答主要照顧者) 

      8.1. 父/母親：          、          、           

     8.2. 父/母親：          、          、           

     8.3. 其他主要照顧者：          、          、           

(01) 課業與升學問題        (02) 工作適應問題   (03) 交友人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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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個人儀容              (05) 生活習慣         (06) 購買物品    

(07) 網路使用          (08) 用錢方式         (09) 家庭關係          

(10) 很少或沒有意見不一致  (11) 菸酒習慣      (12) 其他，請說明              

9. 請問父母親(沒有與父母親同住者請填主要照顧者)是否知道你放學後去那裡？

(單選) 

□(01) 從來不   □(02) 很少   □(03) 有時   □(04) 經常   □(05) 總是 

10. 請問父母親(沒有與父母親同住者請填主要照顧者)是否知道你的朋友是哪些

人？(單選) 

□(01) 從來不   □(02) 很少   □(03) 有時   □(04) 經常   □(05) 總是 

三、少年本身狀態 

1.請問你是否領有身心障礙證明？ 

□(01) 無     

□(02) 有(續答 1.1 與 1.2 題) 

     1.1 請問你的身心障礙程度為何？(單選) 

         □(01) 輕度 □(02) 中度 □(03) 重度 □(04) 極重度  

       1.2 請問你的身心障礙證明類別為何？（可複選)  

           □（01） 第一類：神經系統構造及精神、心智功能 

           □（02） 第二類：眼、耳及相關構造與感官功能及疼痛 

           □（03） 第三類：涉及聲音與言語構造及其功能 

           □（04） 第四類：循環、造血、免疫與呼吸系統構造及其功能 

           □（05） 第五類：消化、新陳代謝與內分泌系統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06） 第六類：泌尿與生殖系統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07） 第七類：神經、肌肉、骨骼之移動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08） 第八類：皮膚與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2. 請問你曾遭受到下列哪些身體傷害？（指有曾經遭受到身體事故傷害送醫的狀

況）(可複選) 

 □(01) 都沒有             □(02) 動物及昆蟲咬傷       □(03) 燒燙傷 

 □(04) 交通事故           □(05) 中毒（藥物、氣體、農藥、食物）  

 □(06) 跌（墜）落         □(07) 溺水                 □(08) 異物哽塞 

 □(09) 刀器、利銳器傷害   □(10) 撞擊、夾傷、扭傷 □(11) 其他，請說明                

四、少年生活狀況 

1. 請問以下與學習有關的項目，你擁有哪些？ (可複選) 

□(01) 讀書寫字用的書桌          □(02) 家裡有獨立學習空間    

□(03) 做功課用的電腦/平板      □(04) 教育類電腦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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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網路                 □(06) 計算機     

□(07) 字典                 □(08) 付費學習的網站           

  □(09) 其他            

2. 請問你過去一星期內有幾天吃了早餐？(單選) 

   □(01) 有吃，一星期         天有吃       □(02) 每天都沒吃 

3. 請問在學校以外的時間，你較常參與的休閒活動為何？(可複選，最多 3 項) 

   □(01) 看電視               □(02) 球類體育活動       □(03) 彈奏樂器  

   □(04) 閱讀報章雜誌、書籍   □(05) 逛街               □(06) 看電影  

   □(07) 音樂會或藝文活動     □(08) 去KTV             □(09) 上網咖   

   □(10) 登山、郊遊、露營等戶外活動      □(11) 家中上網(含打電動玩具)           

   □(12) 社團活動             □(13) 跳舞               □(14) 打撞球        

   □(15) 騎腳踏車             □(16) 玩手機/ 平板       □(17) 跑步    

   □(18) 游泳                 □(19) 其他，請說明＿＿＿＿＿＿＿＿＿＿ 

4. 請問你每天平均花費多少時間參與休閒活動？(單選) 

   □(01) 幾乎不參與      □(02) 未滿 2 小時    □(03) 2 小時至未滿 4 小時 

   □(04) 4 小時至未滿 6 小時 □(05) 6 小時至未滿 8 小時 □(06) 8 小時以上 

5. 請問最近一週內你曾經運動嗎？(注意：運動需要三十分鐘以上，而且有流汗喔！) 

   □1. 沒有運動 (跳答第 6 題) 

   □2. 有運動： 

    2.1. 最近這一週內你曾經運動的天數有幾天？           天 

    2.2. 你最常運動的時間為何？(單選) 

        □(01) 體育課   □(02) 平日放學         □(03) 例假日 

    2.3. 你最常運動的地點為何？(單選) 

        □(01) 學校     □(02) 社區裡或家附近   □(03) 國民運動中心 

        □(04) 健身房   □(05) 其他，請說明                        

    2.4. 你平常運動項目為何？ (可複選) 

        □(01) 撞球 □(02) 躲避球 □(03) 棒球  □(04) 桌球 

        □(05) 登山 □(06) 網球        □(07) 跳舞        □(08) 跑步 

        □(09) 游泳 □(10) 羽球    

        □(11) 室內運動( 搖呼拉圈、伏地挺身、健身等) 

        □(12) 籃球  □(13) 單車   □(14) 排球 

        □(15) 其他，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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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請根據你的上網經驗回答以下問題： 

   6.1. 請問你是否曾經上過網？(單選) 

 □(01) 完全沒有上網 (跳答第 7 題)  □(02) 曾經上過網（請回答下列問題） 

問項 

從

來 

沒

有 

(1) 

很

少 

這

樣 

(2) 

有

時 

這

樣 

(3) 

時

常 

這

樣 

(4) 

總

是 

這

樣 

(5) 

(1) 我曾經在網路上將自己或家人的私人資料告

訴別人(例如：本名、電話、地址、或學校等 ) 
□ □ □ □ □ 

(2) 我曾經瀏覽過註明「未滿十八歲者不可進入」

的網站 
□ □ □ □ □ 

(3) 我曾經在沒有大人或朋友陪同的情況下和網

友單獨見面 
□ □ □ □ □ 

(4) 我曾經下載未獲授權的音樂、影片、或圖片等

檔案 
□ □ □ □ □ 

(5) 我曾經在網路上發表攻擊別人的言論 □ □ □ □ □ 

(6) 我曾經把自己的私密(或不雅)照片傳給朋友

或是網友 
□ □ □ □ □ 

  6.2. 請問你使用的電腦、手機或平板是否有被安裝防護軟體 (如色情守門員、時

間限制) ？ (單選) 

□(01) 爸媽有幫我安裝      □(02) 我自己有安裝     □(03) 沒有安裝 

□(04) 我不知道 

  6.3. 請問你最常使用 3C 產品(如手機、平板電腦)做什麼？（可複選） 

□(01) 社群應用軟體(如Facebook、Messenger、Whatsapp、Instagram)  

□(02) 聽音樂   □(03) 拍照   □(04) 查看MAIL  □(05) 看影片     

  □(06) 網路購物  □(07) 數位學習□(8) 蒐尋資料(含寫作業)  

□(09) 發送即時訊息(WECHAT、LINE、MESSENGER)   □(10) 看新聞        

□(11) 玩遊戲(含線上遊戲、App下載的遊戲)   □(12) 查交通訊息     

□(13) 線上預約及網路訂票 □(14)電子地圖服務 □(15)電子書、漫畫、小說 

□(16) 直播平台(如 17、UP 直播)     □(17) 其他，請說明             

  6.4. 請問你每天平均花多少時間上網？(單選) 

□(01)未滿 1 小時             □(02) 1 小時至未滿 4 小時   

□(03) 4 小時至未滿 7 小時        □(04) 7 小時至未滿 10 小時 

□(05) 10 小時至未滿 13 小時      □(06) 13 小時至未滿 16 小時 

□(07) 16 小時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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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請問你認為每天合理的上網時間為何？(單選) 

□(01) 未滿 1 小時            □(02) 1 小時至未滿 4 小時   

□(03) 4 小時至未滿 7 小時    □(04) 7 小時至未滿 10 小時 

□(05) 10 小時至未滿 13 小時  □(06) 13 小時至未滿 16 小時 

□(07) 16 小時以上 

7. 請問你覺得自己家中的經濟狀況為何？(單選) 

□(01) 富有  □(02) 小康 □(03) 普通 □(04) 貧窮 □(05) 不知道 

8. 請問你每月生活開銷的平均花費大約多少錢？ (單選，不包括學費) 

□(01) 未滿 1,000 元   □(02) 1,000-1,999 元   □(03) 2,000-2,999 元 

□(04) 3,000-3,999 元  □(05) 4,000-4,999 元   □(06) 5,000-5,999 元 

□(07) 6,000-6,999 元  □(08) 7,000-7,999 元   □(09) 8,000-8,999 元 

□(10) 9,000-9,999 元  □(11) 10,000-10,999 元 □(12) 11,000-11,999 元 

□(13) 12,000-12,999 元  □(14) 13,000 元以上 

9. 請問你過去一個月的零用錢大約多少錢？ (單選，不含三餐及交通費) 

□(01) 完全沒有(跳答第 11 題)    □(02) 1-499 元     

□(03) 500-999 元                  □(04) 1,000-1,999 元          

□(05) 2,000-2,999 元               □(06) 3,000-3,999 元 

□(07) 4,000-4,999 元                           □(08) 5,000 元以上 

10. 請問你的零用錢主要來源為何？(單選) 

□(01) 父母親或家人供給            □(02) 自己工作所得 

□(03) 其他，請說明          

11. 請問除吃正餐及交通費外，你每月主要開銷是花在哪些方面？（可複選，最多 3 

項） 

□(00) 無   

□(01) 購買圖書與文具               □(02) 購買三C 用品       

□(03) 電影、MTV、KTV      □(04) 旅遊及戶外活動費用  

□(05) 購買影音光碟          □(06) 電動玩具(單機及線上遊戲)  

□(07) 吃零食喝飲料    □(08) 購買衣服、零食、物品(如大頭貼、飾品等) 

□(09) 上網費用        □(10) 手機通話費            

□(11) 購買美妝產品    □(12) 其他，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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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請問在你目前的生活中，感到困擾的事情有哪些？ (可複選，最多 3 項） 

□(01) 完全沒有(跳答第 14 題）    

□(02) 性問題           □(03) 性傾向        □(04) 學校課業                    

□(05) 健康問題       □(06) 選擇就讀學校   □(07) 親子關係  

□(08) 手足互動                     □(09) 師生互動       □(10) 交友人際                

□(11) 感情問題      □(12) 容貌外表       □(13) 未來前途  

□(14) 選擇或尋找工作  □(15) 政黨或政治     □(16) 家庭經濟問題  

□(17) 同儕霸凌         □(18) 零用錢不夠     □(19) 父母親感情不佳  

□(20) 家庭暴力         □(21) 其他，請說明               

13.請問當你感到困擾時，通常會和誰討論？ (可複選，最多 3 項） 

□(01) 父母親           □(02) 同學朋友        □(03) 兄弟姊妹  

□(04) 老師             □(05) 網友            □(06) 社工  

□(07) 專業輔導人員     □(08) 不跟任何人談    □(09) 宗教人士  

□(10) 親戚             □(11) 其他，請說明          

14. 請問你通常與朋友一起做什麼事？ (可複選，最多 3 項） 

□(01) 聊天      □(02) 看電視電影  □(03) 運動 

□(04) 吃東西     □(05) 參加文藝活動 □(06) 逛街  

□(07) 跳舞      □(08) 唱KTV       

□(09) 參加公益性服務活動  □(10) 研習功課  □(11) 閱讀書報  

□(12) 上網、Facebook、LINE □(13) 郊遊    

□(14) 參加演唱會或藝人簽唱會 □(15) 電動遊戲    

□(16) 參加宗教活動    □(17) 動漫活動或展覽 

□(18) 其他，請說明                                   

15. 請問你覺得朋友對你是友善且有幫助的嗎？(單選) 

□(01) 非常同意 □(02) 同意 □(03) 普通 □(04) 不同意 □(05) 完全不同

意 

16. 請問你是否有打工經驗？ (以最近一次打工情形填答) 

□1. 從來沒有打工(跳答第 17 題) 

□2. 有打工： 

    2.1. 請問你的工作時間性質為何？ 

        □(01) 全職工作      □(02) 寒暑假 

        □(03) 平日課餘時間  □(04) 無固定上班時間 

        □(05) 例假日        □(06) 其他，請說明             

    2.2. 請問你通常在哪一個時段工作？( 若工作時間跨時段，以工作時間較長者填答) 

        □(01) 日間(6:00-13:00)     □(02) 午晚間(13:00-20:00)     

        □(03) 夜間(20:00-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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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請問你通常晚上最晚工作至幾點？（無夜間工作免填，以多數工作時間填答） 

        □(01) 20:00-22:00    □(02) 22:00-24:00    □(03) 24:00-2:00 

        □(04) 02:00-04:00    □(05) 04:00-06:00 

    2.4. 請問你打工的主要理由為何？ (單選) 

        □(01) 分擔家計(如賺取學費) □(02) 增加經驗 

        □(03) 滿足個人額外需求(如：賺自己的零用錢、買自己想要的東西) 

        □(04) 儲蓄              □(05) 其他，請說明             

    2.5. 請問你最近一次工作地點為何？ (單選) 

        □(01) 加油站            □(02) 貨運物流  □(03) 直銷產品 

        □(04) PUB、舞廳、KTV            □(05) 公家單位  □(06) 百貨公司 

        □(07) 演藝場所          □(08) 工廠      □(09) 夜市\ 攤販 

          □(10) 便利商店           □(11) 自家公司  □(12) 餐飲業             

          □(13) 賣場               □(14) 補習班    □(15) 學校  

        □(16) 遊樂場，如：大頭貼、抓娃娃、電玩等  

        □(17) 其他，請說明              

    2.6. 請問你每週平均打工幾小時？        小時 

17. 請問你現在有沒有參加校外補習？(單選) 

□(01) 沒有     □(02) 有，每週    天，每週共       小時 

18. 請問你是否感覺生活在遭受歧視的環境？ 

□(01) 沒有（跳答第 20 題）     □(02) 有 

19. 請問你感覺被歧視的情況是？（可複選） 

□(01) 性別（生理）□(02) 性傾向          □(03) 年齡    

□(04) 宗教        □(05) 種族            □(06) 國籍 

□(07) 口音腔調    □(08) 經濟能力       □(09) 家庭背景 

□(10) 黨派        □(11) 個人意見或主張  □(12) 容貌或膚色 

□(13) 五官缺陷    □(14) 身心障礙        □(15) 其他，請說明             

 

20. 請問過去一年內，你曾有過以下經驗嗎？（請在合適的選項勾選） 

 完 

全 

沒 

有 

一 

至 

兩 

次 

三 

至 

四 

次 

五 

至 

六 

次 

七 

次 

以 

上 

 完

全

沒

有 

一

至

兩

次 

三

至

四

次 

五

至

六

次 

七 

次 

以 

上 

(01)喝酒 □ □ □ □ □ (12)嘗試自殺 □ □ □ □ □ 

(02)性行為 □ □ □ □ □ (13)自殘（傷） □ □ □ □ □ 

(03)抽菸(含電子菸) □ □ □ □ □ (14)逃學、蹺課 □ □ □ □ □ 

(04)接觸毒品 □ □ □ □ □ (15)吃檳榔 □ □ □ □ □ 

(05)施用毒品 □ □ □ □ □ (16)毆打、踢或踹、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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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 

全 

沒 

有 

一 

至 

兩 

次 

三 

至 

四 

次 

五 

至 

六 

次 

七 

次 

以 

上 

 完

全

沒

有 

一

至

兩

次 

三

至

四

次 

五

至

六

次 

七 

次 

以 

上 

或用其他工具

傷害同學 

(06)偷東西 
□ □ □ □ □ 

(17)罵髒話或粗話侮

辱同學 
□ □ □ □ □ 

(07)離家出走 

□ □ □ □ □ 

(18)被同學毆打、踢

或踹、或用其他

工具傷害 

□ □ □ □ □ 

(08)考試作弊 
□ □ □ □ □ 

(19)被同學罵髒話或

用粗話侮辱 
□ □ □ □ □ 

(09)參加幫派活動  

□ □ □ □ □ 

(20)被父母或同住

家人毆打、踢或

踹、或用其他工

具傷害 

□ □ □ □ □ 

(10)加入幫派 

□ □ □ □ □ 

(21)被老師毆打、踢

或踹、或用其他

工具傷害 

□ □ □ □ □ 

(11) 瀏覽色情網

站、光碟 
□ □ □ □ □ 

(22)因為身體外表、

性別氣質、性取

向、性別特徵等

原因，而被霸凌 

□ □ □ □ □ 

 

 

21. 當您受到不當的對待，像是家庭暴力、性侵害、性騷擾、霸凌等事情時，可以

利用下列安全協助管道，請問哪些管道是您所知道的？（可複選） 

□(01) 113 保護專線或諮詢           

□(02) 新竹縣政府保護服務司「關懷E起來」網站    

□(03) 新竹縣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04) 教育部 24 小時反霸凌專線             

□(05) 新竹縣反霸凌投訴專線 

□(06) 新竹縣政府兒少保護諮詢專線 

□(07) 110 或警察局        

□(08) 其他，請說明：                     

□(09) 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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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對少年福利措施的需求與使用情形 

1. 請問你是否知道政府頒定的各項兒童及少年福利法規？（請在合適的選項勾

選） 

題項 
知道且熟悉 

(3) 

知道 

但並不熟悉 

(2) 

不知道 

(1) 

(01)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 □ □ 

(02) 兒少性剝削防制條例 □ □ □ 

(03) 少年事件處理法 □ □ □ 

(04)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 □ □ 

(05) 菸害防制法 □ □ □ 

(06)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 □ □ 

(07) 家庭暴力防治法 □ □ □ 

(08) 性別平等教育法 □ □ □ 

(09) 性騷擾防治法 □ □ □ 

(10) 兒童權益公約 □ □ □ 

(11) Cedaw消除婦女一切形式歧視

公約 

□ □ □ 

 

2. 請問你認為政府應優先提供哪些少年福利措施？（可複選） 

□(01) 提供弱勢家庭經濟扶助   □(02) 提供生活與情感上之諮詢服務 

□(03) 提供就業輔導的服務     □(04) 提供課業輔導服務 

□(05) 提供安全打工的機會     □(06) 增設地方的圖書館 

□(07) 提供親職教育講座的服務 □(08) 提供擔任國內、國外志工的機會 

□(09) 提供防治自殺、毒品、性侵害之宣導服務 

□(10) 多舉辦夏（冬）令營隊、園遊會等大型活動 

□(11) 增設專屬少年的室內休閒場所（如室內羽球場、游泳池等） 

□(12) 增設專屬少年的戶外休閒場所（如街舞場地、溜直排輪場地等） 

□(13) 提供危機家庭（例如家庭成員有失業、酗酒、隔代教養等問題的家庭）之關懷與訪視服務 

□(14) 兒少性剝削的防治與宣導  □(15) 其他，請說明                    

 

3. 請問在填此份問卷之前，你是否知道及使用過下列新竹縣政府提供之少年福利

服務？(請在合適的選項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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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類 

項目 

A.不知道 B.知道 

不 

需 

要 

需

要 

資

格

不

符 

從

未

用

過 

曾經用過，對您幫助程度(使用

過者填答，沒使用者不需填答） 

完

全

沒

幫

助 

沒

幫

助 

普

通 

有

幫

助 

非

常

有

幫

助 

範例：以第一題為例，

我知道「弱勢兒童及少

年生活扶助(包含緊急

生活扶助與兒童少年

生活扶助)」的服務，有

使用過，並認為有幫

助。 

□ □ □ □ □ □ □ ☑ □ 

家

庭

照

顧

服

務 

(01)弱勢兒童及少

年生活扶助 
□ □ □ □ □ □ □ □ □ 

(02)低收入戶兒童

生活補助 
□ □ □ □ □ □ □ □ □ 

(03)特殊境遇家庭

扶助 
□ □ □ □ □ □ □ □ □ 

健

康

醫

療

服

務 

(04)中低收入戶 18

歲以下子女健保費

補助 

□ □ □ □ □ □ □ □ □ 

(05)弱勢兒童及少

年醫療補助 
□ □ □ □ □ □ □ □ □ 

(06)未成年懷孕防

治諮詢 
□ □ □ □ □ □ □ □ □ 

人

身

安

全

服

務 

(07)脆弱家庭處遇

服務 
□ □ □ □ □ □ □ □ □ 

(08)兒童少年性剝

削防治與宣導 
□ □ □ □ □ □ □ □ □ 

(09)身心障礙者生

活補助 
□ □ □ □ □ □ □ □ □ 

(10)兒童少年性剝

削的輔導與諮詢 
□ □ □ □ □ □ □ □ □ 

4. 請問你曾參與志願服務或公共服務工作為何？ 

   4.1. 過去一年來，你是否曾參與志願服務活動，擔任志工？(單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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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未曾參與(跳答第 5 題)        □(02) 未滿 10 小時   

□(03) 10 小時至未滿 30 小時         □(04) 30 小時至未滿 50 小時        

□(05) 50 小時至未滿 70 小時         □(06) 70 小時以上 

   4.2. 你曾參與哪些種類的志願服務？（可複選，最多 3 項，從未參與志願服務者免

填） 

□(01) 社區服務 □(02) 教育類（課業輔導、諮詢等） 

□(03) 宗教類   □(04) 文化類（展覽表演、藝文活動） 

□(05) 環保類  □(06) 社會福利服務（兒童/少年/婦女/老人/身心障礙者） 

□(07) 其他，請說明                              

5. 請問你有沒有在自家社區附近或校外社團參加過下列的活動？（可複選） 

□(01) 村里辦公室/ 社區發展協會辦的活動 

□(02) 宗教活動（社區中教堂、寺廟所辦的活動） 

□(03) 利用社區公共設施從事活動（例如：去圖書館看書、到運動場地打球） 

□(04) 校外社團所舉辦的各式活動（例如：大學營隊、校外樂團、球隊等） 

□(05) 都沒有參加任何活動 

□(06) 其他，請說明                               

6. 請問你是否知道地方政府已經建立讓你可以參與公共事務決策與討論的管道

呢？ 

□(01) 知道     □(02) 不知道     □(03) 其他，請說明                 

7. 請問你覺得最重要的公共議題是？（可複選，最多 5 項） 

□(01) 公民參政權  □(02) 禁止歧視   □(03) 法制與司法 

□(04) 社會治安      □(05) 經濟與民生物資  □(06) 國防與兵役   

□(07) 外交與國際關係 □(08) 國民健康與衛生醫療   □(09) 社會福利        

□(10) 教育       □(11) 就業    □(12) 文化保存與發展                        

□(13) 公共場所、設施  □(14) 交通運輸與安全  □(15) 休閒娛樂      

□(16) 科技發展      □(17) 環境保護   □(18) 其他，請說明               

第四部分：未來期許 

1. 請問你將來高中畢業後會不會直接升學？(單選) 

□(01) 會       □(02) 不會，因為                   （請說明理由） 

2. 請問你希望自己最高達到哪一種教育程度？(單選) 

□(01) 高中    □(02) 高職      □(03) 專科       □(04) 大學   

□(05) 碩士    □(06) 博士      □(08) 還在考慮 

3. 請問你對於下列事項的同意程度？（請在合適的選項勾選） 

問 項 非常同 同意 無意見 不同意 非常 



  

500 
 

意 

(5) 

(4) (3) (2) 不同意 

(1) 

(01) 我認為人們是值得信任的 □ □ □ □ □ 

(02) 我對司法的公正性有信心 □ □ □ □ □ 

(03) 我對自己的前途覺得樂觀 □ □ □ □ □ 

(04) 我對目前的教育制度覺得滿意 □ □ □ □ □ 

(05) 我願意為社會公益犧牲個人利

益 

□ □ □ □ □ 

(06) 我認為政府有責任協助弱勢民

眾 

□ □ □ □ □ 

(07) 我認為社會大眾的道德水準有

待提升 

□ □ □ □ □ 

(08) 我覺得自己是個幸福快樂的人 □ □ □ □ □ 

第五部分：自評與期望 

1. 請問你對目前新竹縣政府的少年福利服務友善程度，若由低到高為 0-10 分，您

會給幾分？ 

   請在右列數字上打圈：0  1  2  3  4  5  6  7  8  9  10 

2. 請問你目前的幸福程度，如果由低到高為 0-10 分，你會給幾分？ 

   請在右列數字上打圈：0  1  2  3  4  5  6  7  8  9  10 

3. 針對新竹縣的少年福利你什麼意見嗎？ 

                                                                      

 

 

 

 

 

§本問卷到此結束，謝謝您的填答§ 

 

 


